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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五十七号)

«山西省标准化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９月

３０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

山西省标准化条例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提高标准化工作水平,提升产品

和服务质量,促进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以高标准

推动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转型发展,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

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标准的制定、实施、

服务、监督、管理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标准化工

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标准化工作经

费纳入财政预算,将标准化工作开展情况列入年度

工作任务考核考评体系.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标准化协调机制,

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标准化工作重大事项.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

一管理全省标准化工作,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标准化工作的法律、法规;

(二)组织编制本省标准化工作计划和中长期

规划;

(三)统筹构建全省促进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标

准体系;

(四)组织制定、修订省级地方标准(含标准样

品),负责省级地方标准(含标准样品)的立项、审

核、编号、发布、组织报备以及复审;

(五)对地方标准的制定、修订进行指导和监

督,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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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协调管理省级标准化技术组织;

(七)推进标准化服务业发展;

(八)组织实施标准化工作奖惩;

(九)向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强制

性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

(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

管部门依法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标准化工作.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管理

本部门、本行业标准化工作,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相关标准化工作的法律、法规;

(二)开展相关标准化研究,提出标准化需求,

制定相关标准化工作计划和中长期规划;

(三)建立健全本行业、本领域促进高质量转型

发展的标准体系;

(四)提出相关地方标准的立项申请,组织相关

地方标准的起草和技术审查等工作;

(五)对相关地方标准的制定、修订进行指导和

监督,组织相关标准的实施和监督检查;

(六)协助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相关标准

化技术组织;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

部门依法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本部门、本行业标准化

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建立标准研制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融合

机制.

鼓励标准与知识产权融合发展,支持建立标

准、技术、专利、品牌协同机制,推动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为标准,培育形成知名品牌.

第二章　标准的制定

第七条　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科学合理利用

资源,推广科学技术成果,增强产品的安全性、通用

性、可替换性,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

第八条　为满足地方自然条件、风俗习惯等特

殊技术要求,省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经

其批准的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可以在农业、工业、服务业以及社会事业等领域组

织制定地方标准.

对暂不具备制定地方标准条件,又需要统一技

术要求的,可以参照地方标准制定程序,制定地方

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

第九条　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以及

地方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的技术要求不得低于

强制性标准的技术要求.地方标准和地方标准化

指导性技术文件的技术要求不得低于推荐性国家

标准的技术要求.

禁止利用标准以及地方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

件实施妨碍商品、服务自由流通等排除、限制市场

竞争的行为.

第十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开征集地方标准立项建

议.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可以向省、设

区的市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

政主管部门提出地方标准立项建议.标准化行政

主管部门收到有关地方标准的立项建议后,应当移

交同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根据收到的立项建议和本部门、本行业实际需求,

向同级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地方标

准立项申请.

第十一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汇总研究立项申请,编制地方标准制

定项目计划,明确项目名称、提出立项申请的行政

主管部门、起草单位以及完成时限等.地方标准制

定项目计划应当向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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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重大公共利益,或者应对突发事件,需

要制定地方标准的,应当优先立项,及时制定.

第十二条　地方标准草案起草完成后,省、设

区的市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相应

领域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地方标准草案内容的

合法性、安全性、适用性、协调性、先进性进行技术

审查,形成审查意见;尚未组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的,应当成立标准化技术专家组承担相关工作.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标准化技术专家组的组

成应当具有专业性、独立性和广泛代表性.

第十三条　地方标准草案经技术审查后,起草

单位应当将地方标准草案、编制说明、技术审查意

见等材料报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审核.审核通过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同级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自收到地方标准报批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对制

定程序合法性、材料完整性以及编写规范性进行审

核.审核通过的,编号发布;不予通过的,应当书面

说明理由.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自地方标准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国务院标

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

制定的地方标准,应当自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报省

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省人民政府标准

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十日内向国务院标准化行

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可以协调相

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团体标准.

鼓励社会团体按照市场需求制定高于推荐性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相关技术要求的团

体标准;支持社会团体聚焦新基建、新技术、新材

料、新装备、新产品、新业态,制定满足创新需要,填

补标准空白,具有国内、国际先进水平的团体标准.

支持消费者和中小企业代表参与团体标准制

定.鼓励社会团体之间开展标准化合作.

第十六条　企业可以根据生产经营活动的需

要,自行制定或者与其他企业联合制定企业标准.

鼓励制定具有国内、国际先进水平的企业标

准,引导企业将科技创新成果及时转化为企业

标准.

实施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支持拥有自主创

新技术、取得良好实施效益的先进企业标准成为本

行业“领跑者”标准.

第十七条　鼓励取得良好实施效益的团体标

准、企业标准转化为地方标准;鼓励地方标准、团体

标准和企业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或者行

业标准.

第十八条　鼓励和支持企业、社会团体以及教

育、科研机构等主导或者参与国际标准制定;鼓励

和支持在制定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过程

中,结合实际情况采用国际标准.

第三章　标准的实施

第十九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向

社会公开地方标准文本.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

的除外.

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实行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

制度.社会团体和企业应当对自我声明公开标准

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负责.鼓励社会团体、企

业通过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公开其

制定的标准并接受社会监督.

企业应当公开其执行的产品或者服务标准的

编号、名称等信息;企业执行其自行制定的企业标

准的,还应当公开产品、服务的功能指标和产品的

性能指标.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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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应当出台配套措施,推进相关标准的实施.

第二十一条　地方标准实施中需要解释的,由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解释.

第二十二条　团体标准由本团体成员约定采

用,或者按照本团体的规定供社会自愿采用.社会

团体可以通过自律公约等方式,推动团体标准的应

用与推广.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

据工作需要,在政府采购、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社

会治理等工作中将团体标准作为技术参考.

第二十三条　执行团体标准或者企业标准所

提供的产品、服务,其功能指标和性能指标等应当

符合执行标准的所有技术要求.

第二十四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标准化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反馈

和评估机制,根据信息反馈和评估情况对地方标准

进行复审.

地方标准的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五年.复审

周期届满前六个月内,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标准

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征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以及

有关方面的意见,作出地方标准继续有效、修订或

者废止的复审结论,并向社会公告.

修订地方标准的,按照地方标准制定程序执

行.废止地方标准的,应当予以公告.

第二十五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标准化行

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开展地

方标准实施效果评估.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标

准化试点示范和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建设.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标

准化公益宣传活动,推动全社会运用标准化方式组

织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

第二十八条　鼓励和支持本省地方标准、团体

标准、企业标准通过认证等方式获得国际认可.

第四章　奖励与激励

第二十九条　本省设立山西省标准化创新贡

献奖.对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的标准项目,以及在标准化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

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鼓励企业、社会团体以及教育、科研机构等根

据本单位实际,将参与标准制定情况纳入个人职称

评聘指标,作为申报专业技术资格的业绩成果.

第三十条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显

著,具有创新性和引领示范作用的技术标准,应当

纳入科学技术奖励的评奖范围.

第三十一条　本省推行山西标准标识制度,推

动山西品牌建设.

本省制定的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经

申请和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评价,符合国内

领先、国际先进要求的,可以在产品上使用山西标

准标识.

山西标准评价的技术规范,由省人民政府标准

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

企业、社会团体以及教育、科研机构等与国际标准

化组织对接,推动国际标准化组织在本省设立

机构.

第三十三条　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成

立标准化工作组织,配备专(兼)职标准化工作人

员,提高本单位标准化工作能力.

第五章　服务与监管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运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手段,优化标准化服务,提供便利的

标准文献信息查询等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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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标准

化专业人才培养纳入人才发展战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及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标准化理论与实务纳入领

导干部培训课程,培养标准化管理人才.

支持教育、科研机构开展标准化相关学科专业

人才培养工作,开设标准化专业课程,开展面向社

会的标准化普及宣传和教育培训.

第三十六条　鼓励企业、社会团体以及教育、

科研机构等参与和提供标准技术咨询、专业服务.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

主管部门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有关社会团

体、企业未按照有关规定开展标准化工作的,应当

通过发送警示函、约谈等方式,督促其整改.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在标准制定、实施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由同

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协商;协商不成的,由

同级人民政府标准化协调机制解决.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

主管部门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开有

关标准化工作的举报、投诉方式,并依法及时进行

核实、处理和答复.

第四十条　标准化工作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有关规定

执行.

从事标准化相关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对工作中

获悉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

行政法规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二条　社会团体、企业制定的标准不符

合本条例第七条、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由省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废

止相关标准并公示.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

主管部门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标准

化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

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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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标准化条例(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张九萍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就«山西省标准化条

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有关情况说明

如下:

一、立法意义

(一)制定本«条例»是推动我省经济高质量发

展,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

有什么样的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２０１８

年１１月１５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就建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

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等“四大体系”

进行了部署.省政府召开全省电视电话会议进行

了动员部署.同年,我省申创 “国家标准化综合改

革试点省”获国务院批准,并围绕节能减排、循环经

济、特色农业和服务业等重点领域,不断完善标准

体系建设等内容,同国家标准委签署了«关于深化

标准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资源型经济转型综

改试验区建设合作备忘录».同一批试点省还有山

东、江苏、广东三省,这标志着这标志着我省标准化

综合改革翻开新的一页,我省综改示范区先行先试

又增加了新项目.全省各级各部门加强组织领导,

加大人才、经费等要素保障力度,形成齐抓共治的

标准化改革工作格局,凝聚起以改革促转型的强大

合力.目前我省标准化事业发展迅速,全民标准化

意识进一步增强,一系列重要标准在引领产业发

展、优化公共服务,规范社会治理、促进节能减排、

提升产品竞争力等方面的作用更加明显.在新形

势、新要求下,制定一部满足我省实际需要,保障山

西标准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尤为必要.

(二)制定本«条例»是推进依法治省,完善地方标

准化法规体系的需要.十八大以来,我省出台了一系

列推动标准化工作和改革的重要文件,把标准化改革

总体要求与山西实际紧密结合,提高标准倒逼转型,

在完善标准化管理体制、创优标准化推进机制、构建

新型标准体系、提升标准化供给能力、发挥“标准化

＋”效应等方面积极探索,充分发挥标准化的基础性、

引领性、战略性作用.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全国人大新

修订的«标准化法»正式实施,但«标准化法»对地方标

准等其他标准的规定比较原则,有必要通过地方立法

予以补充、完善和细化.也有必要出台标准化地方性

法规,制定一系列具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的规

定,可以使«标准化法»在我省得到更好的贯彻实施.

(三)制定本«条例»是实现贯彻落实省委“四为

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的迫切需要.习近平

总书记在致第３９届ISO 大会贺信中指出,“标准

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

展,标准化在便利经贸往来、支撑产业发展、促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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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进步、规范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山西地

处中部地区,长期以来作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和原材

料供应基地,为全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

突出贡献.为满足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的需求,我

省在改进标准化工作体制机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

大胆的改革创新,开始在全国标准化战略中突显出

我省的地方特色.急需出台一部地方法规,对我省

标准化改革创新成果予以支持,同时也为进一步深

化标准化改革创新提出新的要求,这些改革成果需

要通过地方立法予以巩固,助力山西走出一条产业

优、质量高、效益好、可持续的发展新路,为资源型

地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可示范

的经验模式.

二、起草过程

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高度重视«山西省

标准化条例»立法工作,将其列为２０２０年度重点立

法项目.起草小组查阅了国内外大量有关文献,研

究收集了各地标准化相关立法资料,对省内有关标

准化市场主体、技术机构和地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

门进行了广泛调研.先后征集各市标准化主管部

门、２９个相关厅局、社团、技术组织和８家企业等

各方面意见１０１条.对这些意见秉持法制统一、问

题导向、创新突破的原则,在充分吸纳有关单位所

提合理化建议和意见的基础上认真修改完善,对原

稿进行反复修改,最终形成«山西省标准化条例(草

案)»送审稿,期间,我局向省人大财经委进行了当

面汇报,向立法项目的双组长省人大常委高卫东副

主任和吴伟副省长进行了书面汇报.经司法厅审

查,并再次征求各有关厅局、企业单位意见,组织立

法调研、专家论证、协调修改定稿后,于７月８日省

政府第７３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报送省人大常

委会.

三、法律依据

条例草案依«宪法»«立法法»«人民代表大会组

织法»等法律赋予地方的立法权限和程序制定,是

国家有关标准化方面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

«标准化法»在山西省行政区划内的有益补充,对国

家标准化相关法律法规在我省的实施起到“拾遗补

缺”的作用.作为关于标准化工作的地方法规,起

草过程中严格遵循«宪法»和«立法法»所规定的基

本原则.条例草案以«标准化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为依据,没有超越地方立法权限为企业、公民和其

他组织设置法律上的义务.

四、主要内容

本条例共包括八章、四十八条.主要有:第一

章总则,表述了立法目的、适用范围、规范对象等基

本规定;第二章标准的制定,对标准化法授权地方

管理的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等的制定在

法律规定的基础上作出了我省的补充规定;第三章

标准的实施,对我省标准的实施工作和标准化工作

的推进落实作出了具体规定;第四章交流合作、第

五章奖励激励,体现山西省情标准化工作的现状和

问题,突出交流合作和奖励激励在条例中的重要地

位;第六章监督管理和第七章法律责任是本条例的

实施保障内容,也十分重要.第八章附则为必要的

一些补充说明和辅助性内容.

五、主要特色

近年来,我省标准化工作步入了科学、快速的

发展轨道,在创新驱动、结构转型、可持续发展等领

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部门

之间协调合作不够,分工不合理、权责不对应;二是

标准制的供给和质量跟不上市场变化和产业转型

的需要,一些领域标准缺失、滞后,存在缺口;三是

宣传力量不够,标准实施难;四是标准化研究和专

业技术力量薄弱;五是工作依据以政府文件为主,

法律层级较低,无法达到预期管理效果.以上种

种,都需要通过地方立法逐一加强和规范.

因此,条例草案着重突出了以下特色:

(一)明确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职责和工作机制,

解决标准化工作认识不足、执行力不强的问题.近

—７—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５　



年来省委、省政府对标准化工作给予了前所未有的

重视,但很多地方还存在“跟不上”的问题,要研究

如何通过地方立法把全省上下对标准化工作的认

识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

上来.

(二)细化工作规定,推动标准化工作改革措施

落地.目前工作中还存在市场主体参与标准化工

作的积极性不高,工作难以落实的问题.通过奖励

激励和明确主体责任,细化地方标准、企业标准、团

体标准有关具体规定,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推进和

实施标准化战略的积极性、创造性和活力.

(三)解决统一管理,分工负责不够明确的问

题.«标准化法»仅对标准化主管部门和行政主管

部门的职责进行了统一管理和分工负责的原则性

描述,不能满足工作实践需要,条例草案对标准制

定、实施和监督等环节职责进行了细化和明确.

总之,条例草案立足山西改革实际,借鉴发达

地区改革经验,从现行标准化改革工作需要出发,

设置立法章节,制定了相关条款内容.

条例草案及以上说明,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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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标准化条例(草案)»
审议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　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标准化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

案)已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８日省人民政府第７３次常务

会议研究通过,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根据省地方立法条例的规定,财经委充分发挥

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及早谋划、加强沟

通,积极协调省市场监管局、省司法厅共同推进条

例起草修改工作.３月初,财经委就提前介入,主

动与市场监管局协调立法事宜,共同制定了立法进

程安排时间表,就立法思路、原则和内容框架进行

了讨论.５月－６月,赴长治、晋城等地开展了立法

调研,结合调研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会同省市场监

管局、省司法厅对条例进行了多次修改.期间听取

了省市场监管局和省司法厅立法进展情况的专题

汇报,提出了指导意见.６月中旬,常委会立法协

调小组对条例草案进行了研究,认为条例草案基本

成熟,同意提请审议.７月组织专家、学者和部分

组成人员进行了论证.现将审议意见报告如下: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标准是经济社会有序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我

省作为全国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省份,推进地方立

法是当务之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标准决定质

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只有高标

准才有高质量”.近年来省政府先后出台了«山西

省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全省推进

标准化工作改革行动计划»«加快推进和全面深化

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等文件,对进一步

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

鉴于国家新修订的标准化法对地方标准工作的规

定仍比较原则,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已无法完全

满足我省标准化工作的实际需要,有必要通过制定

地方性法规对上位法进行补充、细化,同时把我省

改革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定下来,解决实际工

作中存在的市场标准整体活跃度不高,标准化管理

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为我省标准化事业提供法

治保障,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转型发展.

二、对条例草案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一)坚持实践导向,强化部门职责.论证会

上,有组成人员和专家学者提出,第四条、第五条涉

及政府部门三定方案,地方立法不同于政府文件,

不宜对政府部门职责作出过细规定,避免与“三定

方案”冲突,且采取列举方式表述易出现列举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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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建议将原第四条和第五条作概括表述.第

十三条第四款将部门规章规定“应当对制定地方

标准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论证评估”定为“可以根

据需要组织开展地方标准立项论证”不妥,且与我

省标准化试点改革精神不符,建议遵循«地方标准

管理办法»第十条要求,强化部门职责担当.

(二)明确改革方向,细化相关规定.论证会

上,多位组成人员和专家学者提出,第二章标准的

制定只明确了地方标准的立项和备案程序,起草、

审查、发布等程序未作规定,导致地方标准的制定

程序规定不完整,不明确,不便操作执行.建议将

«草案»第十四条分成三条,分别对地方标准的起草

和技术审查责任部门、起草审查机构、审查发布予

以细化.同时,第十二条两款都提到“地方标准化

指导性技术文件”,对“地方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

件”缺乏相关规定,建议增加相关条款.

(三)强化服务理念,完善相关机制.根据国家

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我省试点工作方案和推

进标准化工作改革发展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行动计划相

关要求,同时参照其他试点省份做法,建议将第三

条第二款建立标准化协调机制分为“省和设区的

市”两层,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协调机制,设区的市

人民政府可以建立协调机制.第二十六条增加建

立健全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反馈和评估机制的相关

内容.将第六章“监督管理”改为“监督和服务”,并

对相应表述进行修改.

具体修改内容体现在草案修改对照表中.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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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标准化条例(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法 制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今年７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

对«山西省标准化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进

行了初审.审议时,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认为,制

定该条例对于促进我省标准化工作,以高标准推动

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转型发展十分必要.同时,对

草案的修改完善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会后,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省

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常

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对草案进行了认真修

改,将修改后的草案印发常委会组成人员、各设区

的市及部分县(市、区)人大常委会、省直有关部门、

省人大常委会立法研究咨询基地、基层立法联系点

征求意见,并通过山西人大网公开征求社会意见;

赴忻州市及部分县听取市、县有关部门和省、市、县

三级人大代表的意见,邀请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论

证,对草案反复修改和完善.８月２５日,法制工作

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逐条研究和修

改.８月２８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

进行了统一审议.９月１５日,经主任会议研究,决

定将草案修改稿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现将

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关于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

部门的职责

初审和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原草案第四

条、第五条关于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

部门的职责界定,还不够清晰,不利于我省标准化工

作的开展和全省标准化综合改革目标的实现,建议作

进一步修改完善.法制委员会经反复研究,结合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和省政府有关部门“三定”方案中有关

标准化工作的职责,建议对草案作如下修改:一是明

确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筹构建标准体系,指导和监

督检查地方标准的制定、修订及组织实施等职责(草

案修改稿第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六项);二是明确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制定并会同标准化行政主管部

门联合发布标准体系,提出地方标准立项申请、组织

起草和技术审查,以及标准实施和监督检查的职责

(草案修改稿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至第五项).

二、关于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创新成果

初审和征求意见时,有的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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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我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已全部建立标准化协

调机制,这是我省作为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的

创新举措,建议将这个创新成果纳入条例中.法制

委员会经认真研究,建议将原草案第三条第二款修

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标准化协调机

制,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标准化工作重大事项.”

(草案修改稿第三条第二款)

三、关于地方标准的制定程序

初审和征求意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原草

案关于地方标准的立项、起草、审查等程序,既笼统

也不具体,建议作进一步细化.法制委员会经认真

研究,建议对草案作如下修改:一是增加地方标准

制定项目计划的编制程序(草案修改稿第十一条);

二是增加地方标准草案的技术审查程序,并对审查

主体、审查标准等作出具体规定(草案修改稿第十

二条);三是增加地方标准草案的审核程序,并对材

料的报送、审核标准以及编号发布作出具体规定

(草案修改稿第十三条).

四、关于标准化服务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加强标准化服务

能力建设是提升标准化供给能力的重要内容,建议

强化标准化服务的相关规定.法制委员会经认真

研究,建议吸收采纳并作如下修改:一是建议明确

省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推进标准化服务

业发展的职责(草案修改稿第四条第一款第八项);

二是建议缩短地方标准发布后逐级报送省人民政

府、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备案期限,强化

主管部门服务能力(草案修改稿第十四条第二款);

三是建议将原草案第六章的章名“监督与管理”修

改为“服务与监管”,并将原草案第八条、第九条、第

二十条第二款和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关于信息化服

务、人才培养、技术咨询服务等内容,作适当修改后

合并到“服务与监管”一章,进一步充实标准化服务

的内容(草案修改稿第三十四条至第三十六条).

五、关于法律责任

初审、调研和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和有关方

面建议增加对社会团体、企业违法行为的法律责

任.法制委员会根据标准化法的相关规定,建议在

法律责任一章中增加一条规定,即:“社会团体、企

业制定的标准不符合有关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由省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废止相关

标准并公示(草案修改稿第四十二条).”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法制

委员会建议对草案在立法技术和文字表述等方面

作必要的修改和完善,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相应的

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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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五十八号)

«山西省机关运行保障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０

年９月３０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

山西省机关运行保障条例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机关运行保障工作,节约机

关运行成本,促进机关高效有序运行,根据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党的机关、人大机

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

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工商联机关和人民团体机关,

党政机关办事机构、派出机构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的事业单位的运行保障工作,适用本条例.

工会的财产、经费和国家拨付给工会的不动产

的使用和管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机关运行保障,是指对机

关运行所需经费、资产、服务、能源、资源等进行统

筹、配置、管理、监督等后勤服务保障活动.

第四条　机关运行保障应当遵循资产集中管

理、事权财权匹配、标准规范健全、资源集约共享的

集中统一管理原则,坚持统筹规划、优化配置、均衡

保障,提升保障效能.

第五条　机关运行保障工作应当按照法律法

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确定

服务内容,优化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满意度.

第六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是机关

运行保障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本级机关运行保障

的组织实施,指导下级机关运行保障工作.

省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制定全省机关运行保障

制度、标准和集中统一管理事项指导目录,对全省

机关运行保障工作进行统筹指导和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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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财政、自然资

源、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根据职责分工,负责机

关运行保障相关工作.

第七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和同级

机关之间应当建立密切协作、互相配合、信息共享

的机制,共同做好机关运行保障工作.

第八条　各级机关应当执行机关运行保障制

度和标准,规范使用经费、资产、服务、能源、资源

等,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建设节约型

机关.

第二章　保障制度

第九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当根

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机关运行基本需求,结合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在征求服务保障对象的意见后,制定

实物定额和服务标准,并实行动态调整.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根据实物定

额和服务标准,制定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支出定额和

开支标准.

第十条　机关运行经费按照事权财权相统一

的原则进行管理.属于机关用地规划利用、办公用

房配置维修、公务用车配备更新、集中办公区后勤

保障等集中统一管理事项的机关运行经费,纳入机

关事务管理部门预算.

第十一条　建立健全机关运行所需货物、工程

和服务采购制度,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益.

机关运行保障项目需要进行政府采购或者招

标投标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责

对机关资产实行综合管理、预算保障和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

门负责制定和组织实施机关资产管理的具体制度,

实行规划、建设、购置、登记、配备、使用、保管、维

护、处置等全过程集中统一管理.涉及资产处置

的,应当经财政部门同意.

各级机关按照有关规定,负责本机关使用资产

的日常管理维护,接受本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和财

政部门的指导监督.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同级财

政部门对闲置资产进行统一管理、运营、处置,扣除

相关成本后,收益上缴国库.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当

建立健全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工作制度,除涉及安

全保密等特殊事项外,应当采取购买社会服务的方

式,依法公开择优确定服务机构.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当

会同同级财政、统计等有关部门建立健全机关运行

成本统计分析制度,组织开展机关运行成本统计、

分析、评价等工作.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当

建立健全机关运行保障标准体系,加强标准实施,

提升保障标准化水平.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当

建立健全机关运行保障信息化管理系统和信息共

享机制,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提高保障效率.

第三章　服务保障事项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对本

级机关设施的规划建设、权属用途、调配使用、处置

利用等,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各级机关不得擅自办理土地利用、调整、处置、

商业开发、拆迁占地手续.

因公共利益需要变更机关用地用途与权属的,

应当征求管理该宗地的机关事务管理部门的意见,

并依法予以补偿.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对本

级机关办公用房的规划建设、权属用途、调配使用、

维修处置、物业服务等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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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当制定本级机

关办公用房使用管理规划,推进集中办公.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商有

关部门后,可以将闲置办公用房转为便民服务、社

区活动等公益场所,或者按照有关规定置换为其他

符合国家政策和需要的资产.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可以将闲置办公用房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统

一招租;需要收回的,应当依法收回出租的办公用

房,统筹调剂使用.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对与

本级机关运行保障有关的项目建设实行集中统一

管理.

利用各级机关占有、使用的土地进行项目建设

的,应当经同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同意.

第二十一条　机关公务用车实行统一制度规

范,分级分类管理.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对

本级机关公务用车的编制、配备、更新、使用、处置

等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推动公务出行本级统一服务

保障和异地联动服务保障.

第二十二条　各级机关应当依据本级通用标

准,配置办公设备和家具.具备条件的,由机关事务

管理部门统一保障本级机关通用办公设备和家具.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可

以根据当地实际,会同财政部门建立公物仓,对本

级机关闲置、待处置、超标准配置和临时机构的资

产等实行统一管理,加强修复性使用和调剂共享.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对

本级机关提供统一的物业、餐饮、安保、绿化等服

务,负责制定服务标准,确定服务项目范围,核定服

务保障经费,组织购买社会服务,规范服务合同文

本,监督评价服务效能,提高服务保障水平.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按

照职责分工,负责本级机关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的

餐饮、住宿、车辆等服务保障工作.

各级机关应当充分利用机关内部场所和电视

电话、网络视频等方式,举办会议和活动,并按照国

家和省有关规定,控制会议和活动的数量、规模和

时长,严格执行费用开支范围和标准.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负

责本级机关重要公务接待工作,制定本级机关公务

接待管理制度,统筹公务接待工作资源,做好服务

保障工作.

各级机关应当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做好本

机关的公务接待工作.

招商引资、外事活动接待事宜,按照相关规定

执行.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

当建立健全制止餐饮浪费工作制度,加强机关食堂

和会议、培训、接待等公务活动的用餐管理,杜绝餐

饮浪费.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在

同级节能主管部门的指导下,负责本级机关节约能

源资源的管理监督,制定工作规划、有关制度并组

织实施,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各级机关应当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的

措施,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减少、制止能源资源浪

费,有效合理利用能源资源.

机关节约能源资源工作应当纳入本级年度目

标责任考核和文明单位创建考核范围.

建立全员节能奖励制度,对在节约能源资源工

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予

以奖励.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负

责本级机关周转住房、人才公寓的统一规划、建设、

管理等工作,通过棚户区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共有

产权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方式,推动机关职工多

元化住房保障.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

门,落实住房分配货币化制度.
—５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５　



机关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应当依法实行社会化、

市场化管理.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当

建立健全应对重特大突发事件后勤保障机制,配合

有关部门做好后勤服务保障工作,可以根据需要对

本级和下级机关的办公用房、公务用车、固定资产

等机关运行保障资产进行临时调用.

第四章　保障计划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

当组织制定本级机关运行保障年度计划,对机关运

行所需经费、资产、服务、能源、资源等事项进行合

理安排和统筹规划,作为编制安排相关预算、组织

实施机关运行保障工作的依据.

机关运行保障年度计划包括机关运行保障资

源配置现状、需求内容、配备使用和处置利用等

内容.

需求内容包含机关运行经费、机关用地规划利

用、办公用房配置维修、周转住房建设维修、公务用

车配备更新、公务接待、节能改造、后勤服务购买、

通用资产配置等事项.

第三十二条　各级机关应当根据本机关运行

现状和发展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向机关事务管理

部门提出机关运行保障需求申请,列明具体项目、

数量、经费等内容.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

当依据实物定额、服务标准等对需求申请进行审

核.属于集中统一管理范围的,由机关事务管理部

门统筹制定保障年度计划;不属于集中统一管理范

围的,书面通知申请机关自行制定保障年度计划.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和各级机关应当

依据保障年度计划编制相应经费预算,报同级财政

部门.

第三十四条　各级机关负责组织实施本机关

运行保障年度计划,不得超出计划提供服务保障.

第三十五条　因突发事件或者政策变化等特

殊情况,需要对机关运行保障年度计划进行调整

的,各级机关可以先行调整,并在调整后十五个工

作日内向同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备案.

第三十六条　各级机关应当编制机关运行保

障年度计划执行情况报告,每年３月底前将上年度

执行情况报告送同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当汇总编制本

级机关运行保障年度计划执行情况报告,每年６月

底前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并抄送同级财政部门.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和

各级机关应当依法公开机关运行保障有关事项,接

受社会监督.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

当定期征求服务保障对象对机关运行保障工作的

意见建议,改进服务保障工作.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

当对同级机关运行保障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

发现的隐患、问题,及时提醒、督促整改.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财

政、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审计等部门依照各

自职责,对机关运行保障工作进行监督.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

当建立投诉举报制度,受理机关运行保障工作方面

的投诉、举报,并依法调查处理.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有权

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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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对法律责任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三条　机关运行保障工作人员在机关

运行保障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涉及国家秘密的机关运行保障

建设项目、政府采购、资产处置等按照有关规定

执行.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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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山西省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毛益民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民政府的委托,就«山西省机关运行

保障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制定的有

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的必要性

制定出台«条例»,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助力我省在转型发展上率先

蹚出一条新路来的实际行动,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

在要求,是巩固拓展机关事务集中统一管理专项试点

成果、促进机关运行保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也

是降低行政办公成本、促进机关节约集约高效运转的

现实需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楼阳生作出

重要批示,要求我们先行先试.国务院副秘书长、国

管局局长李宝荣勉励山西先走出一步,为全国立法积

累经验、作出示范.制定出台«条例»,有利于解决机

关运行保障工作中职责不清、权限不明、条块分割、各

自为政等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统筹不够、协调不够、

缺少计划、没有闭环等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关门服

务、闭门保障、模式落后、手段单一等工作方法方面存

在的问题,标准不一、苦乐不均、拍脑袋决策、凭经验

办事等制度标准方面存在的问题.

二、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共８章５０条.包括总则、保障

职责、保障制度、保障事项、保障计划、监督检查、法

律责任和附则.重点明确以下事项:

(一)明确了机关运行保障工作职责.«条例

(草案)»在总结我省机关运行保障工作和机关事务

集中统一管理专项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对机关运行

保障工作的主管部门、相关部门职责进行了明确,

对主管部门和各机关之间的协作、配合、信息共享

进行了规范.

(二)明确了机关运行保障工作制度.«条例(草

案)»第三章对实物定额和服务标准、经费管理、政府

采购、资产管理、服务社会化等方面进行了明确,从制

度层面提升机关运行保障效率和保障水平.

(三)明确了机关运行保障工作事项.«条例

(草案)»第四章对保障机关运行必需的机关用地、

办公用房、公务用车、资产管理、公务接待、后勤服

务、会议活动、应急保障等方面具有共性的事项进

行了规定.

(四)明确了机关运行保障工作计划.«条例

(草案)»第五章对机关运行保障计划制度进行了细

化,明确规定了计划制定、计划内容、需求提报、计

划执行、计划调整、计划评估等内容,对机关运行保

障计划进行了统筹和规范.

三、制定过程

按照人大地方立法的要求,我局在省人大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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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常委会法工委和省司法厅的指导下,着手起草

了«条例(草案)».６月初,在系统内部征求了意

见.６月５日,报省司法厅审核.６月８日至６月

１８日,省司法厅书面征求了党委、人大、政府、政

协、民主党派和４８个部门、单位以及１１个设区的

市人民政府的意见.６月１９日,省司法厅邀请省

政府法律顾问、法学专家、律师召开了立法论证会.

６月３０日,省司法厅召集提出意见的有关部门进

行讨论协调并达成一致.７月８日,省政府第７３

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７月１３日,省人大法制委、

常委会法工委进行专题研究.７月１６日,省人大

常委会第４７次主任会议专题研究.此外,我们还

向国管局报告了阶段性成果,李宝荣同志表示疫情

缓后要专程来山西调研,其他局领导也全部圈阅.

下一步,我们将配合省人大做好后续各项工

作,继续修改完善«条例草案»,不断提高立法质量,

争取条例早日出台,为我省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

一条新路来作出积极贡献.

以上说明连同«条例草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９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５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草案)»
研究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草案)»(以下简称

条例草案)是一项重要的改革立法.省委、省人大、

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楼

阳生同志作出批示,要求先行先试.省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副主任郭迎光同志先后作出过两次批示,

要求推进相关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岳普煜同

志亲自安排部署条例的立项起草工作,听取立法情

况的汇报,对做好法规修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按

照常委会领导要求,法制工作委员会提前介入,参加

论证,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听取省司法厅和省直属机

关事务管理局关于条例草案起草相关情况的汇报;

邀请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

住建厅、省自然资源厅、省能源局等部门座谈,听取

对条例草案的修改意见和建议.７月１４日,法制工

作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条例草案进行了研究.７

月１６日,主任会议对条例草案进行了研究,决定提

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现将研究意见报告如下:

一、制定该条例十分必要.多年来,我省机关

运行保障工作服务于各级各类机关中心工作,为确

保机关有序、高效运转提供了有力保障,但也存在

职责不清、事项不明、制度不全、保障不力等问题,

影响了机关运行保障工作的质量.２０１９年３月,

我省被确定为全国机关事务集中统一管理专项试

点,省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以此为契机,积极探索、

先行先试,出台了多项制度性成果和地方标准,取

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今年,省委深改委将机关事务

集中统一改革,作为年度重大改革事项,积极推进.

制定出台机关运行保障法规,对于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委关于机关事务集中统一改革的要求,保障机关

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提升全省机关运行效能,

确保资产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率先蹚出一条机关运

行保障的新路子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条例草案还需要修改和完善.总体上看,条

例草案内容比较全面、详细,也切合我省实际,符合机关

运行保障改革的精神,是可行的.但还需要根据“放管

服效”改革要求,增加进一步保障服务的内容;把握好权

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相统一的关系;个别条款规定与

上位法规定不一致也需要修改等.下一步,法制工作委

员会将根据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在广泛征求意见和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条例草案作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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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赵建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７月,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九次会议对«山西省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草案)»(以

下简称条例草案)进行了初审.会后,法制委员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省司法厅、省直属机关事务管

理局,根据初审时组成人员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

议,对条例草案进行了反复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后,印发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省直有关部门,各

设区的市、部分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

系点和立法咨询基地等征求意见,并通过山西人大

网等媒体向社会公众广泛征求意见.８月１７日,

邀请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论证.８月中下旬,

赴运城、朔州等地开展立法调研,切实了解部分设

区的市、县(市、区)机关运行保障情况.８月２６

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对条例草案进行了逐

条研究.８月２８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

条例草案进行统一审议.８月底９月初,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岳普煜带队赴贵州、广西开展立法考

察,学习兄弟省区的先进经验.９月１５日,经主任

会议研究,决定将条例草案修改稿提请本次常委会

会议审议.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原条例草案共８章５０条.经过修改,建议合

并２章为１章,合并１０条为５条,增加３条,删除３

条.现条例草案共７章４５条,主要规定了立法目

的、适用范围、运行保障原则、保障制度、服务保障

事项、保障计划、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等内容.

二、主要修改情况

(一)关于条例草案的适用范围

原条例草案第三条对适用范围进行了规定.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该条规定的适用范围

不够全面,建议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增加和补充.法

制委员会建议采纳这一意见,在原条例草案第三条

中增加“民主党派机关、工商联机关和人民团体机

关”的表述,进一步拓宽机关运行服务保障对象的

范围,即现条例草案第二条第一款.同时,考虑到

工会法对工会资产的管理有专门规定,因此,现条

例草案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工会的财产、经费和国

家拨付给工会的不动产的使用和管理,按照相关法

律规定执行.”此外,删除原条例草案第四十八条参

照适用的规定.

(二)关 于 进 一 步 增 加 机 关 运 行 服 务 保 障 的

—１２—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５　



内容

初审和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原条例草

案管理内容较多,服务内容较少,建议进一步增加

服务保障的内容.经认真研究,法制委员会根据上

述意见,建议进行如下修改:一是将机关运行保障

的概念明确界定为“后勤服务保障活动”,即现条例

草案第三条;二是在第一章总则中增加一条服务的

原则规定,要求机关运行保障工作优化服务方式,

提升服务满意度,即现条例草案第五条;三是将原

条例草案散见于各章中有关办公用房、闲置办公用

房、公务用车、通用办公设备和家具、后勤服务、重

要会议和活动、公务接待、住房保障、应急保障等方

面内容合并或增加,并进行补充和细化,进一步扩

充了服务保障具体措施,要求机关运行保障部门做

好服务工作,提高服务保障水平.同时,确定章名

为“服务保障事项”,即现条例草案第四章.

(三)关于机关用地审核

原条例草案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机关新增用

地在办理用地手续前,应当经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审

核和财政部门同意;第四款规定,征收征用机关用

地前,应当经管理该宗地的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同

意.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该两款规定属于

新增用地和变更土地用途的前置审批程序,与土地

管理法以及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条例不符,建议删

除或修改.经认真研究,法制委员会采纳上述意

见,建议将第二款删除,同时,将该条第四款修改

为:“因公共利益需要变更机关用地用途与权属的,

应当征求管理该宗地的机关事务管理部门的意见,

并依法予以补偿.”即现条例草案第十七条第三款.

(四)关于制止餐饮浪费

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为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精神,机

关运行保障工作应当加强公务活动的用餐管理,从

制度层面制止机关用餐浪费现象.经认真研究,法

制委员会采纳上述意见,建议增加一条规定,要求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建立健全制止餐饮浪

费工作制度,加强机关食堂和会议、培训、接待等公

务活动的用餐管理,制止餐饮浪费.即现条例草案

第二十七条.

(五)关于法律责任

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原条例草案第四

十六条关于法律责任的条款,相关上位法已有明确

规定,我省无重复必要,建议删除.经认真研究,法

制委员会认为,按照立法法和主任会议«关于制定

实施性法规的若干规定(试行)»的规定,条例草案

没有必要重复上位法的具体法律责任条款,建议删

除该条.同时,考虑到机关运行保障工作中的违法

行为,除按照相关上位法处理外,有的按照党纪处

分,构成犯罪的则应按照刑法追究责任,条例草案

没有必要对具体违法行为再设置处罚.因此,建议

对法律责任作出指引性规定为宜.即现条例草案

第四十二条、四十三条.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法制委员会对一些条款在规范内容、立法技术

和文字表述方面作出必要的修改,对部分条款的顺

序作相应的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条例草案作

出修改.

以上汇报连同修改后的条例草案,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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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五十九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重点工业污染监督条例›的决定»已由山西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

日起废止.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山西省重点工业污染监督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６日第十届山西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山西省重点工业污染监督条例»自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日起

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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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山西省重点工业污染监督条例›
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主任　李栋梁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重点工业污染监督条

例›的决定(草案)»作如下说明:

２００７年９月,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山西省重点工业污

染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

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第一次修正,２０１８年９月３０日山西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

二次修正.

«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我省重点工业污染监督

工作逐步走上了法制轨道,有效促进了重点工业污

染防治工作.但近年来,随着环境保护形势不断变

化,我国先后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

治法»等,我省也相继修订了«山西省环境保护条

例»«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制定了«山西省水

污染防治条例»«山西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山

西省重点工业污染监督条例»主要内容已被这些法

律法规所涵盖.９月１５日,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会议研究,决定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废止该«条

例».

以上说明连同决定(草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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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六十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公民献血条例›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已由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

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山西省公民献血条例»等六部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次会议决定:

一、对«山西省公民献血条例»作出修改

１、删去第十六条第二款和第十八条.

２、将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公民无偿献

血的,应当获得无偿献血证.无偿献血证是献血公

民享受本条例规定的优惠和奖励的凭据,不得伪

造、涂改、出租、买卖、转借.”

３、将第三十一条修改为:“医疗机构应当制定

应急用血工作预案.为保证应急用血,医疗机构可

以临时采集血液,但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危及患者生命,急需输血;

“(二)所在地血站无法及时提供血液,且无法

及时从其他医疗机构调剂血液,而其他医疗措施不

能替代输血治疗;

“(三)具备开展交叉配血以及乙型肝炎病毒表

面抗原、丙型肝炎病毒抗体、艾滋病病毒抗体和梅

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能力;

“(四)遵守采供血相关操作规程和技术标准.

“医疗机构应当在临时采集血液后十日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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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情况报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４、将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

四十条、第四十二条中的“行政处分”修改为“处

分”.

二、对«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

法›办法»作出修改

１、将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中的“国土资源”修改

为 “自然资源”.

２、将第三十八条中的“工商”修改为“市场监督

管理”.

３、将第五十七条中的“行政处分”修改为“处

分”.

三、对«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

普及法›办法»作出修改

１、将第六条中的“发展改革”修改为“发展和改

革”.

２、将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中

的 “行政处分”修改为“处分”.

四、对«山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作出修改

１、将第九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

中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农村经济经营管理部

门”修改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将第八条第一款

中的“工商行政管理”、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中的“工

商”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

２、将第四条第一款、第二款修改为:“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指导、扶持、服务等工作.”

３、删去第六条第三款.

４、将第七条修改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可

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经营

权、林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

币财产,以及章程规定的其他方式作价出资;用非

货币财产出资的,由全体成员评估作价.但是,劳

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设定担保

的财产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

除外.”

５、将第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农民专业合作

社应当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设置会计账簿,依

法进行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

６、增加一款,作为第十四条第一款:“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财政补助资金

使用情况的监督.”

７、删去第二十条第二款.

８、将第三十一条修改为:“三个以上农民专业

合作社在自愿的基础上,可以出资设立农民专业合

作社联合社,领取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法人营业

执照.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登记、生产经营以

及对其指导、扶持、服务等活动,依照本条例的有关

规定执行.”

五、对«山西省万家寨引黄工程保护条例»作出

修改

１、删去第三条第一款.

将第三款修改为:“引黄工程沿线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水行政、自然资源、公安、生态环境、住房和

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农村、林草等行政主管部

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引黄工程的保护工作.”

２、将第八条修改为:“在引黄工程保护范围内

修建建筑物及构筑物,或者在工程保护范围以外

３００米内从事爆破作业的,应当事先征求引黄工程

管理单位的意见.”

３、将第九条、第十二条中的“引黄工程管理机

构”修改为“引黄工程管理单位”,第十九条、第二十

条中的“引黄工程管理机构”修改为“有关行政主管

部门”.

４、增加一条,作为第十条:“万家寨水库、各级

泵站、头马营出水口等具有文化价值的水利工程,

应当按照其原有的功能、建筑特点和风貌进行管理

和保护”.

５、将第十七条修改为:“宁武、静乐、岚县、娄

烦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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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和垃圾处理厂,并保证正常

运行.”

６、删去第十八条中的“引黄工程管理机构或

者”.

７、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在

引黄工程管理范围、保护范围,万家寨水库、头马营

出水口至汾河水库的天然河道及汾河水库范围内,

污染环境及水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

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处罚.”

８、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对

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对«山西省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条例»

作出修改

１、删去第二十条第二款.

将第三款修改为:“气候可行性论证应当使用

符合国家气象技术标准的气象资料.”

２、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三条:“从事大气环境

影响评价的单位进行工程建设项目大气环境影响

评价时,使用的气象资料不符合国家气象技术标准

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３、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气象主管机构及其

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出具虚假书面评审意见的;

“(二)未在规定期限内出具书面评审意见的;

“(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４、删去第二十四条.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以上法规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款顺

序作相应调整后,重新公布.

山西省公民献血条例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关于修

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根据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修改

«山西省公民献血条例»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本省医疗临床用血需要和安

全,保障献血者和用血者的身体健康,发扬人道主

义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结合本省实际,制

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献血、采血、供血、

用血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提倡和鼓励１８周岁至５５周岁的健

康公民自愿无偿献血.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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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在本行政区域内组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献血法»和本条例;

(二)制定并下达在本行政区域内的献血工作

计划;

(三)统一规划和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做好

献血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献血办公室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的献血日常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

域内的献血工作实施监督管理,主要职责是:

(一)开展献血的宣传教育;

(二)拟定年度献血计划并督促实施;

(三)制定献血、采血、供血、用血的管理制度;

(四)制定本行政区域内血站的设置规划,负责

血站的建设,对血站的业务、财务等情况实施监督;

(五)监督管理医疗机构临床用血和应急采血;

(六)监督血液质量;

(七)依法实施处罚.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

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献血工作.

第七条　各级红十字会应当依法参与、推动献

血工作,配合人民政府进行献血的宣传、动员和

组织.

第八条　国家机关、军队、社会团体、企业、事

业组织应当动员组织本单位适龄健康公民献血.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应当动员、组织本行政区域内或者居住

区内的适龄健康公民献血.

第九条　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应当对学生普

及血液生理常识和献血的科学知识,并鼓励高等院

校、中等学校的适龄学生参加无偿献血.

第十条　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介应当采

取多种形式,开展献血的公益性宣传,普及献血的

法律、法规和血液的科学知识.

第十一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实行统一规划设

置血站、统一管理采供血和统一管理临床用血.

第二章　血　站

第十二条　 血站是采集、制备、储存血液并提

供临床用血的机构,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性

组织.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血站工作经费纳入财政

预算,保证其正常、健康运转.

第十三条　血站采供血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及

省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各项技术操作规程和制度.

第十四条　血站的组织机构、建筑设施、技术

设备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和要求.

第十五条　血站的技术人员必须进行业务培

训,经考试取得合格证后方可上岗.

第十六条　设置血站必须向当地卫生行政部

门提出申请,报省卫生行政部门审批.符合执业规

定的,由省卫生行政部门发给«血站执业许可证»或

者«中心血库采供血许可证».

第十七条　«血站执业许可证»、«中心血库采

供血许可证»注册登记有效期为三年,注册期满前

三个月内,重新申请注册登记.

«血站执业许可证»、«中心血库采供血许可证»

不得伪造、出卖、出借、转让.

第三章　献血与采血

第十八条　公民献血时,血站或者医疗机构应

当按照献血者健康检查有关标准免费为其进行健

康检查,合格者方可采血,不合格者不得采集血液.

第十九条　公民献血量每次一般为２００毫升,

最多不得超过４００毫升,两次献血间隔期不少于６

个月.

禁止血站或者医疗机构对献血者超量、频繁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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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血液.

第二十条　公民无偿献血的,应当获得无偿献

血证.无偿献血证是献血公民享受本条例规定的

优惠和奖励的凭据,不得伪造、涂改、出租、买卖、

转借.

公民无偿献血后,所在单位或者血站可以采取

适当形式予以鼓励.

第二十一条　血站或者医疗机构对所采集的

血液应当按规定进行全项检测,不得向医疗机构或

者患者提供质量不符合标准的血液及成份血.

第二十二条　血站对临床用血的检测、分离、

包装、储存、运输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和

要求,发出的血液或者成份血必须标明献血者姓

名、血型、品种、采血日期、有效期、血袋编号、保存

温度、来供血机构的名称等.

第二十三条　无偿献血的血液必须用于临床,

严禁买卖.

禁止非法采集血液、组织他人非法出卖血液.

第四章　供血与用血

第二十四条　血站应当做好血液的储备、管理

工作,做好有关血源和血液的统计、分析、报告工

作,确保供血的质量.

第二十五条　公民临床用血时,只交付用于血

液的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费用;收费标准根据

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无偿献血的公民临床需要用血时,免交前款规

定费用;无偿献血者的配偶和直系亲属临床需要用

血时,可以免交前款规定费用使用与其献血量等量

的医疗用血.

第二十六条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应当执行输

血技术规范,遵循合理、科学的原则,推行按血液成

份输血,不得浪费和滥用血液.

医疗机构应当负责临床用血的规范管理和技

术指导,开展临床合理用血、科学用血的教育和培

训,对临床用血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第二十七条　医疗机构应当制定本单位临床

用血计划,并定期向血站申报.

医疗机构必须认真核验血袋包装、血站名称、

献血者姓名、血型、血液品种、采血日期、有效期、血

袋编号等,对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和要求的

血液或者成份血拒领拒收.

第二十八条　医疗机构的储血设施应当符合

要求,储血环境应当符合卫生标准,对验收合格的

血液或者成份血按规定入库;严禁不合格血液入

库.血库发血时,应当核查领血单项目,合格后方

可发血.

第二十九条　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给患者输

血前,应当核验血袋包装标签和患者用血要求无误

后,方可输血,并将输血情况详细记入患者病历.

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给患者输血前,应当告知

患者或者其家属输血可能出现的情况.

第三十条　医疗机构应当制定应急用血工作

预案.为保证应急用血,医疗机构可以临时采集血

液,但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危及病人生命,急需输血;

(二)所在地血站无法及时提供血液,且无法及

时从其他医疗机构调剂血液,而其他医疗措施不能

替代输血治疗;

(三)具备开展交叉配血以及乙型肝炎病毒表

面抗原、丙型肝炎病毒抗体、艾滋病病毒抗体和梅

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能力;

(四)遵守采供血相关操作规程和技术标准.

医疗机构应当在临时采集血液后十日内,将有

关情况报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第三十一条　医疗机构对择期手术患者,应当

动员患者自身储血、自体输血,或者动员患者亲友

献血.

自身储血、自体输血由医疗机构按规定对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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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测合格后采集血液.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红十字会

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一)个人无偿献血累计１０００毫升以上的;

(二)为抢救危重病人主动献血,表现突出的;

(三)单位组织献血,事迹突出的;

(四)研究和推广医疗临床用血新技术,取得良

好社会效益的;

(五)献血、采血、供血或者用血管理成效显

著的;

(六)血液监督、管理成绩突出的;

(七)在献血的社会公益性宣传中做出显著成

绩的;

(八)为献血捐赠资金、物资、设备的.

第三十三条　伪造、涂改、出租、买卖、转借无

偿献血证书的,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没收该证

件,并可以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三十四条　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在患者医

疗临床用血前未核查血袋标志的,依法给予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

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

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采集血液的;

(二)血站、医疗机构出售无偿献血的血液的;

(三)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

第三十六条　血站违反操作规程和制度采集

血液,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医疗临床用血的包装、储存、运

输,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和要求的,由县级

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血站向医疗机构提供不符合国

家规定标准的血液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

令改正;情节严重造成经血液途径传播疾病或者有

传播严重危险的,限期整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将不符合

国家规定标准的血液用于患者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血站、医疗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采

血、供血、用血、给献血者或者患者身体造成损害

的,依法予以赔偿.

第四十一条　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

对献血、采血、供血、用血的监督管理中,玩忽职守,

造成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

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起施

行.１９９３年９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山西省医用血液

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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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

(１９８６年５月１６日山西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８日

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的办法»的决定修正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订

根据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修改

«山西省公民献血条例»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

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义

务教育及其相关活动.

第三条　本省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第四条　实施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教育方

针,实施素质教育,合理配置义务教育资源,促进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工作的领导,制定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措施,

研究解决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学校建设、教师队伍

建设、教育教学质量和管理等方面的重大问题,逐

步实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学校之间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的目标.

第五条　本省义务教育实行省人民政府统筹

规划实施,县(市、区)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义务教

育的实施、管理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义务教

育发展规划,将义务教育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依法保障实施义务教育所需的经费、师

资、校舍及设施设备等,并建立义务教育工作目标

责任制.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具

体负责义务教育实施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

责范围内做好相应的义务教育实施工作.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督导机构负

责对义务教育法律、法规执行情况,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状况,教育教学质量,素质教育实施情况等进

行督导,督导报告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督导结果

应当作为义务教育工作目标责任考核的内容.

第九条　义务教育实行质量监测制度.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定期对义务教育

质量进行监测,为同级人民政府实施义务教育提供

决策依据.

第十条　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

及个人捐助义务教育.

第十一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

行妨碍义务教育实施的活动.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

部门应当定期公布义务教育实施情况,接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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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

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对违反义务教育法律、法

规的行为,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检举或者控告.

发生违反义务教育法律、法规的重大事件,妨

碍义务教育实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负有领导

责任的人民政府或者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

人应当引咎辞职.

第二章　学　生

第十三条　适龄儿童、少年依法享有平等接受

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

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免试入学.凡年

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

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学校不得采取或者变相采取考试、考核、测试

等形式选拔学生,不得将各种竞赛成绩和各类考级

证书作为入学的条件.

第十四条　适龄儿童、少年在其户籍所在地学

校就近入学.就近入学的范围,由县(市、区)人民

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学校布局及

适龄儿童、少年数量和分布状况合理确定,并向社

会公布.

第十五条　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

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

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

教育的,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到工作或

者居住地所在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申

请就读.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按

照就近入学的原则统筹安排.

第十六条　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

缓入学或者休学的,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

当持县级以上医疗机构证明提出申请,由县(市、

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第十七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

门、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学校及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共同做好适龄儿童、少年的入

学工作和辍学学生的复学工作.

第十八条　禁止用人单位和个人招用应当接

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

经批准招收适龄儿童、少年进行文艺、体育等

专业训练的专门学校等社会组织,应当保证所招收

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自行实施义务教

育的,应当将招生情况、办学条件、师资、经费保障、

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等,报所在地县(市、区)人民

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第十九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应当依法维护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禁止组织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学生参加非公

益性的演出、庆典等活动.

第三章　教　师

第二十条　教师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履行法

律规定的义务.全社会应当尊重教师.

第二十一条　教师应当依法履行教育教学职

责,按照规定完成教学任务,为人师表,平等对待学

生,尊重学生人格,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机构编

制和财政部门应当根据义务教育发展规划、生源变

化和学校布局调整等情况,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核定

教师编制并适时进行调整.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核定的编制足额

配备教师.教师编制不得挤占、挪用、截留.

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

家规定配备寄宿制学校、特殊教育学校(班)的专职

生活教师、后勤管理人员.

第二十三条　教师的补充实行公开招聘,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并接受同

级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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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监督.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

门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对教师的管理,提高教师职业

道德水平,整合和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手段和教师继

续教育资源,制定教师培训计划,定期组织培训,提

高教师职业素质.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

施完善教师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依法保障教师的

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待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

特殊教育教师、特级教师和在农村工作的教师给予

津贴或者补贴,逐步提高其待遇.

第二十六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

门和学校应当建立班主任选聘、培训、激励等相关

制度,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

第二十七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

门应当建立校长、教师交流制度,均衡配置本行政

区域内的教师资源,提高农村学校和城镇薄弱学校

教育教学和管理水平.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

门和学校按照各自的管理权限负责教师的职务评

聘、交流、考核、奖惩等工作.

第二十九条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不得组

织有偿家教;在工作日期间不得到校外兼职,也不

得参与有偿家教.

第三十条　对不能履行教师职责、丧失教师资

格的教师,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

予以辞退.

第四章　学　校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教

育、发展和改革、财政、住房和城乡建设、自然资源

等有关部门,根据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

本行政区域内适龄儿童、少年分布状况和变动趋

势,科学预测,充分征求群众意见,适时制定、调整

义务教育学校设置规划,并组织实施.

学校校舍、教学设施和其他设施建设过程中涉

及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的征收或者减

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新建、改建居民区应当配套设置相应规模的学

校,并与居民区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投入

使用.

第三十二条　新建的学校应当符合学校设置

规划,并达到国家和省规定的办学标准.

现有学校符合设置规划但未达到国家和省规

定的办学标准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

保障其达到标准;不符合设置规划的,应当根据当

地实际逐步调整,妥善解决学生就学等问题.

第三十三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破坏

学校的校舍、场地和教育教学设施.

第三十四条　学校建设用地应当科学规划,依

法划拨;所需资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优先予

以保障.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转让或者变相转让

学校土地,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确需改变学校

土地用途的,应当经依法批准.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

政部门不得将学校分为或者变相分为重点学校和

非重点学校.

学校不得设立或者变相设立重点班.

第三十六条　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安全制度,制

定地震、气象灾害、火灾、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的应

急预案,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定期组织演练,及

时消除隐患,预防事故发生.

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投保学生意外伤

害校方责任险.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学

校校舍安全长效机制,定期组织教育等有关部门对

学校校舍安全进行检查,对需要维修、改造的,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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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维修、改造.

学校发现校舍安全存在隐患的,应当及时向县

(市、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报告.

第三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教育、公安、卫

生、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依

法维护学校周边秩序,为学校提供安全保障.

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违反国家规定,在学校周

边从事下列活动:

(一)２００米范围内设置营业性娱乐场所、网吧

等不适宜儿童、少年活动的场所;

(二)建设污染环境的企业;

(三)设置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腐蚀性等危

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使用的场所或者设施.

已建成或者设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

迁移、拆除、关闭.

第三十九条　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

学校应当定期向教职工、学生公开学校的教育

教学决策、财务收支等重大事项.

第四十条　学校不得开除学生或者以责令学

生停课、转学、退学等方式剥夺其接受义务教育的

权利.

第四十一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向学校摊

派或者非法收取费用.

学校不得违反国家和本省规定向学生收取任

何费用,不得向学生推销或者变相推销商品、服务.

第四十二条　特殊教育学校(班)应当具备适

应残疾儿童、少年学习、康复、生活的场所和设施,

并配备相应的特殊教育教师和工作人员.

经国家规定的专门机构鉴定具有接受普通教

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少年,普通学校应当安排

其随班就读,并为其学习、康复提供帮助.

第五章　教育教学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

门应当推进实施素质教育,建立科学的义务教育质

量评价体系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定期对学校

进行考核.

学校和教师按照确定的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

设置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保证达到国家和省规定的

基本质量要求.

学生考试成绩不得作为评价学校、教师和学生

的唯一依据.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

门和学校应当加强教学研究队伍建设,提升教育教

学研究水平.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

门和学校应当根据国家和省有关义务教育课程的

规定,配齐各学科教师,保证授课课程和课时,遵守

本省关于中小学学期、寒暑假和作息时间的规定.

学校和教师不得占用节假日、休息日组织学生

补课,不得增加学生课业负担.

第四十六条　学校和教师不得违反规定组织

学生考试,不得公开学生考试成绩,不得按照考试

成绩排列名次.

第四十七条　学校应当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

先,寓德育于教育教学之中,以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教育为基础,进行社会公德、传统美德、生命、心理

健康教育和法制宣传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

德和行为习惯,形成健康的人格.

第四十八条　学校应当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

组织学生开展体育、文艺、科技和社会实践活动,有

计划地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科技馆、纪念馆、展览

馆等场馆.

学校应当保证学生每天体育锻炼时间不少于

１小时;小学生和初中生每年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

时间分别不少于１０天和２０天.

社会公共文化体育场所、设施应当向义务教育

阶段中小学生免费或者优惠开放,并为学校开展教

育教学活动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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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

门应当加强对教科书选用的管理监督.义务教育

学校的教科书应当在国家和省教育行政部门审定

公布的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中选定.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强制学校、教

师、学生订购教辅材料及报刊.

第六章　经费保障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用于实施义务

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

入的增长比例,保证按照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义务

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义务教育阶段教职工工资

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并将新增教育经费

主要用于均衡发展城乡义务教育.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义务教育投入

保障机制和义务教育投入公告制度,将义务教育财

政拨款分别列入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任期考核目标.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分项目、

按比例分担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经费.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义务

教育经费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单列,按照教职工编制

标准、工资标准和学校建设标准、学生人均公用经

费标准等,及时足额拨付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学校,

主要用于学校的正常运转、校舍安全和教职工工资

发放.

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义务教育经费使用的管理,

财政行政部门负责预算、财务制度管理和使用

监督.

第五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经济、社会

发展状况和办学成本等,制定学生人均公用经费标

准,并适时调整,以满足教育教学需要.

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应当按照在校学生人数均

衡安排,并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向城镇薄弱学校和

寄宿制学校倾斜,同时保证较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

的基本需求.

特殊教育学校(班)学生人均公用经费标准应

当高于普通学校学生人均公用经费标准.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上级

人民政府的义务教育转移支付资金按照规定用于

义务教育.

教育费附加由税务部门按照国家规定足额征

收.教育费附加征收情况应当纳入税务部门年度

考核范围.

第五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

际需要,设立义务教育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扶持农

村地区实施义务教育.

第五十五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截

留、挪用义务教育经费和专项资金.

第五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保障义

务教育学校的用水、用电、用气和取暖.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等有关行政部

门依法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定期公布义务教育实施情况的;

(二)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调整学校设置

规划的;

(三)侵占、破坏学校的校舍、场地和教育教学

设施的;

(四)擅自转让或者变相转让学校土地的;

(五)擅自改变学校土地用途的;

(六)未定期对学校校舍安全进行检查,并及时

维修、改造的;

(七)向学校摊派或者非法收取费用的;

(八)强制学校、教师、学生订购教辅材料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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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的;

(九)未依法履行义务教育经费保障职责的;

(十)侵占、截留、挪用义务教育经费和专项资

金的;

(十一)其他违反义务教育法律、法规情形的.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学校和校长、

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

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违反规定招收学生的;

(二)组织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学生参加非公

益性的演出、庆典等活动的;

(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组织有偿家教的;

(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在工作日期间到

校外兼职或者参与有偿家教的;

(五)占用节假日、休息日组织学生补课的;

(六)设立或者变相设立重点班的;

(七)开除学生或者以责令学生停课、转学、退

学等方式剥夺其接受义务教育权利的;

(八)违反规定向学生收取费用的;

(九)向学生推销或者变相推销商品、服务的;

(十)其他违反义务教育法律、法规情形的.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适龄儿童、少

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无正当理由未依法

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由当地乡

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给予

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条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具体办

法,由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

第六十一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民办学校实

施义务教育依照民办教育的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民办教育有关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适用义务教

育法律、法规.

第六十二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办法

(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修改

«山西省公民献血条例»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

及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科学技术普及(以下简称

科普)是指以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和参与的方式,普

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

扬科学精神、提高科学素质的活动.

第三条　科普是公益事业,是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社会各界都应当支持和组织参与科普活动.科

普工作的对象是全体公民.

第四条　科普工作应当根据当地实际宣传科

学技术知识,普及节约资源、保护生态、改善环境、

安全生产、应急避险、防病防疫、健康生活、合理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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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循环经济等观念和知识,倡导建立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工作方式.

科普工作应当反对和抵制伪科学,不得以科普

为名从事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科学技术发

展规划,加强对科普工作的领导,将科普工作纳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科

普事业健康发展.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由科学

技术、教育、发展和改革、财政、新闻出版、广播电视

等行政主管部门和科学技术协会等社会团体组成

的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应当履行下

列职责:

(一)研究提出科普工作规划建议;

(二)研究提出科普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和

建议;

(三)讨论、研究科普工作年度工作要点;

(四)协调解决科普工作重大问题.

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科普工作,编制科普工

作规划,实行政策引导,进行督促检查,推动科普工

作发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行政部门按照各自的

职责范围,负责有关的科普工作.

第八条　科学技术协会是科普工作的主要社

会力量.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开展群众性、社会性、

经常性的科普活动,支持有关社会组织和企业、事

业单位开展科普活动,协助政府制定科普工作规

划,为政府科普工作决策提供建议.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会团体应当以职业技

能培训等方式,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宣传

活动.

第九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村(居)民委员会及其他组织,应当根据自身的

特点开展科普工作.

第十条　每年５月的第３周为本省科技活动

周.社会各界应当根据科技活动周的主题开展科

普活动.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科普场

馆、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和基本建设计划,

对现有科普场馆和设施应当加强利用、维修、改造;

省、设区的市应当建立科技馆.鼓励有条件的县

(市)建立科技馆.尚无条件建立科技馆的县(市),

应当利用现有的科技、教育、文化等设施开展科普

活动,设立科普画廊、橱窗等.

第十二条　政府投资建设的科技馆、博物馆、

图书馆、科技文献馆、文化馆、群艺馆、青少年宫等

科普场馆,应当建立健全向公众开放的制度,配备

必要的专职人员,发挥其科普教育功能,并向公众

提供科普产品和服务,在寒暑假、法定节假日和科

技活动周期间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

前款规定的科普场馆运营困难的,同级财政应

当给予补贴,保证其正常运行.

科普场馆、设施不得擅自改作他用.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侵占、毁损科普场馆、设施.

第十三条　有条件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类社会团体应当向公众开放实

验室、陈列室和其他场地、设施.鼓励有条件的单

位实行长期开放.

政府举办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向公众开放实

验室、陈列室和其他场地、设施的,应当坚持公益性

原则,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政府举办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应当定期举办

面向公众的公益性科普讲座.

第十四条　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应当

开设科普宣传专版、专栏和专题节目,制作、发布公

益性科普广告;省级电视台应当在专门频道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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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宣传.影视生产、发行和放映单位应当加强科

普影视作品的制作、发行和放映;书刊出版、发行单

位应当扶持科普书刊的出版、发行;综合性互联网

站应当开设科普网页.

第十五条　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把科普

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配备必要的科普设施,

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科普活动,开展科技发明、

科技制作、科技论文撰写、科技考察等科普活动.

第十六条　企业应当根据自身特点开展科普

宣传,组织职工进行技术创新和发明活动,提高职

工科学文化素质.

第十七条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向公众开放科

普场馆和设施.

鼓励企业制作公益性科普广告、科普展品,并

在产品广告中增加相关科普内容.

第十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实

际采取措施,引导农民移风易俗,革除陋习,反对愚

昧迷信活动;组织农民学习先进实用的种植、养殖

和农产品加工技术,引导农民学习商品生产、市场

营销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知识.

鼓励科技人员到农村开展各种形式的科技服

务活动.

乡(镇)、村的文化站、广播站、电视站等场所应

当结合当地的特点,宣传科学、文明的生产和生活

方式.

第十九条　公园、医院、动物园、旅游景点、影

剧院、体育场馆、商场、车站、机场等公共场所的公

共宣传栏,应当有一定比例的科普内容.

第二十条　申请认定科普基地的,应当具备下

列条件:

(一)有适合常年向公众开放的科普设施、器材

和场所;

(二)有常设内部科普工作机构并配备有必要

的专职科普工作人员;

(三)有明确的科普工作规划和年度科普工作

计划;

(四)对中小学生实行优惠或者免费开放的时

间每年不少于３０天.

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申请人应当向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所在

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后,报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

在批准后１个月内,向同级人民政府财政、税务部

门备案.

经认定的科普基地开展科普活动的门票收入,

可以依法免征营业税以及享受其他税收优惠.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科普

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其中,省级财政投入不低于人

均０３０元,设区的市、县(市、区)财政各投入不低

于人均０２０元,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增加.

科普经费应当及时拨付,专款专用,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克扣、截留、挪用.科普经费的使用、管

理和监督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村(居)

民委员会及其他组织,应当安排一定的经费用于科

普工作.

第二十二条　鼓励社会力量兴建或者参与经

营科普场馆.鼓励有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建立专

业科普场馆.

捐赠财产用于科普事业或者投资建设公益性

科普场馆、设施的,可以依法享受土地、建设或者税

收等方面的优惠.

第二十三条　鼓励和支持科普工作的国内外

合作与交流,促进科普资源的合理利用.

鼓励境内外的社会组织和个人设置科普基金

用于资助科普事业.

第二十四条　出版发行科普类图书、期刊、报

纸、音像制品以及电子出版物,依照国家有关规定

享受优惠.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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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科学技术协会对在科普工作中做出重要贡

献的组织和个人,应当予以表彰和奖励.

省人民政府应当将科普成果纳入省级科学技

术奖励范畴.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将政府投资建

设的科普场馆、设施擅自改为他用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

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侵占、毁损科普场馆、设施

的,依法责令其停止侵害、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克扣、截留、挪

用科普经费或者贪污、挪用捐赠款物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财政等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责

令限期归还;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二十八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科普工作中滥

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７年９月１日起

施行.

山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

(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３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修改

«山西省公民献血条例»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

社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

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登记、运行以及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指导、扶持、服

务等相关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将扶

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随

着本级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增加.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支持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发展,为其提供指导和服务.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

产经营提供相应的便利和服务.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指导、扶

持、服务等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

职责,做好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服务工作.

第五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合法权

益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向农民专

业合作社收取任何费用,不得以其他形式增加农民

专业合作社负担或者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变相增

加农民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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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设立与运行

第六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中,农民至少应

当占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

国有农场、牧场、林场、渔场等企业、事业单位

中实行承包经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职工,依

法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经

营服务的城镇居民,以及到农村任职的高等院校毕

业生,创办或者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农民成

员计算比例.

第七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可以用货币出

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经营权、林权等

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以

及章程规定的其他方式作价出资;用非货币财产出

资的,由全体成员评估作价.但是,劳务、信用、自

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设定担保的财产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

第八条　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农民专业合

作社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向所在地县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申请设立登记,领取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人营业执照.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定登记事项变更或者解散、

破产的,应当依法向原登记机关申请变更或者注销

登记.

第九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向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提供相应资料.

第十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建立健全农产

品生产、销售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实行标准化生产.

第十一条　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采购和

供应农业生产资料,统一加工、运输、贮藏,统一技

术指导和培训,统一提供信息,统一销售价格或者

出售成员产品,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

第十二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建立健全财

务管理制度,设置会计账簿,依法进行财务管理和

会计核算.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建立成员账户,依法向本

社成员分配盈余.

第十三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在本社内开

展信用合作和资金互助,为本社成员从事农业生产

经营提供资金支持,但不得对外吸纳储蓄、发放

贷款.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

依法加强对财政补助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

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管理人员不得弄虚作假

套取财政扶持项目资金,不得侵占、挪用、私分农民

专业合作社财产.

第十五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其成员之间发

生纠纷时,应当依照章程和有关约定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的,可以向当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申请调

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章　扶持与服务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

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以下指导、扶持和服务:

(一)制定指导、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具

体政策;

(二)提供有关政策咨询和市场、技术等相关

信息;

(三)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定章程;

(四)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健全财务会计

制度;

(五)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申报有关扶持项目;

(六)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典型示范和经验交

流活动;

(七)培训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和财务人员;

(八)其他指导、扶持和服务的工作.

第十七条　支持农业生产、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农业装备保障能力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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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财政资金项目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可以委

托和安排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安排资金,

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息、培训、农产品质量

标准与认证、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营销和

技术推广等服务.

第十九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用于经营性养殖

的畜禽舍、工厂化作物栽培、水产养殖等生产设施

用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农村宅基地以外的晾晒场

等农业设施用地,按照国家设施农用地管理的有关

规定办理.

第二十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新建、改建、扩建

养殖场(区)达到国家规定规模的,依法进行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

第二十一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输鲜活农产

品的车辆及跨区作业的农业机械,免缴车辆通

行费.

第二十二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种植、养

殖、农产品初加工以及仓储、冷藏农畜产品的,执行

农业生产用水、用电价格.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农

民专业合作社建立农产品销售市场.

商务、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为农民专

业合作社生产的农产品进入市场提供便利.

第二十四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享受国家支持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和对农业生产、加工、流通、服

务以及其他涉农经济活动的税收优惠.

税务机关应当公布并落实国家对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办理

税务手续提供便利.

第二十五条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应当把农民

专业合作社纳入信用评定范围,在授信额度内为其

提供信贷便利和优惠.

鼓励其他金融机构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金

融支持和保障.

鼓励担保机构为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提供担

保服务.

第二十六条　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在农产品生

产、加工、贮藏、运输、销售和农业机械作业等方面,

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保险服务.

第二十七条　鼓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职业

学校采取多种方式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技术

合作.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向农民专业合

作社收取费用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农民专业合作

社未设置会计账簿进行会计核算,未建立成员账

户,未向本社成员分配盈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不列入财政扶持范围.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

及其管理人员弄虚作假套取财政扶持项目资金的,

由有关部门追缴其套取的财政扶持项目资金,并依

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三个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自

愿的基础上,可以出资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领取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法人营业执照.农

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登记、生产经营以及对其指

导、扶持、服务等活动,依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

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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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万家寨引黄工程保护条例

(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修改

«山西省公民献血条例»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加强万家寨引黄工程的保护,促进

经济和社会发展,保障生产、生活用水,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万家寨引黄工程,包括输

水隧道、渠道、涵(管)、渡槽、泵站、阀室(井)、水闸、

调蓄工程、弃渣场、管理站、变电站、监测设备以及

输电线路、通信线路、专用公路、标志物等各类配套

设施.

第三条　引黄工程沿线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

政区域内的引黄工程保护工作负有重要责任,应当

将引黄工程保护工作纳入当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的内容.

引黄工程沿线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自然

资源、公安、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

农业农村、林草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

做好引黄工程的保护工作.

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引黄工程

的义务,对损害引黄工程设施和危及工程安全的行

为有权劝阻和举报.

对保护引黄工程有功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

表彰和奖励.

第五条　引黄工程依法征收的土地,属于工程

管理范围.

在引黄工程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从事爆破、打井、钻探、采石、采矿、取土、

挖砂等危害工程安全的活动;

(二)建设造纸、制药、化工、印染、电镀、焦化、

洗煤等污染严重的企业;

(三)排放污水、废液,倾倒垃圾、废渣等固体

废物;

(四)修建非工程需要的建筑物及构筑物;

(五)葬墓、挖窑及其他采挖活动;

(六)擅自打桩、堆放物料、开垦、种植;

(七)机动车在堤(坝)顶、涵(管)、渡槽、交通桥

上超限行驶;

(八)在调蓄工程、进(出)水池、渠道内网箱养

鱼、清洗车辆和容器.

第六条　在工程管理范围以外,为保障引黄工

程安全运行和正常的维护工作所需要的土地,属于

工程保护范围.

(一)调蓄工程的保护范围:从其管理范围边缘

线向外延伸２００米的区域;

(二)地下泵站、输水隧道及其通道的保护范

围:从其周边向外延伸１００米的区域;

(三)地面泵站、阀室(井)、变电站的保护范围:

从其管理范围向外延伸５０米的区域;

(四)输水渠道、涵(管)、渡槽、水闸、管理站等

工程设施的保护范围:从其管理范围向外延伸２０

米的区域.

引黄工程保护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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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

第七条　在引黄工程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第

五条第二款第(一)、(二)、(三)项的行为.

第八条　在引黄工程保护范围内修建建筑物

及构筑物,或者在工程保护范围以外３００米内从事

爆破作业的,应当事先征求引黄工程管理单位的

意见.

第九条　引黄工程管理单位应当设置工程管

理范围和工程保护范围的标志及其他专用标志,并

按照规定检查、维护各类标志物.

第十条　万家寨水库、各级泵站、头马营出水

口等具有文化价值的水利工程,应当按照其原有的

功能、建筑特点和风貌进行管理和保护.

第十一条　禁止下列损害引黄工程设施的

行为:

(一)侵占、拆除、损毁工程设施;

(二)移动、覆盖、涂改、损毁标志物;

(三)在专用输电、通信线路上架线和接线.

第十二条　在引黄工程保护范围内,沿线群众

可以从事农业生产等活动,但不得影响工程设施的

安全及水质.

第十三条　引黄工程管理单位维修、维护工程

设施,应当依法保护沿线群众的合法权益.需要临

时使用工程管理范围以外土地的,应当依法签订临

时使用土地合同,并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临时使用

土地补偿费.

第十四条　引黄工程沿线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植被,植树种草,涵养水源,防

治水土流失和水体污染,改善生态环境.

第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有关市、县人民政府

及所属环境保护、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

的职责,对万家寨水库、头马营出水口至汾河水库

的天然河道及汾河水库依法实施管理,保证引黄水

水质.

第十六条　在万家寨水库、头马营出水口至汾

河水库的天然河道及汾河水库范围内,禁止下列

行为:

(一)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水、废液,倾

倒垃圾、废渣等固体废物;

(二)在滩地和岸坡堆放、存贮垃圾、废渣等固

体废物;

(三)装载有毒化学品的车辆穿越河道;

(四)清洗、丢弃各种车辆和器具;

(五)毒鱼、炸鱼、网箱养鱼;

(六)从事游艇旅游;

(七)污染水质的其他行为.

第十七条　引黄工程沿线直接或者间接向水

体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限期

治理,使排放的污染物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排

放标准.

第十八条　宁武、静乐、岚县、娄烦县人民政府

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建设城市污水处理

设施和垃圾处理厂,并保证正常运行.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第(一)、

(四)、(五)、(六)、(七)、(八)项规定,或者在引黄工

程保护范围内,从事爆破、打井、钻探、采石、采矿、

取土、挖砂等危害工程安全活动的,由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恢复原

状,可并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造成工程

设施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项规

定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

取补救措施,可并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工程设施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二)、

(三)项规定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

并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引黄工程管

理范围、保护范围,万家寨水库、头马营出水口至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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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库的天然河道及汾河水库范围内,污染环境及

水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

门依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应当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

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对负有直接责

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起

施行.

山西省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条例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修改

«山西省公民献血条例»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气候资源,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气象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气候资源,是指可以被人

类生产和生活利用的太阳辐射、热量、风、云水和大

气成分等能量和自然物质.

第三条　开发利用和保护气候资源应当坚持

统筹规划、科学开发、合理利用、趋利避害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气候

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的领导,将气候资源开发

利用和保护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

定扶持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政策、措施,并

将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省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气

候资源综合调查、区划工作,组织气候资源监测、分

析、评价和气候可行性论证,加强气候变化基础理

论、评估模型的研究,为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

项目的实施提供服务.

市、县级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气候资

源监测、分析、评价和综合调查等工作,为气候资源

开发利用和保护项目的实施提供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

的职责范围内,做好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相

关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科技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

气候资源科研项目、科研成果推广应用的支持,促

进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领域的自主创新与科

技进步.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事业单位开展气候资源开

发利用和保护方面的科学研究、技术应用.

第七条　省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

根据本行政区域气候资源综合调查结果,开展气候

资源评价工作,提出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建

议,编制气候资源区划.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气象等

有关部门,根据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以及本省气候资源区划,编制本行政区域气候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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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规划.

编制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规划时,应当组

织专家进行论证,并征求社会有关方面意见.

第九条　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规划应当

包括下列内容:

(一)规划编制的背景;

(二)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

(三)气候资源的特点及其分析评价;

(四)气候资源开发利用的方向和保护的重点;

(五)气候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保障措施;

(六)其他应当列入的内容.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气候资

源监测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开展气候资源普查工

作,为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提供保障.

第十一条　省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太

阳辐射、热量、风、云水、大气成分监测站网,组织开

展气候资源的多层次监测和可利用资源的评估,为

建设气候资源开发利用项目提供技术服务.

第十二条　建设气候资源监测站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报省气象主管机构审查同意.

气候资源监测和资料的收集、审核、处理以及

资料的传输、储存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保

密规定.

气候资源监测和资料传输,应当使用国家气象

主管机构认定的专用技术装备.

第十三条　省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

门制定气候资源汇交资料的管理办法,实现监测资

料共享.

从事气候资源监测的组织和个人,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向 当地气象主管机构汇交有关气候资

源监测资料.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气候

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规划,有计划地组织太阳能、

风能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为太阳能电站和

风电场的勘查、选址、建设、运营等提供技术支持和

服务.

第十五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安装和使用太阳

能热水系统、太阳能供热采暖和制冷系统、太阳能

光伏发电系统等太阳能利用系统.建设单位应当

在建筑物的设计和施工中,为太阳能利用提供必要

条件.

鼓励、支持风能资源丰富地区优先开发利用风

能资源.

第十六条　列入国家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指

导目录、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等

符合条件的太阳能、风能开发利用项目,享受国家

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符合信贷条件的,享受国家

规定的财政贴息优惠贷款政策.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空中云水

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领导和协调,加强人工影响天

气机构、作业站(点)设施和装备的建设.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加强空中云水资

源开发利用,适时组织实施人工增雨(雪)、防雹等

作业.

第十八条　公共建筑和其他民用建筑应当配

套设计、安装雨(雪)水回收利用设施.有条件的地

区和 单 位 应 当 兴 建 蓄 水 设 施,拦 蓄 雨 (雪)、洪

(沥)水.

第十九条　城乡规划、建设项目和气候资源开

发利用项目,应当与当地气候资源承载能力相适

应,避免气候和生态环境恶化.

可能影响气候变化或者直接涉及公众气候环

境权益的项目,应当举行气候环境影响听证会或者

论证会.

第二十条　城市规划、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重

大区域性经济开发项目和大型太阳能、风能等气候

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应当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

气候可行性论证应当使用符合国家气象技术

标准的气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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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气候可行性论证机构应当将气

候可行性论证报告报送省气象主管机构.省气象

主管机构应当自收到气候可行性论证报告之日起

二十个工作日内,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评审,并出具

书面评审意见.

第二十二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构)筑物应

当根据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采取保护措施,

减轻对气候环境的破坏,避免或者减轻热岛效应、

风害、光污染和气体污染.

第二十三条　从事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的单位

进行工程建设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时,使用的气

象资料不符合国家气象技术标准的,由有关气象主

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

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气象主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一)出具虚假书面评审意见的;

(二)未在规定期限内出具书面评审意见的;

(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日起

施行.

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山西省公民献血条例›等六部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门世宾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公民献血条例›等六

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法规修改的必要性和简要过程

近年来,为了适应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的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部分法律作出了修

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深化行政体制改

革,转变政府职能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为了推进

法律体系内部协调统一,实现地方性法规与改革实

际相衔接,巩固我省机构改革成果,常委会党组和

主任会议及时安排对我省地方性法规进行清理.

按照主任会议的安排,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

机构分别组织联系单位,对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地方

性法规进行了认真研究,建议对«山西省公民献血

条例»«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办法»«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普及法›

办法»«山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山西省万家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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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引黄工程保护条例»«山西省气候资源开发利用

和保护条例»六部法规作出修改,并形成修改决定

草案.９月１５日,主任会议对修改决定草案进行

了研究,决定对六部法规集中打包修改,提请本次

召开的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二、关于决定(草案)的主要内容

(一)«山西省公民献血条例»

该条例中对血站职业资格年度审验制度和医

疗机构采血资格认定制度的规定,属于我省自主设

定,已与当前放管服效改革精神不相符.２０１２年８

月１日国家修改了«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

我省条例关于医疗机构临时采集血液条件的规定

与修改后的办法的规定不一致.修改时,一是删去

关于血站职业资格年度审验制度和医疗机构采血

资格认定制度的规定;二是对关于医疗机构临时采

集血液条件的规定作了修改.

(二)«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

法›办法»和«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普

及法›办法»

由于«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

法›办法»«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普及

法›办法»中关于公务员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不一致.并且,在

２０１８年我省机构改革中,两个条例中部分行政主

管部门的名称已发生变化.修改时,一是对两个条

例中关于公务员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由“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修改为“依法给予处分”;二是对部分执

法主体的名称作了相应调整.

(三)«山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

该条例于２０１１年９月省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进行

全面修订,我省条例合作社成员出资方式、合作社

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合作社联合社设立等方面规

定明显滞后.修改中,对上述方面规定依据上位法

作了相应修改.

(四)«山西省万家寨引黄工程保护条例»

２０１８年,省编办下发了«关于撤销山西省万家

寨引黄工程管理局及其所属事业单位的通知»,我

省条例的主要执法主体万家寨引黄工程管理局由

事业建制改为企业,不能行使执法权,２０１８年我省

机构改革时,本条例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名称发生

了改变.修改中,一是对万家寨引黄工程的管理职

能由万家寨引黄工程管理局调整为相关行政执法

主体.二是对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名称作了相应

修改.

(五)«山西省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条例».

该条例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日施行.全国人大

常委会分别于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两次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气象法»进行了修正,我省条例关于大气环

境影响评价方面的规定、对从事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单位使用的气象资料不符合国家气象技术标准的

处罚、对气候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单位未按规定进行

气候可行性论证的相关处罚等内容与修正后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的规定不一致.此外,２０１８

年«中国气象局办公室关于加强涉及安全的气候可

行性论证工作的通知»已取消对涉及安全的气候可

行性论证机构的确认要求,我省条例相关规定不符

合该通知的要求.修改时,一是删去对气候可行性

论证机构的确认的规定,删去气候可行性论证机构

对论证报告负责的规定;二是增加对从事大气环境

影响评价单位使用的气象资料不符合国家气象技

术标准的处罚;三是删去对气候资源开发利用项目

单位未按规定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的处罚规定.

以上说明,连同修改决定草案,请一并予以

审议.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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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六十一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工作委

员会更名为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更名为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环境与

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工作需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

关规定,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次会议决定: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城乡建设环

境保护工作委员会更名为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

原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职务相应改为

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不再

重新任命.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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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六十二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延期开展全省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决

定»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通过,现予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延期开展全省村民委员会和社区

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延期开展

全省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议

案».为统筹开展县、乡、村(社区)换届选举,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山西省村民委员会

选举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决定:山西省第十二

届村民委员会和第七届社区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

时间延期到２０２１年,与全省县、乡换届同步进行.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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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关于延期开展全省村民委员会

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民政厅厅长　薛维栋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就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的«关于延期开展全省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

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作如下说明.

一、延期换届选举的背景情况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９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

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

员会组织法»的决定,将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

员会每届任期由三年修改为五年.２０１９年１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９〕１

号)要求:“落实村党组织５年任期规定,推动全国

村‘两委’换届与县乡换届同步进行”.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

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村党组织书记应当通过法

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村‘两委’班子成员应当交叉

任职.”同年,中央组织部和民政部通知各省区市将

村(社区)“两委”换届统一集中在下次县、乡换届之

年(２０２１年)部署开展.

我省现有村民委员会１８９３６个、居民委员会

２６３６个.我省第十一届村民委员会和第六届社区

居民委员会于２０１７年依法选举产生,２０２０年第四

季度任期届满;全省县、乡换届选举时间为２０１６

年,２０２１年任期届满.

二、延期换届选举的必要性

一是有利于落实新修正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央有关文件规定精神,依法

有序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二是有利于落实中央关于村(社区)“两委”换

届选举与县乡换届同步进行的部署要求.

三是有利于统筹推进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和

村(居)民委员会主任“一肩挑”,加强村(社区)干部

队伍建设.

三、«议案»的起草情况

今年３月以来,我厅积极与省人大、省委组织

部等部门沟通协商,研究延期换届选举涉及法定程

序问题和修法相关事宜.经省政府主要领导批准,

报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后作出决定,明确将全省第

十二届村民委员会和第七届社区居民委员会换届

选举时间调整至２０２１年,与全省县、乡换届同步

进行.

以上说明,请予审议.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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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关于«关于延期开展全省村民委员会和

社区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的审议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杨临生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人民政府提请审议«关于延期开展全省

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交

由社会建设委员会办理.９月１１日,社会建设委

员会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进行了认真审议.９月

１５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提请本次

常委会会议审议.现将审议意见报告如下:

社会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认为,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全国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居民

委员会换届与县、乡换届同步进行的决策部署,将

我省第十二届村民委员会、第七届社区居民委员会

换届选举时间延期到２０２１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

委员会组织法»和«山西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等

法律法规,符合我省实际,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有利于统筹推进城乡基层民主政治建

设,有利于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及规划的具体实

施,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审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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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太原市城市绿化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６日通过的«太原市城市绿化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批准«太原市城市绿化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８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三次会议于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６日通过的«太原市城市绿化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５日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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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态修复

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郭迎光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大部署,进一步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今年８月,省人大常委会连续第三年

对«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实施情况进行了执法检查.８月４日,检

查组听取省政府关于«条例»实施情况汇报后,由我

和岳普煜副主任分别带队,集中５天时间,对吕梁、

忻州两市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保护工作具体落实情

况、主要法规制度措施实施情况以及各级政府及相

关部门履职情况等内容进行了实地检查.期间,深

入交城、文水、汾阳、孝义、静乐、宁武６县(市),实地

察看了１７个单位及项目,随机抽查２３个点位并发

放百余份调查问卷;召开座谈会２次,广泛听取基层

代表、相关单位及部门对贯彻实施«条例»的意见和

建议.同时委托太原、晋中、临汾、运城四市人大常

委会对本行政区«条例»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

现将此次执法检查的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一、«条例»实施主要成效

２０１７年６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作

出了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

来”的指示要求.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指示要求,采取超常举措,全方位、全地域、全

过程推进汾河流域水污染治理.在前几年治理的

基础上,去年以来,楼阳生书记、林武省长连续召开

河(湖)长制工作会议,向全省发出了全面整治水污

染的总动员,并亲任双总河长,建立了党委、政府双

总河长体系.就贯彻实施«条例»来看,各地各部门

围绕法规条款,认真落实责任,«条例»实施取得显

著成效,推动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保护工作又有突破

性进展.

(一)生态补水总量大幅提升.«条例»第二十

六条对流域水量做了具体规定.几年来,围绕“水

量丰起来”,省政府通过已建成的万家寨引黄工程、

沁河和川引水枢纽、北赵引黄连接段工程向汾河干

流持续补水.今年上半年向汾河水库调引黄河水

３２３亿立方米,较２０１９年度增加２５％.截至目

前,已累计调引黄河水１２１９亿立方米.现在的汾

河生态水量大幅增加,基本保障了汾河干流枯水期

生态流量不小于１５立方米/秒,结束了汾河多年断

流的历史,有效实现了汾河基流稳定.
—３５—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５　



(二)水体环境质量得到显著改善.２０１７年之

前,汾河干支流上１３个地表水国家考核断面① 有８

个常年为劣Ⅴ类水质② ,汾河流域主要城市黑臭水

体３３个,城镇污水与工业废水占河道径流③９０％

以上.因此,«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九条对水质

做了明确的规定.今年以来,围绕到２０２０年消除

国考劣Ⅴ类断面总体目标,省政府建立了“１５９”工

作机制④ ,推进９项重点治理任务⑤ ,汾河治理取得

显著成效.根据国家监测数据显示,今年１月－６

月,汾河流域１３个国考断面全部退出劣Ⅴ类水质,

较历年同期减少８个,汾河全流域水质实现了历史

性改善.

(三)生态综合系统治理全力推进.«条例»第

十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实行山、水、林、

田、湖综合治理,提高汾河流域生态环境承载能力.

为有效实现«条例»提出的综合治理要求,省政府实

施大规模国土绿化彩化财化行动⑥ ,每年安排管护

补助资金１５６亿元,２５１９万亩天然林资源得到有

效保护,累计建成保护区达１６处,建设湿地公园

２６处;实施汾河流域省级水污染治理重点工程２５７

项、市县级水污染治理工程９８４项;新建污水管网

１７０９公里,改造雨污合流制管网１３１９公里,新增

处理规模５４万立方米/日;建设４９处水质、水量自

动化监测设施;累计建成１２３６个规模养殖场粪污

处理设施.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投入１７８５亿元进

行汾河治理,流域城镇污水处理厂全部提效改造,

出水水质均达到国家一级 A 标准,２５个省级以上

工业集聚区已全部按规定完成集中水处理设施建

设,沿汾３５个重点镇、８４６个村庄全部具备生活污

水处理能力.

(四)汾河景观规划建设成效明显.«条例»第

二章对汾河修复保护规划做了全面的规定.几年

来,围绕“风光美起来”的规划总目标,省政府连续

出台了多部指导性文件,今年又印发了«汾河流域

生态景观规划(２０２０－２０３５年)»,明确提出将在１５

年内投入８７０多亿元进行汾河流域生态修复和城

市环境建设;按照规划要求,目前,１３５公里先行

示范段已完成总工程量的６０％以上,年内将可实

现主体完工;总投资２９４３亿元、涉及太原、晋中、

吕梁３市６县(市)的百公里中游示范区工程建设

前期工作正在加快推进,今年年底将全面开工.在

太原城区,汾河沿岸全长３３公里的城市景区建设

已初见成效.今年５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视察

期间,专程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察看生态环

保和污染治理情况,并予以了充分肯定.总书记指

出:“如今锦绣太原的美景正在变为现实.”

二、主要问题

检查组认为,在«条例»实施取得积极成效的同

时,还存在一些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

(一)生态基流⑦ 持续保障力度仍需加大.«条

例»第二十六条规定水量调度应当遵循总量控制、

断面流量控制、分级管理的原则,并明确省、市、县

的水量调度职责.检查组发现,目前汾河天然径流

量加上万家寨引黄入晋工程满负荷运行情况下的

南干供水量及其他引调水工程入汾水量的总和,难

以同时满足汾河目前承担的生态补水任务.同时,

部分市县干流入境水量减少,支流补水量不足.尤

其是沿汾粮食主产区,灌溉面积任务大,用水时间

集中,灌溉期基流保障困难较大.比如临汾市汾河

干流没有调蓄补水条件的水库,支流水库多年来无

稳定来水,枯水期补水能力有限,生态基流难以持

续保障.

(二)保障水质持续达标尚需巩固.«条例»第

二十九条明确规定排污要进行总量控制,但是落实

起来客观上还有不少困难.检查组发现,汾河流域

各市县均不同程度存在雨污水混接、错接等因排水

管网不完善,城镇污水处理厂设施运行不稳定导致

生活污水入河的问题;部分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已

接近满负荷运行,污水存在溢流风险.如山西正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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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净化有限公司二厂三期、介休市帅达污水处理

有限公司的处理量均达到处理能力的８０％以上,

一旦遇到水量波动,将加大污水溢流风险.虽然今

年上半年,汾河流域１３个国考断面全部退出劣Ⅴ

类水质,但水质能否持续稳定达标还有很多不确定

因素.

(三)农业农村水污染防治问题还没完全解决.

«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对农村生活污水、

农业面源污染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检查组发现,

汾河沿河部分地区高效环保植保机械使用率低,农

田过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地膜,春浇冬灌退

水形成的河流水质污染较为严重;部分养殖场、散

养户不具备配套建设粪污处理设施的能力,粪污污

染隐患仍然存在;有些乡镇虽然建成了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但经常不能正常运行.比如交城县岭底乡

有２１个行政村、近４０００人口,污水处理设施长期

得不到有效建设,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汾河一级支流

磁窑河,严重影响河流水质.

(四)汾河源头治理矛盾叠加亟待破解.«条

例»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要加强对汾河源头的生态

修复与保护.检查组发现,在源头治理方面依然存

在不少矛盾和问题.一是林牧矛盾突出,违规放牧

对林草资源破坏严重,森林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

二是湿地生态保护不够,目前湿地周边仍然存在违

规建厂等现象.三是汾河源头地区森林覆盖率不

高,根据２０１８年全省年度清查森林覆盖率结果,宁

武、娄烦、静乐３县森林覆盖率平均仅为１５％,低

于全省平均水平,林草植被总量不足、质量不高、水

源涵养功能明显不足.

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条例»实

施本身而言,一方面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对这部法

规的具体条文的理解和认识不到位,«条例»的一些

规定不能及时、有效实施;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及相

关部门运用法律武器治理汾河的能力尚有提升的

空间.«条例»的各项规定已为汾河流域生态修复

保护各项工作提供了依据,比如部分地方出现的违

规放牧、违规建厂、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条例»都

有明确的规定.只要善于拿起法律的武器,严格执

行«条例»,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意见和建议

抓好汾河生态修复保护关键是要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汾河

保护的重要指示落到实处.习总书记心系长江黄

河这两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一直关心长江黄河流

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同时汾河流域的生态修复保护

也牵动着总书记的心.２０１７年习总书记视察山西

时指出,“让这条山西的母亲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

起来、风光美起来”.今年视察山西时总书记深情

的指出,“汾河是山西的母亲河.要切实保护好、治

理好、再现古晋阳‘汾河晚渡’的美景,实现‘一泓清

水入黄河’.”不到三年时间,习总书记两次对治理

保护一个地方河流作出指示是不多见的,充分体现

了总书记对山西的特殊重视和关心,体现了人民领

袖爱人民的真挚情怀.省委、省政府牢记总书记嘱

托,先后出台汾河流域生态修复规划、景观规划和

“七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总体方案等一系列规

划和行动计划,全面启动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保护工

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检查组认为各项规划和计划

已经成就,要坚持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当

前,重点落实以下９个方面工作:一是要切实保障

汾河基本生态流量,大力实施汾河生态补水,全面

压实生态补水责任,将汾河上、中、下游生态基流维

持在２０个流量作为基本标准;以河流基本生态流

量为重要考评指标,进一步落实汾河流域水资源生

态补偿机制;二是科学制定水量调度方案,分河段、

分时段统筹调度流域内生产、生活、生态用水;三是

要大力发展节水型农业、节水型工业,加强节水灌

溉工程建设和节水改造,建立城市初期雨水、城镇

生活污水等再生水回用于工业用水机制,实现最严

格水资源管控;四是加强工业企业废水治理,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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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集聚区污水集中治理,严格执行污水排放相关

规定,确保工业废水稳定达标排放;五是继续加大

城镇生活污水系统治理,年内完成汾河流域内接近

满负荷或处理能力不足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扩容工

程建设;年底前,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要达到９０％以

上;六是加快配套管网建设和改造,年底前实现沿

汾各市县城镇雨污合流制管网占排水管网的比例

控制在２０％以内;七是加快农村生活污水和畜禽

养殖粪污处理设施建设,年底实现畜禽粪污综合利

用率７７％以上,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

套率９５％以上;八是加强对汾河干流及主要支流

堤外３公里范围内常住人口２０００人以上村庄的生

活污水整治,严禁农村生活污水直排入河,严格管

控农田灌溉退水入河;九是相关政府及有关单位要

全面实施汾河百公里中游示范区工程建设,加快

１３５公里先行示范段主河床整治工程、绿化景观

工程建设进度,扎实推进百公里以外干支流项目实

施,保证汾河生态景观规划全面落地.

各位组成人员,做好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保护工

作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大民生工程.利

用三年时间,连续对一部«条例»的实施情况进行执

法检查,不仅时间跨度长,而且涉及的检查对象、内

容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种持续跟踪监督方式,

在我省人大监督工作中并不多见.实践证明,这种

方式,不仅有利于我省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

增强全社会对汾河流域生态的保护意识;而且,有

利于省人大常委会及汾河流域各级人大常委会在

省委的正确领导下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推动政府依

法行政、依法治汾;还能通过连续检查,更深入地发

现法规本身存在的问题.从这三年的检查来看,该

«条例»以及«山西省汾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山

西省汾河中上游流域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保护条

例»我省三件汾河保护类法规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

前汾河流域生态治理工作,需要尽快制定一部综合

性的汾河保护地方性法规,为保护汾河提供更有力

的法治保障.

各位组成人员,开展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保护治

理,是一项整体性、系统性、复杂性、长期性工作.

我们要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加大执法力度,以法治

方式助力打好汾河碧水保卫战,为早日实现总书记

提出的“让这条山西的母亲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

起来、风光美起来”美好愿景贡献人大力量.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附件:简缩写名词解释

附件

简缩写名词解释

　　１．“国考断面”　是指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生

态环保部门对于地表水环境监测的一种形式.断

面就是固定的水质监测位点.

２．“劣 V类水质”　依据地表水水域环境功能

和保护目标,我国的地表水按功能高低分为五类:

I、II、III、IV、V.劣 V类水质是指低于 V类水质.

Ⅰ类(一类地表水):主要适用于源头水、国家

自然保护区;Ⅱ类 (二类地表水):主要适用于集中

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珍稀水生生

物栖息地、鱼虾类产场、仔稚幼鱼的索饵场等;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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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地表水):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

水源地二级保护区、鱼虾类越冬场、洄游通道、水产

养殖区等渔业水域及游泳区;Ⅳ类(四类地表水):

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

娱乐用水区;Ⅴ类(五类地表水):主要适用于农业

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３．“径流”　是指在水文循环过程中,沿流域的

不同路径向河流、湖泊、沼泽和海洋汇集的水流.

４．“１５９工作机制”　是指:１个工作目标:国考

断面水质达标;５个工作部门:住建、水利、生态环

境、农业农村、公安５个部门;９项重点治理任务.

５．“９项重点治理任务”　具体包括:住建部门

牵头抓好黑臭水体整治、城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

网建设２项任务;水利部门牵头抓好清淤清垃圾

“清河行动”、保持河流生态基流２项任务;生态环

境部门牵头抓好工业企业及工业园区污水治理、农

村生活污水设施建设２项任务;农业部门牵头抓好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农灌退水管理２项任务;公安

部门牵头抓好查处环境污染刑事犯罪案件１项

任务.

６．“国土绿化彩化财化行动”　“绿化”是指实

施植树造林种草、封山育林育草等国土绿化行动;

“彩化”是指统筹推进城乡绿化美化建设,提高林草

生态景观效果;“财化”是指大力投入资金发展核

桃、红枣等传统经济林和沙棘、连翘等特色经济林

生态富民产业,探索发展森林旅游康养产业,提升

林草产业经济效益.

７．“生态基流”　是指维持河流生态系统运转

的基本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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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省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释放科技

创新活力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科学技术厅厅长　张新伟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我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全省调

动科研人员积极性、释放科技创新活力情况,请予

审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的决策部署,坚持把创新驱动作为山西实现高质量

转型发展的逻辑起点,聚焦“六新”突破,实施一系

列重大举措.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立

法工作,五年三部地方性法规支持科技创新.各地

区、各部门狠抓落实,全省科研人员积极性明显提

高、创新创业活力持续提升,科技创新取得了较为

显著的进步.

一、主要进展

(一)牢记领袖殷殷嘱托,把准释放科技创新活

力的政治方向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１日至２３日,习近平总书记亲

临山西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就鲜明提出“建立一

支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的高水平创新型人才队伍”

的要求.今年５月１１日至１２日,习近平总书记再

次亲临山西视察,发表重要讲话,明确“要在完善创

新制度、集聚创新人才等方面持续发力,培育高素

质专业化技能人才队伍”.特别是９月１１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国家科技创新力

的根本源泉在于人”“关键是要改善科技创新生态,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激发人才第一资源活

力,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释放科技创新活力,

大力破除束缚人才积极性的体制机制障碍和政策

性梗阻,着力为支撑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

(二)全力构建一流创新生态,营造科技创新活

力充分涌流的优良环境和土壤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你们提出要打造有利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创业

潜力有效激发、创新动力竞相迸发的一流创新生

态,要抓好落实.”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精准把握山西发

展的阶段特征、演进趋势、内在规律,按照“四为四

高两同步”的总体思路和要求,深刻认识创新驱动

对山西转型发展、长远发展的特殊重要意义,牢固

树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

第一资源”的理念,把全力打造一流创新生态作为

一项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任务,作为省委书记、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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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亲自抓、亲自推的“一号工程”.

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科学技术大会,对全力

构建一流创新生态、培育壮大转型发展新动能作了

系统部署,设定了“一年架梁立柱,三年点上突破,

五年基本成型”的实施步骤和具体目标.一年架梁

立柱,就是今年完成创新生态建设的顶层设计,布

局一批创新平台、一批重大技术、一批学科专业、一

批标志性项目、一批重点园区.三年点上突破,就

是到２０２３年,率先在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大数据、

新材料、光机电、轨道交通装备制造等若干前沿性、

战略性产业上形成领先方队.五年基本成型,就是

到２０２５年,初步形成有利于创新活力充分涌流,有

利于创业潜力有效激发,有利于创造动力竞相迸

发,适应高质量转型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一流创新

生态.

楼阳生书记高度重视全力打造一流创新生态,

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上进行

专门部署,多次专题调研半导体、信创、新材料等产

业,明确要求坚持创新机制用才、打造平台聚才、创

优环境引才、深化改革育才,充分激发创新人才的

动力和活力.林武省长在省“两会”上对优化创新

生态,增强创新驱动力进行重点部署,多次召开专

题会议、组织专题调研,对落实人才政策、创新人才

机制、实现项目与人才良性互动、互促共进等工作

重点部署.

(三)加强科技创新立法,为提升科技创新活力

提供法治保障

省人大常委会把依法保障科技创新、激发创新

活力摆在重要位置.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９日,省第十二

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山西省科

技创新促进条例»,对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培

养和引进人才、离岗或兼职创新作出明确规定,特

别针对科研人员职务成果转化给予不低于７０％的

奖励以法规形式固定,为调动全省科研人员积极

性、释放科技创新活力提供了法律层面的激励与保

障.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９日,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山西省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修订)»,进一步突出和细化保

障科研人员的收益下限,下放科技成果处置权、使

用权和收益权,为推动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和高

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２０２０年５月

１５日,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

通过«山西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条例»,在全国各

省市区中率先出台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地方性法

规,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人才支撑、环境优化和

体系建设等方面,为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释放科

技创新活力提供了解决方案和法律保障.

(四)实施科技体制重塑性改革,依靠改革激发

科技创新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

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把这种

潜能有效释放出来.转变政府职能是科技改革的

重要任务”.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党政

机构改革“后半篇文章”的重要指示和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关于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部署,深入

实施全省科技体制机制重塑性改革.

一是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山

西方案”.成立由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

创新生态建设领导小组,建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

型举国体制“山西战区”决策体制,统筹决策全省科

技创新重大战略、政策和项目.将领导小组办公室

设在科技厅,作为全省创新生态建设的“中枢”“智

囊团”“参谋部”,彻底打破和走出科技单线低效、创

新资源分散、“九龙治水”等长期困扰全省科技创新

的发展困局.

二是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加快科技管理

职能转变,把主要精力从分钱、分物、定项目转到抓

战略、抓规划、抓政策、抓服务上来,主要为广大科

研人员创造良好环境、提供基础条件,发挥好组织

协调作用,着力激发创新活力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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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按照省

委的部署,通过聘任制公务员,招聘一批具备战略

科学家基本素质的科技项目专员,把科研选题摆在

首要位置,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

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坚持需

求导向,从全省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遴选需

要科研攻关的课题,提供科学技术解决方案.

四是创新科研管理机制.瞄准“推动高质量发

展、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构建新发展格局、顺利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四个需

要,建立企业技术创新需求征集、专家咨询论证、产

学研用一体化贯通、利用“揭榜挂帅”撬动全社会创

新资源、项目全过程跟踪服务和动态调整、以科技

成果转化为导向评价等六大机制,形成从项目需求

来源征集到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完整的科研攻

关链条.

(五)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充分凝聚广大科

研人员的科技创新动力

“揭榜挂帅”凝聚创新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可以探索搞‘揭榜挂帅’,把需要的关键核心技

术项目张出榜来,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

榜”.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充分调动省内外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充分

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激励的作用,有效体现市场在科

技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截止目前,已分３批立项

实施４０个揭榜招标项目,揭榜单位国外有１家,奥

地利 AVL李斯特公司揭榜;省外单位２８家,占到

所有牵头单位的７０％;联合揭榜单位中,省外单位

４０家,占到所有联合揭榜单位的６３％.其中,清华

大学牵头揭榜３项、中科院所属研究院所牵头揭榜

７项,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一流高校以

及湖南顶立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南光机器有限公

司、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国内外高科技企

业牵头揭榜,吸引集聚两院院士作为揭榜方技术负

责人２名,杰青、长江学者、千人计划等国家级高层

次人才１７名.三批揭榜制项目研发总投资９亿

元,其中政府引导资金２亿元,带动企业自筹资金

７亿元,预计新增产值约６４亿,有望突破一批“卡

脖子”技术,抢占科技制高点,打造产业“杀手锏”.

“科技战疫”彰显硬核担当.面对突如其来的

严重疫情,省委、省政府迅速行动,组织动员全省医

疗、科技等各条战线广大科研人员争分夺秒与疫情

赛跑.１月２３日发布疫情防控科研攻关指南,采

取紧急立项和“直通车”的方式,组织全省产学研相

关单位,分三批立项２０个项目,紧急建设“重大传

染性疾病防控与诊治”山西省重点实验室,重点围

绕诊疗方案、有效药物筛选、病毒溯源和中西医结

合等领域开展研发攻关,多数项目在短时间内取得

阶段性成效,如: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形成６种益

气除瘟系列方,全部获得山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

疗机构制剂备案号,成为全国第五个获批防治新冠

肺炎制剂生产的省份.山西医科大学研究定型的

核酸检测试剂盒产品稳定性好,初步临床试验中针

对核酸检测阳性病例的符合率达１００％.

(六)强化人才支持和政策保障,充分激发科研

人员创新活力

今年以来,以引进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郑强担任太原

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引进北京大学副校长王仰麟入

晋担任山西大学党委书记为标志,全面启动引进人

才战略行动.

省委出台«山西省建设人才强省优化创新生态

的若干举措»,推出“１２条”人才新政,集中发布省

级人才政策和人才服务事项“两清单”,采取有力举

措集聚和培育一流人才.明确高校、科研院所、公

立医院等事业单位可以自主制定用人计划、自主开

展人才招聘.在本单位编制总量范围内,自主拟定

年度增人计划,自主制定招聘方案、实施招聘,不再

进行事前备案.明确急需紧缺专业人才招聘可通

过直接考核方式进行,招聘范围、对象、批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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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及考核形式、内容由用人单位自主确定.

省委组织部牵头出台«山西省“一事一议”支持

人才发展实施办法»,通过“一事一议”方式,为高端

人才及其团队提供科研平台建设、开展科研创新所

需项目经费以及编制岗位、生活津贴、子女入学、家

属就业、住房安居等事宜的支持.

省委组织部、人社厅出台«关于支持和鼓励事

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兼职创新有关问题的通知»,

明确科研人员兼职兼薪问题的具体管理办法、审批

程序,规定了相关权利与义务.建立成果奖励、项

目奖励、特殊津贴相结合的优秀人才支持激励体

系,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一、

二等奖项目的第一完成单位,配套奖励标准由目前

的１:１提高到１:１０.对承担国家重大专项和重点研

发计划等项目的单位,每个项目最高奖励额由６０

万元提高到１００万元.对新当选“两院”院士、新入

选国家级人才计划和国家级人才计划青年项目者,

参照引进同类人才安家费标准,一次性分别给予

２００万元、１００万元、５０万元特殊津贴.

组织第六批山西省院士工作站新设站推荐选

拔工作,拟新设立１４个山西省院士工作站,向国家

人社部推荐申报９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推动全

省“人人持证、技能社会”提质增效,截止今年６月,

建成和启动建设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２１个、

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４０个,建成和启动建设

国家技能大师工作室４０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１８２个,享受财政补贴培训考评取证技师１１６９９

名、高级技师３５０３名.

(七)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树立重奖科技人

才的鲜明导向

２０１８年,我省在全国率先实施了科学技术奖

励制度改革,科技奖励实行推荐制改提名制,在原

推荐制的组织机构、相关部门推荐的基础上,全面

实行专家学者提名,并进一步扩大了提名专家范

围,取消了单位提名的指标限制,要求提名者基于

自身对相关学科、行业领域的了解和评判,主动、独

立地提名项目和人选.奖励总额度由５００万大幅

增加至近６０００万,切实通过奖励牵引全社会创新.

今年又制定了«山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补充规

定»,增设科技创新特殊贡献奖,对我省产业科技创

新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家进行重点奖励,在全

省科学技术大会上进行了隆重表彰,充分激发广大

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

８月３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发布

了２０２０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初评结果公告.经初

步梳理,我省共通过１２项,牵头完成３项、参与完

成９项.其中,太钢集团王天翔牵头的“宽幅超薄

不锈精密带钢关键工艺技术及系列产品开发”项目

初评建议等级为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山西大学

张靖牵头的“基于超冷费米气体的量子调控”项目

初评建议等级为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程芳琴牵

头的“煤矸石煤泥清洁高效利用关键技术及应用”

项目初评建议等级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科院

煤化所参与的“４００万吨/年煤间接液化成套技术

创新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初评建议等级为特等奖.

此外还有８家单位参与的科研项目初评建议等级

二等奖.我省在２０２０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初评

中取得了较为优异的成绩,牵头项目初评建议等级

为一等奖是２００９年以来的首个项目,整体项目数

量初评情况创２０１２年以来最好成绩.

(八)大力推动规上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激励

和增强企业科研人员创新动力

推动规上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是省委、省政府

着眼山西转型发展全局,推动“创新为上”战略落地

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今年的“硬核”任务.省委、省

政府研究制定工作方案,多次作出安排部署,推动

大企业加快创建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中心、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高水平创新平台,实现“从

有到强”的跃升.中小企业通过与高校、科研院所、

大企业携手合作或配套协作,积极组建小型研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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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开展研发活动,完成“从无到有”的突破.各创

新领军企业采取“一帮一”“一帮多”等方式,带动本

行业内企业加快开展创新活动.

８月份以来,全省各市、各相关部门按照省委

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以及楼阳生书记７月１０日专

题会议上的最新指示要求,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

创新思路,强化措施,加力推进,规上工业企业研发

活动全覆盖工作扎实稳步推进.根据各市上报数

初步统计,截至８月中旬,在纳入统计范围的４７８０

户规上工业企业中,已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数为

３６９２户,占规上工业企业总数比重为７７２％,较７

月底增长７２１户和１５１个百分点,增量和增幅均

较７月份继续加速提升,全省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

动整体情况呈逐月加快态势.

近年来,省科技厅与税务、工信等部门密切配

合,充分利用减税政策空间,建立和完善研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政策落实机制,通过研发费用税前加

计扣除政策的落实,降低企业研发投入风险,增强

企业创新动力.２０１８年度,全省有３８５４户企业享

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加计扣除金额

１４８５６７７０７万元;２０１９年度,全省有１０１４２户企业

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加计扣除金额

１９２３６５０４５万元,同比增长２９７％.

(九)构建一流创新平台、基地、园区,为调动科

研人员积极性、集聚一流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完善创新制度、集聚创新

人才、建立创新平台提出明确要求.省委、省政府

前瞻性布局,加强一流学科、一流平台建设,着力吸

引一流团队,加快打造一流人才高地.

一是积极融入国家创新区域发展布局.２０１８

年,太原成为首批三家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

范区之一,２０１９年,晋中获批两个国家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之一.通过打造创新示范区,着力打

造项目建设、产业集聚、科技研发等各类创新高地,

勇于承担起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我省加快创新发展

的重大使命.

二是谋划建设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大科学装

置建设.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进行专门部署,力争

在“十四五”期间,形成２－３个高水平理工科高等

院校和一批理工类重点学科,力争新建１－２个大

科学装置、３－５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等.

三是推动省级实验室体系优化重组.正在对

现有的全省１０３个实验室、１３１个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１０５个科技创新团队、４５个基础条件平台,按照

绩效评价标准组织考核,对于研发成效不明显的进

行摘牌,对于研究方向高度重合的,研究提出优化

整合意见,进一步构建完善山西省实验室体系.

四是大力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大地国际

在日本名古屋发起的山西日本研发及产经服务平

台—大地国际日本株式会社已完成所有注册程序,

正式启动运营.一批新型研发机构正在谋划建设,

如:与中电科４５所共建新型研发机构,以“６２８”工

程为牵引,抓紧组织光刻机有关研发工作;与浙江

大学共建山西浙大新材料与化工研究院;与北京大

学共建碳基薄膜电子研究院等,聚焦我省未来产

业、新兴产业,加快科技攻关、产业升级、补链延链,

助推高质量转型发展.

五是推动山西农大、省农科院合署改革,谷城

院一体化发展,聘请院士专家担任山西农业大学学

术院长,通过建强学院、建优学科、为建设国内一流

国际知名研究应用型高校提供有力支撑,着力打造

我省涉农科研教学“高峰”.

(十)深化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改革,积极为科研

人员“减负、松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

家的手脚捆死了,不能让无穷的报表和审批把科学

家的精力耽误了!”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山西省科

研项目经费和科技活动经费管理办法(试行)»(晋

政办发〔２０１６〕７６号)、«山西省科研项目经费和科

技活动经费管理办法(试行)补充规定»(晋政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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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７９号),省科技厅印发了«关于落实赋予科

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有关措施的通知»(晋科

资发〔２０１９〕３７号)推动落实.８月２８日,省委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扩

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的实施意见»,

对进一步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做

出安排部署.

一是简化项目预算编制.进一步简化科研项

目预算编制,将科研项目申报表格整合精减为６张

表,直接经费１７个预算科目精简为５个,大幅缩减

项目申报填报的内容.定额资助项目,项目承担单

位只需编制资金预算表及预算说明,无须编制

明细.

二是扩大经费使用自主权.在调整研究方案

和技术路线,扩大预算调剂自主权等６个方面赋予

更大自主权.直接费用科目的预算科目调剂权限

全部下放,间接费用调减额度可用于直接费用.

三是简化科研仪器采购流程.对科研急需的

设备和耗材,赋予省属高校和科研院所“特事特办、

随到随办”的采购办理“特权”,可不进行招投标程

序;对独家代理或生产的仪器设备,赋予省属高校

和科研院所灵活、便利采购方式选择权,可按程序

确定采取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

四是优化预算评审与执行考核机制.对拟立

项项目评审环节合并技术及财务评审,区别对待科

研项目资金预算执行进度考核,统一制定年度监督

检查计划,避免同一年度对同一项目的重复检查、

多头检查,最大限度降低对科研活动的干扰.

五是提高科研项目间接经费比例.取消绩效

支出比例限制,由项目承担单位统筹安排使用;改

进结转结余资金留用处理方式,项目实施期间,年

度结余资金可结转下一年度继续使用,项目完成验

收后,结余资金２年内由项目承担单位统筹安排用

于科研活动的直接支出,解决“经费花不了、课题组

成员拿不到、承担单位也用不了”的不合理局面.

(十一)优化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积极打造有利

于激活科研人员积极性的治理模式

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完善科技创新

体制机制的决策部署,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治理体

系,提升科技创新治理能力.

一是大力推进“三评”改革.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

意见»,系统部署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

革,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

项行动,出台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

“硬措施”,强化分类考核评价动向.

二是深入实施“三制”改革.在基础研究领域

推出了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实施了项目全年申

报“常态制”、分批评审立项的新模式;深入实施“揭

榜制”,不断创新科研管理新机制.

三是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制定«关于进一步弘

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实施意见»,

以推进科研诚信建设制度化为重点,以健全完善科

研诚信工作机制为保障,坚持预防与惩治并举,坚

持自律与监督并重,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严肃查处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对２０２０年度

山西省重大专项项目申报人员６２９人次及１０５名

评审专家进行了科研诚信审核.

四是下放和简化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山西省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２０２０年１月起正式实施,

科技成果使用、处置、收益分配“三权”已完全下放

给单位,对科技成果完成人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

出贡献人员奖励比例不低于７０％.省人社厅、省

财政厅印发«关于科研人员获得的职务科技成果转

化现金奖励计入单位绩效工资总量有关问题的通

知»(晋人社厅〔２０１９〕１０９３号),就落实“科研人员

获得的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计入当年本单

位绩效工资总量,但不受总量限制,不纳入总量基

数”的要求,制定出台具体操作办法,并推动各单位

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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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深化“放管服效”改革.对现有行政审批

事项进行清理和论证,共取消７项行政审批,下放

３项行政审批,加强政策和业务指导,综合利用数

据分析等手段,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建立公开统一

的省级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全面支撑重大专项、重

点研发计划等科技计划的管理,实现全流程管理

“可申诉、可查询、可追溯”.完善“科技＋监督”机

制,建立跨部门联合惩戒机制,营造风清气正的科

研环境,坚持遵循科研活动规律,减少对正常科研

活动的影响.

六是鼓励开发科研助理岗位.省科技厅会同

教育厅、人社厅、财政厅出台了«山西省关于推进科

研项目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方案»(晋科发〔２０２０〕２８号),就承担省级以上科

技计划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单位开发科研助

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有关工作提出具体

落实举措.目前,全省计划开发科研助理岗位

２５９６人,计划吸纳应届毕业生２２５３人,构建专业

化科技支撑队伍.

二、形势与挑战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

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对我省科技创新

提出新要求、新挑战.

从国际看,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大国博弈,正

在引发国际格局和治理体系的重构,全球化深度调

整,逆全球化进一步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

升.世界科技发展呈现出系统化、突破性、叠加式

发展态势,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都对我省科技创新的外部环境

构成重大影响.

从国内看,党中央做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

重大战略部署.兄弟省市纷纷抢占科技创新制高

点,加强顶层设计,出台战略规划,在政策支持、加

强投入、人才激励等方面举措频出,力度之大、前所

未有.我们必须抢抓机遇、奋起直追,努力实现并

跑、甚至在若干领域领跑.

近年来,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在省人大的大

力支持和推进下,省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在调动科研

人员积极性、释放科技创新活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省科技创新能力和

整体水平,与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态势还不相

适应.在赋予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激

发创新创造活力方面,一些工作与我们的预期目标

还有差距,主要表现在:

一是科研经费投入不足、科技资源统筹不够.

纵向比,近年来我省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连续大幅

增 长,但 横 向 比,２０１９ 年 R&D 投 入 强 度 为

１１２％,全国排名 ２３ 位,与全国 平 均 水 平 相 差

１１１个百分点,科研经费的稳定支持和竞争性支

持还存在不平衡,鼓励企业、社会资本投入积极性

的政策激励措施力度还需要加强.科技与产业、金

融、教育、人才等相关领域的政策缺少统筹、存在衔

接问题,优化整合不够,科技创新尚未成为各领域

政策的核心导向.

二是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力量不足、受制于人.

我省现有研发人员 ６８ 万人左右,仅占全国的

１１％.«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２０１９»有关

数据显示,我省科研物质条件指数排名第２８位,每

名研发人员研发仪器和设备支出排名全国２７位.

近五年省内高校山西籍毕业生年均流出４４９万

人,“双一流”高校每年在晋招生约５７００人,本科毕

业后回晋工作者不足１０％.企业创新能力整体不

强,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领军企业不多,规上企业

研发活动全覆盖的任务依然繁重,企业创新的群体

性优势尚未形成.

三是正确的科技评价导向尚未完全建立,科研

诚信制度尚不完善.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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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唯奖项”评价的改革措施离落地见效还有较大

差距,仍存在简单以SCI论文数、项目数等作为主

要考核指标的问题,不利于引导科研人员去安心搞

研究.科研人员收入结构中基本工资比重偏低,年

轻的一线科研骨干获得的资源相对较少,科研人员

很多精力用在评项目、争资源上,不利于营造潜心

钻研的科研环境.科研不端行为的惩戒力度不足,

未形成足够的震慑和警示效应,作风学风建设任重

道远.

四是科技法律法规政策体系还存在不完善、落

实不到位的问题.规范和保障不同类型创新主体

和科技活动的制度需要进一步健全,促进科技进步

和创新发展的新战略、新部署以及政策实践的成功

经验有待于上升为地方性法规.激励创新的配套

政策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落实不充分、不平衡,全

社会鼓励创新、包容创新的环境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下一步工作思路

当前,全省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和视察山西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十次

全会的各项安排部署,进一步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三晋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我们要坚决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面向世界

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

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

军”的总要求,深入践行“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

条新路来”殷切希望,围绕积极营造更加宽松的创

新环境,以改革精神持续完善有利于激发科研人员

积极性、创造性的政策措施,着力优化服务流程、创

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效果,奋力打造有利于创新

活力充分涌流,有利于创业潜力有效激发,有利于

创造动力竞相迸发的一流科技创新生态.

第一,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要从全省经

济高质量转型发展和社会民生改善的急迫需要和

长远需求出发,组织科研选题,把充分调动广大科

研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存

在的实际问题,作为科研攻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二,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以更好地为各

类创新主体开展创新活动服务为牵引,加强创新体

系建设,优化配置优势资源,强化激励机制,积极调

动高校、科研院所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

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第三,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加大投入力

度,引导企业、金融机构加大支持力度,形成持续稳

定投入机制.建立健全科学评价体系、激励机制,

鼓励全省广大科研人员解放思想、大胆创新,让科

学家潜心搞研究,创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科研

生态.

第四,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在省级重点研

发计划等科技计划中加大对青年科学家的支持力

度.发挥各类创新主体在吸引高端人才中的主体

作用,加快打造一流人才高地.大力弘扬科学家精

神,教育引导广大科研人员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

益至上,继承优秀品质、弘扬科学精神、勇担历史使

命.同时,坚持以“零容忍”加大对科研不端行为的

惩处力度.

第五,依靠改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推动全省

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和“十四五”规划研究编制,明

确科技工作重大思路、重大任务和改革举措.加快

推进科研院所改革,赋予高校、科研机构更大自主

权,给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技术路线决策权和经费

使用权,坚决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

项”.

第六,加强国内外科技合作交流.要激励和引

导广大科研人员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

索新路径,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多出高水平的原

创成果,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积极融入全球创新

网络,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开展国内外科技交

流合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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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按照省人大常

委会要求,以法治思维、改革精神,创新办法、奋斗

姿态抓落实,敢于涉险闯关、敢于破旧立新,全力为

调动和激发广大科研人员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充

分释放创新创造活力,打造我省一流创新生态做出

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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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

关于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释放科技创新活力

情况的调研报告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０年监督工作安排,为

协助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好«省政府关于调动科研

人员积极性、释放科技创新活力情况的工作报告»,

按照有关规定和省人大常委会分管副主任卫小春

的要求,我委在省科技厅的配合下,认真组织了调

研.７月下旬和８月中旬,由工委主要领导和分管

领导分别带队,组织部分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

大代表赴太原、晋中两市,深入省转型综改试验区、

太原锅炉集团、山西交通科学研究院集团、山西大

学光学与光量子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山西科瀛科

技有限公司等９个科研单位,通过实地查看、查阅

资料、座谈交流等方式较为全面地了解了全省调动

科研人员积极性、释放科技创新活力的情况.现将

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政策措施持续完善.省政府及有关部门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院”院士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改

革,结合我省实际,积极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一是

面向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医卫系统、企业等知识技

术密集行业,出台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为

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活力

提供了政策依据.二是加强省级部门之间的协调

联动,创新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制度,简化科研仪器

采购流程,细化科研人员兼职操作办法,优化预算

评审与执行考核机制,出台科研人员获得科技成果

转化收益具体办法,提高科研项目间接经费比例,

简化科技成果作为国有资产管理程序,实施基础研

究领域“包干制”、项目申报全年“常态制”和“揭榜

制”等“三制”改革,为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减负”、

“松绑”提供了制度依据.三是搞好人大协同、强化

科技创新立法,连续五年制定、修订了«山西省科技

创新促进条例»«山西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

«山西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条例»三部法规,为创

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

(二)引才用才渠道不断放宽.省政府及有关

部门以省委出台的建设人才强省优化创新生态若

干举措为纲,推出“１２条”人才新政,集中发布省级

人才政策和人才服务事项“两清单”,积极采取有力

举措集聚和培育一流人才.一是逐步放开人才使

用自主权.明确高校、科研院所、公立医院等事业

单位可以自主制定用人计划、自主开展人才招聘;

明确急需紧缺专业人才招聘可通过直接考核方式

由用人单位自主确定等.二是 大力推进 “１１１”

“１３３１”“１３６”三大创新工程.在拔尖人才引进、科

技成果转化、创新政策落实等方面协同推进.三是

依托“揭榜挂帅”科研项目吸引集聚人才.引进２

名两院院士,１７名杰青、长江学者、千人计划等国

家级高层次人才.四是组织第六批山西省院士工

作站新设站推荐选拔工作.拟新设立１４个山西省

院士工作站,向国家人社部推荐申报９个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五是推动全省“人人持证、技能社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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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增效工作,截至今年６月,建成和启动建设国家

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２１个,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

基地４０个,国家技能大师工作室４０个,省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１８２个,享受财政补贴培训考评取证技

师１１６９９名、高级技师３５０３名.

(三)薪酬福利激励不断强化.省政府及有关

部门放宽放活薪酬分配方式,不断调整薪酬体系,

努力拓宽路径,加大科研人员薪酬福利保障.一是

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激励.下放科技成果使用、处

置、收益的分配“三权”给单位,明确对科技成果完

成人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出贡献人员奖励比例

不低于７０％.二是建立成果奖励、项目奖励、特殊

津贴相结合的优秀人才支持激励体系,对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一、二等奖项目的第

一完成单位,配套奖励标准由以往的１:１提高到

１:１０.对承担国家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等项

目的单位,每个项目最高奖励额由６０万元提高到

１００万元.对新当选“两院”院士、新入选国家级人

才计划和国家级人才计划青年项目者,参照引进同

类人才安家费标准,一次性分别给予２００万元、１００

万元、５０万元特殊津贴.三是率先实施科学技术

奖励制度改革.将推荐制改为提名制,奖励总额度

由５００万大幅增加至近６０００万,我省牵头项目在

２０２０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初评建议等级为一等

奖,作为２００９年以来的首个项目,整体项目数量初

评情况创２０１２年以来最好成绩.

(四)科研管理环境不断优化.省政府及有关

部门以开展科技体制重塑性改革为契机,努力优化

科研管理环境,简化科研管理程序,将行政管理改

革不断推向深入,努力体现人性化管理.一是大力

推进“三评”改革.开展清理“四唯”专项行动,强化

分类考核评价.二是深化“放管服效”改革.对现

有行政审批事项进行清理和论证,共取消７项行政

审批,下放３项行政审批.三是建立公开统一的省

级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建立跨部门联合惩戒机制,

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四是开展解决报销繁

行动.由科技、财政等部门联合出台规定,下放差

旅费管理办法制定权限.五是设立科技项目专员.

实现搜集科技情报、征集企业需求、凝练科研项目、

组织专家论证、推进揭榜挂帅、促进成果转化等一

条龙全过程跟踪服务.六是鼓励开发科研助理岗

位.建立学术助理和财务助理制度,允许通过购买

财会等专业服务,把科研人员从报表、报销等具体

事务中解脱出来.七是加强科研人员生活保障.

出台“一事一议”办法,为科研人员提供生活津贴、

子女入学、家属就业、住房安居等方面的支持,逐步

解决科研人员后顾之忧.

二、主要问题

(一)认识方面的问题

１．科研人员与科研管理部门在科研经费使用

上仍不同程度存在“放与管”、“宽与严”的认识差

异.自２０１６年至今,中办、国办先后出台«关于进

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

干意见»«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

策的若干意见»,教育部、科技部出台«关于加强高

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人社

部出台«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

新创业的指导意见»,我省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高

校和科研单位也结合实际情况,出台了相应的激励

措施和实施办法.部分科研人员认为,现有政策规

定和管理模式对科研经费的使用和科研活动的开

展限制约束较多,管理手段僵化,管得过多过细过

死,科研经费使用层层审批导致低效率.科研经费

监管部门则认为,在科研活动、经费报销等方面如

果不严加管束、严格把关,就容易出现纰漏,甚至发

生违规违纪问题.

２．一些科研管理部门对于“法无禁止即可为”

存在认识差异.“法无禁止即可为”是尊重公民、法

人和非法人组织权利的法律表述.但一些科研管

理部门在落实政策法规层面较为死板,将“法无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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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即可为”理解为“法无明文许可则不可为”,使得

科研管理进入没有明文规定便什么都不可以做的

误区.如,没有规定发多少奖金就不能发;没有规

定可以报销某些费用,就不能报销;没有规定可以

做的事,一律都不可以做.实际上,政策法规的制

定难以穷尽所有细节,认识上的误区在一定程度上

束缚了科研人员的手脚,影响了科研人员创造性的

发挥.

３．一些科研管理部门服务意识不强.一些科

研管理部门缺乏“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和主动服

务的意识,单方面强调对科研人员的管理、监督、评

价和激励,使科研人员总处于“被管理”、“被监督”、

“被评价”和“被激励”的地位,有些部门为了避免

“跑冒滴漏”的现象,甚至想尽办法设置各种条条框

框或约束条件,导致科研人员要为交通费、劳务费

报销等琐事劳心伤神受气,极大地影响了科研人员

的工作积极性,使激励政策可能进入另一种误区,

偏离了政策激励的初衷.

(二)政策衔接完善方面的问题

１．相关政策法规未能有效衔接,政策落实难以

形成合力.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在科研人员的教

育培养、选拔使用、保障激励、评价认定、人才流动

等方面出台了不少政策法规,高校、科研单位也出

台了不少配套制度.有些政策制度无论从纵向还

是横向仍缺乏合理有效的衔接机制.有的高校和

科研单位对政府及有关科研管理部门的政策措施

不了解,不熟悉;有的仅限于单位主要领导了解情

况,一线科研人员了解甚少;有的单位即便是有所

了解,也存在畏难情绪,怀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

做事”的心理,搞选择性、象征性执行;有的虽然看

似落实了相关规定,但执行不规范、标准不统一,让

科研人员无所适从.还有的科研人员主观上认为

政策法规即便有也很难落实,主动深入了解的积极

性不高.这都增加了政策落地形成合力的难度,政

策法规在实施过程中“走样”的现象较为普遍,往往

是各自为政,政出多门,没有起到应有的保障激励

作用.

２．“引育结合”的人才体系政策有待完善,高端

领军人才引进难度大.当前,人才“帽子”固化为学

者学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标签,成为学者职业生涯

的最高奋斗目标,以“帽”取人、凭“帽”获利的观念

普遍存在.“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

“四唯”现象也仍未得到有效遏制.我省引进高层

次人才仍然十分困难,高端领军人才引进人数不

多,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重点发展产业

人才严重缺乏.对本土现有人才重视程度不够,扶

持力度不大,在个别地方和单位存在“引进女婿、气

走儿子”的现象.

３．管理政策与监管政策不够配套.当前出台

的科研领域系列政策,特别是涉及科研人员薪酬激

励方面的政策性规定,与财政、审计、纪检、人事等

相关方面的监管政策还存在标准不统一,尺度不一

致的问题,这给政策有效落实“打通最后一公里”设

置了障碍,也是不少高校、科研单位及广大科研人

员普遍担心的问题.

(三)政策落实方面的问题

１．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和解读不够到位.一

些科研管理部门对于科研政策法规缺乏有针对性

的宣传普及和深度解读,帮助科研人员解读国家科

研管理文件、熟知科研经费管理有关规定、了解科

研项目资金实际操作流程等工作做得不到位,以至

一线科研人员对政策法规理解不深刻、不全面、不

准确.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领导对政策法规宣传

解读重视不够,培训不到位,宣传形式较为单一,停

留在“走马观花”和浅尝辄止的阶段.特别是针对

科研人员关心的科研政策,如预算管理、收入分配、

支出管理、结题结账等方面的相关政策规定宣传解

读不到位.

２．分层分类的考核评价体系尚不够完善.科

研绩效考评管理未能较好地做到分层分类考核,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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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结果与绩效资金拉不开差距,奖惩不够分明,没

有树立正确的科研绩效考核观念,创新人才潜力难

以有效发挥.如,一些工程技术类人才,具备较高

的解决工程、工艺问题的能力,能够在生产制造核

心环节的突破中发挥重大作用.但这些人才既没

有论文,也没有专利,在现行评价体系下难以被相

关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视,很多优秀的创新型科技人

才要么引不进来,要么引进来后难以发挥作用.

３．薪酬体系和薪酬分配制度不够合理.科研

人员目前的收入来源以财政拨款、科研项目与课题

经费为主,极少数可以有股份分红、专利成果转化

收益,基本保障一般,存在“一刀切”“大锅饭”问题.

高校、科研院所受制于事业单位编制,薪酬水平与

人力资本投入不匹配,形成逆向淘汰的不利局面.

薪酬福利水平对于引进人才的吸引力不足.科研

津贴和劳务费得不到合理的价值分配,对团队激励

偏多,对个人激励不足,对高层次人才关注多,对一

般科研人员关注少,即使是对高层次人才,也缺乏

有针对性和及时有效的服务.

(四)科研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

１．一些单位对科研人员的引导和管理方式比

较简单.一些单位不注重科研人员的行业特点和

专业特质,对其教育管理不讲究方式方法,单方面

强调科研人员应当受到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纪律

规定的约束,管理过程缺乏尊重和真诚,缺乏柔性

与分寸,没有较好地分清管与不管的边界,也没有

很好地把握少管与严管的尺度,没有真正从关心爱

护科研人员本身出发.对于一些越界、逾矩、踩线

行为,没有做到抓早抓小,及时亮红牌、打招呼.防

止科研人员栽跟头、犯错误的意识还有待加强.

２．一些科研成果转化率低,对科研人员的成就

激励不及时.大多科研机构在科技成果转化方式

上有所局限,规模化自行投资转化的难度较大,仅

以专利转让、技术许可、技术咨询、作价投资等方式

转化为主.转化经验不足,转化渠道欠缺,科研成

果转化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加之科研任务项目化,

项目科研经费、科研时限十分有限,科研变得短期

利益化,导致科研人员更关注项目的可获得性、项

目进度与结题的顺利性,忽视自身研究项目的主观

能动性,其创新兴趣与研究方向受到项目的限制.

３．职称评聘等机制比较固化,中长期激励机制

仍需健全和落实.职称评聘标准单一,评审难度较

大,大多以“科研成果”为主导,过度关注论文发表

的期刊级别与数量而忽视工作研发内容.同等科

研条件下,侧重“论资排辈”,评审过程竞争激烈,存

在人为因素干扰评审公正性的可能.中长期激励

政策较为宽泛,对于科研人员在生活中存在的诸如

子女上学、家属就业及生活服务方面的一些问题解

决得还不够到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研人员的

积极性.

三、建议

(一)强化宣传激励,努力营造全社会“尊重人

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是实现发展的第

一资源.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

进科技体制改革,高度重视国有科研机构技术创新

人才的引进、使用、培养与发展.省委、省政府积极

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本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原则,将充分

调动、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不断释放科技创新活

力,作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

障,持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政

府及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充分认识赋予科

研单位和科研人员自主权的重要意义,尊重规律,

尊重科研人员,坚持以提升学术价值和社会贡献为

导向,加大对创新团队和人才的宣传力度,加强对

政策法规的广泛宣传和深入解读,充分展现科研人

员的创新业绩和贡献,提升科研人员创新成就感、

荣誉感,激发其献身科技事业的热情,营造全社会

“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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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政策激励,健全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

的政策法规.建议结合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特色和

人才需求,创新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人才

引进培养、人才激励、服务保障等政策措施,持续推

进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为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释

放科技创新活力提供政策法规依据.一要深化科

研领域“放管服”改革,按照“能放尽放”要求赋予科

研机构及科研人员更大的自主权,加快解决科研人

员在课题申报、经费管理、人才评价、成果收益分配

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切实放开科研机构及人员“手

脚”.二要进一步明确落实政策的责任主体和责任

分工,加强督查指导,重点研究监督薄弱环节的问

题所在,对政策落实的全过程进行有效监督.在政

策制定前要充分调研,建立符合科研规律的管理办

法.在政策实施中,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科

研组织、不同学科领域、不同科研人员层次的情况,

实行政策分类、精准实施.在政策出台后,要及时

跟踪掌握落实情况,协调推动科研机构制定详细可

操作的配套管理制度和办法,结合实际不断完善,

确保在减轻科研人员负担、落实科研人员自主权的

基础上,突出成果导向,将科技创新的权利真正还

给科技工作者.

(三)强化薪酬激励,完善科研人员薪酬收入分

配制度.建议进一步优化基于岗位设置的工资制

度,建立健全绩效工资水平正常增长机制.一要本

着“以岗定人、薪随岗变”的原则,构建以岗位绩效

工资为主体,协议工资制、年薪制、科技成果转化收

益分配激励机制并存的灵活多样的分配体系,切实

以科研人员实际研究产出的贡献为绩效考核标准,

分配政策向科技领军人才、战略科技人才、关键技

术骨干倾斜,做到科研为重、优绩优酬.二要放宽

引才政策限制,突破人员职数比例限制,大开引才

之门,针对重点研发项目与人才,积极探索有市场

竞争力的协议薪酬制、年薪制等方式,提供有针对

性的弹性福利方案,创新多样化的引才引智方式,

营造引才用才留才的良好环境,做到人才与薪酬福

利的科学匹配,让人才引得进、留的住、发展好,实

现薪酬福利激励的最大效能.三要建立科技成果

转化激励机制,落实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及收益分

配政策,加大科技成果转化股权奖励力度,允许高

层次科技人才以合法方式取得工资收入之外的报

酬,在全社会形成“科研致富”“科创致高”的效应,

使科研人员既有科技创新的成就感,又有成果转化

收益分享的获得感.

(四)强化成长成就激励,构建科学合理的分类

分层评价体系.建议进一步完善科研人员评价标

准,明确评价导向.一要树立道德优先、社会价值

和以人为本的评价机制,加强对人才科学精神、职

业道德、从业操守等评价考核,抵制心浮气躁、急功

近利等不良风气,从严治理弄虚作假和学术不端行

为.二要创新评价手段,探索人才评价服务外包业

务,委托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机构进行评价,

推动职能部门评价方式的转变.建立以同行评价

为基础的业内评价机制,对高层次人才的评价积极

推行国际同行评议方式,发挥学术共同体的同行评

价作用.三要创新用人机制,全面深化科研院所、

高校、国有企业等承担科研任务的主要单位的人事

制度改革,大胆尝试,鼓励科研人员到企业兼职.

尊重用人单位在人才评价中的主导作用,支持用人

单位结合自身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评价人才.通

过一系列针对性强的评价措施,打破压抑科研人员

积极性的条条框框,充分释放其创造力,持续、有效

地提升这个“第一生产力”.

(五)强化环境激励,打造人性化的管理软环

境.建议进一步优化科研项目预算管理,简化预算

编制,下放预算调剂权限,解决科研经费使用管理

“过细过繁”问题.一要下放科研项目结余经费使

用管理权.完善科研设备采购审批制度,简化采购

流程,全程网上审批,减少科研人员跑腿.二要优

化科研经费报账机制和报账流程,进一步把科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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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从报表、报销等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助力科研

人员一门心思搞科研.三要关注科研人员心理健

康,竭力营造和谐、愉悦的工作氛围,通过科学的心

理引导、心理干预、组织文化等手段降低科研人员

工作压力.强化待遇保障,参照９８５高校和同级院

校人才待遇,在薪酬、子女入学、住房补贴、安家费、

平台建设和科研启动经费、配偶安置和科研办公用

房等方面制定系列优惠政策,实行校领导联系高层

次人才制度,强化组织人文关怀,切实解决科研人

员的后顾之忧.四要进一步整合人才服务机构,抓

住科研人员在科研活动中的关切点,创新科研人员

服务模式,建立服务平台,广泛联系各层次科研人

员,涉及其重大利益的政策、信息变动时,积极主动

做好服务工作.五要培育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

会风尚,为优秀科技人才长期学术积累创造宽松的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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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

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中发

〔２０１７〕３３号),按照«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建立省人

民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

度的意见»(晋发〔２０１８〕３４号)的要求和部署,组织

编写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现报告如下:

一、国有资产基本情况

(一)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全省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４０,

１０５１亿元,负债总额为２８,９２１９亿元,较上年同口

径分别增长６３％和４５％.其中:省级国有企业资产

总额为３１,９３０３亿元,占全省国有企业的７９６％,省

国资委监管企业(以下简称省属监管企业)资产总额

为３１,５５２４亿元,占全省国有企业的７８７％.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全省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

１２,７１４６亿元,负债总额１０,８１３６亿元,形成国

有资产(国有资本及应享有权益)１,４６１６亿元,较

上年同口径分别增长７％、７５％和４１％.其中:

省本级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６,５３９７亿元,占全

省国有金融企业的５１４％.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全省行政事业性资产总额８,

８１８８亿元,负债总额１,３４３０亿元,较年初同口

径分别增长２０６％和４５％(２０１９年起全面实行

政府会计制度,变动情况采用调整后的２０１９年期

初数计算).其中:省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总额３,

６８５４亿元,占全省行政事业单位的４１８％.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情况

全省国有土地面积２０８２万公顷,其中,耕地

７０万公顷,园地０８万公顷,林地１３２５万公顷,

草地１８３万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２２４万公

顷,交通运输用地８７万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

地１６１万公顷,其他土地２４万公顷.发现矿产

资源１２０种,其中,查明资源储量的有６５种,主要

矿种保有查明储量分别为:煤炭２,７３０３亿吨、铁

矿３８０亿吨、铝土矿１５６亿吨,煤层气５,８１４４

亿立方米.国有森林面积１２９４万公顷,国有森林

蓄积８,４１１６万立方米.天然草原总面积３７１４

万公顷.湿地总面积１５２万公顷.全省地表水

５８５亿立方米,地下水８２５亿立方米,两者重复

量４３７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９７３亿立方米.

二、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情况及成效

２０１９年,我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砥砺奋进,勇担使命,国资国企改革蹄疾步

稳,金融改革扎实推进,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自

然资源领域改革持续深化,国资报告圆满完成,国

有资产管理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一)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管理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夯实企业发展基础.改革

顶层设计持续加力,制定«２０１９年国资国企改革行

动方案»及重点改革任务细化分解清单.加快调整

国有资本布局,构建全省域国有资本布局结构统计

监测体系,２０１９年,新兴产业完成投资快于传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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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２６个百分点,非煤产业增加值同比提高５４个

百分点;着力培育新产业、新动能,在７个新兴产业

谋划了总投资约７３０亿元的２５个转型项目;加快

推进能源革命试点,截至２０１９年底,省属煤炭企业

退出 产 能 ８,２４０ 万 吨,先 进 产 能 占 比 上 升 到

７３７％;积极构建创新生态体系,建成国家级创新

平台２７个,省级创新平台８６个,“笔尖钢”“手撕

钢”等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相继取得突破.持续深化

混合所有制改革,制定«省属监管企业混合所有制

改革操作指引»«山西省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

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加大对“腾笼换鸟”等

低效、无效资产处置项目的政策支持力度;集团混

改实现破冰,汾酒集团整体上市工作已经完成;子

分公司混改持续加力,建立混改项目库动态调整机

制,部分公司出让股比提高至５０％以上.加速解

决历史遗留问题,“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维修改造和

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加速推进,国企退休人员社会

化管理工作在全省铺开,２５６户“僵尸企业”已处置

１１５户.经营机制创新优化,探索开展落实董事会

职权试点,全面开展外部董事委派工作;加大市场

化选聘,开展职业经理人试点,６８户企业选聘职业

经理人９０名;持续深化“三项制度”改革,建立主动

调整、合理流动机制.

强化国有资产监管,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突

出考核导向,深化一企一策考核,建立动态监测制

度.科学转变职能,修订完善省国资委权责清单,

制定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起草国有资

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创新监管方

式,完成省属监管企业功能界定分类,建成国资监

管三大信息化平台,建立了常态化工作约谈机制和

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构建国资监管大格

局,同步谋划省、市、县三级改革,强化市县国资国

企改革总体指导.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确保企业生产经营稳定.

建立组织领导机制,制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行动方案.健全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建立省

属监管企业债券兑付月报制度,大额债券兑付提前

１５天预警,对存在兑付困难的企业早识别、早干

预,２０１９年到期债券１,７１９亿元全部按期兑付,山

西国企被列为全国信用度最好的板块.强化投资

决策管理,组织制定了投资风险监督管理办法和投

资负面清单,梳理省属国企停缓建、停运项目,盘活

沉淀资金２２５亿元.下大力气降杠杆,与金融机构

签订债转股协议,累计金额１,４８９３亿元.省属监

管企业资产负债率同比降低１９个百分点.

充分发挥经济“压舱石”作用,积极履行企业社

会责任.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和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为山西经济稳定增长作出积极贡献.供水、供电、

供气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全面提升.扎实推动服务

民营经济工作,组织偿还拖欠民营企业账款３６７

亿元.建立起省属监管企业环保一票否决的考核

制度,助力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煤炭清洁高

效开发利用,重点推进潞安集团油化电热气多联产

资源一体化等项目.大力实施生态修复治理,依托

省属监管企业,推进土地综合整治等一批具有影响

力的生态保护与修复项目.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

落实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

理制度.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国有

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出台我省«关于完善国

有金融资本管理的实施意见»,制定«省属国有金

融资本出资人职责清单»,明确出资人职责,理顺我

省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出台«省属金融企业绩

效评价办法»、«省属金融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

和«关于加强省属国有金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严

控人力成本的通知»,健全并落实绩效考核制度,建

立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与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

率挂钩的金融企业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

深化国有金融企业改革,增强金融企业资本实

力.２０１９年向山西金控注入财政资金增资８９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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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截至年末,山西金控实收资本达到１２２９６亿

元.提升山西金控投资运营平台功能作用,山西金

控对山西国信合并重组完成,所属省产权交易中心

和省产权交易市场整合完成.推进国有金融企业

采用市场化方式直接融资,优化股权结构,晋商银

行成功上市,山西产权赴港上市工作有序推进,中

煤保险公开挂牌引进战略投资者取得重大进展.

健全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争取到国家融资担保基

金对山西再担保４０亿元授信和２０％的风险分担.

提升国有金融企业服务能力,助力发展实体经

济.灵活利用多种金融工具主动服务实体经济,山

西金控全年为山西境内企业、机构等新增融资及提

供服务２,５４１１亿元.服务转型综改等重大战略

作用凸显,太行基金１２支子基金当年投资６２亿

元,有力支持重点产业和薄弱领域发展;山西证券

积极推动汾酒集团整体上市和兰花集团混改,积极

支持国资国企改革,其保荐的精英数智成为我省首

家申报科创板的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开花结果.服

务“三农”和小微企业能力增强,山西股权交易中心

下沉服务４５个市县,服务县域中小微企业对接资

本市场;山西省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２０１９

年年末在保户数和金额较上年分别增长１５５２％

和１１５１％.山西再担保主动调整业务结构,２０１９

年末支小支农在保余额占比８０％,较年初上升２９

个百分点;担保费率由上年的２７％降至１％和

１５％两档,户均节约融资成本６３万元.

强化国有金融企业底线意识,持续加强风险防

范化解.各类金融企业严守合规经营底线,通过引

进战投、增资扩股,不断提高偿付能力.资产管理

公司处置不良资产节奏加快,华融晋商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聚焦不良资产处置主业,２０１９年收购

不良资产包债权规模８４８亿元,成功实施上市焦

化公司ST安泰债务重组,积极推进离柳集团、霍

州煤电等问题企业重组及市场化债转股.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严格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

任.加强金融企业党的建设,坚持党的领导与完善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建立健全党委决策程序

前置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体制机制,党建与

业务结合取得积极进展,全面从严治党在金融领域

的作用不断增强.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

健全体制机制,提高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

科学性.以资产配置、使用、处置三大环节为抓手,

着力建立“产权清晰、配置科学、使用有效、处置规

范、监督公正”的资产管理新模式,构建以«行政单

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和«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管理暂行办法»为纲的财政资产管理工作制度框架

体系,强化重点资产管理,先后出台党政机关办公

用房、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

资产配置、省级公立医院国有资产处置、全省市县

法院收缴罚没物资移交处置等多项管理办法,进一

步明确和规范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配置、使用、

处置等职能和程序.

提升管理效能,实现国有资产从“入口”到“出

口”的全流程监管.加强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配置管理,前移新增资产配置计划审核关口,通

过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的有效结合,实现了资产存

量对预算编制的硬约束.开展省本级行政事业单

位及所办企业不动产清查盘活,推动公务用车共享

共用,推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推进报废资产处置统一纳入山西省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进场交易,实现资产处置最大收益.

筑牢管理基础,逐步摸清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家底.细化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措施,建立行政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月报制度,做好事业单位及事业

单位所办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工作,完善行政事

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为规范资产管理提供数

据支撑.加强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

产管理,综合反映政府管理绩效,省交通厅探索出

的公路公共基础设施入账核算“山西模式”得到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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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充分肯定.

落实改革要求,促进党中央和省委重大改革政

策落地.根据党中央和省委总体部署,推动做好党

政机构改革、生产经营性事业单位改革、行业协会

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省直机关酒店经营性资产划

转文旅集团等改革中的国有资产管理各项工作,确

保改革平稳有序推进,国有资产安全完整.深化

“放管服效”改革,赋予省级公立医院较大的资产处

置权限,简化资产处置程序,提高资产处置效率.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

立足土地保障职能,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规

范全省土地指标交易调剂,出台«山西省土地指标

交易调剂暂行办法»,建成省土地指标交易平台,实

行土地指标公开、有偿交易调剂,收益用于支持耕

地保护、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全力服务保障项目

落地,全年共批准新增建设用地１４３万亩,供应建

设用地１９６万亩,其中省级以上开发区批准用地

３１万亩,供应土地３８万亩.开展清理“批而未

用”土地专项行动,“批而未供”土地消化８６万亩,

闲置土地处置３６万亩.助力脱贫攻坚,深度贫困

县完成跨省域调剂节余指标任务０５万亩,获得脱

贫攻坚扶持资金１６８亿元.

启动能源革命试点,积极培育转型发展新动

能.出台«山西省自然资源厅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

点工作方案»,完善煤层气管理制度机制,推动非常

规天然气跨越发展.公开出让１５宗煤层气探矿

权,其中２个区块确认出让收益９２亿元,首期上

缴财政２８亿元,终结了煤层气无偿出让的历史.

批准７宗煤炭矿业权人增列煤层气矿业权,推动采

气采煤有序衔接.精简审批要件和流程,调整完善

各类保护地核查机制,压缩煤层气审批时限,在全

国率先实施煤层气“三合一”方案改革.持续推动

增储上产,挂牌推进１９个煤层气重大项目,开展勘

查开发专项督察,公布１８个对外合作区块督察结

果.全年煤层气地面抽采量７１亿方,较２０１８年增

加１４５亿方.

聚焦改革创新,不断完善自然资源管理体制.

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印发«关于

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持续推进土地管理制度创新,制定«山西省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确立了“省级统筹,上

下联动”的编制模式;完善节约集约用地机制,强化

节约集约用地考核评价,创新土地利用新模式;加

快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和确权登记,第三次全国

国土调查有序推进,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确权登记

试点顺利开展.扎实推进矿产资源管理体制改革,

坚持煤炭“减”“优”“绿”发展,坚定不移推动煤炭去

产能;全面推进矿业权竞争性出让,２０１９年共颁发

采矿许可证２４６个、勘查许可证５８个,对８１宗采

矿权进行了抵押备案,可为全省矿山企业提供

２８０４亿元的贷款支撑.全省全年自然资源收益

共计１,２８２２亿元,同比增长３２１％,其中土地出

让收入１,０４１０亿元,探矿权、采矿权出让收益

２２５７亿元,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１５５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３９３％、７０％和２８８％.

三、国有资本运营及收益分配情况

(一)企业(不含金融企业)

国有资产实现保值增值.省属监管企业２０１９年

初所有者权益７,１７４５亿元,年末所有者权益８,２４０７

亿元,较年初增加１,０６６２亿元,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

(扣除少数股东权益)１００９％.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２０１９年全省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１５,２９０６亿元,同

比增长２４％.其中:省级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

１４,０６４５亿元,占全省国有企业的９２０％;省属监管

企业营业总收入１３,９１１１亿元,占全省国有企业的

９１０％.利润总额小幅下降.２０１９年全省国有企业

利润总额３４９５亿元,同比下降１２％.其中:省级国

有企业利润总额为３１４２亿元,省属监管企业利润总

额为３０９４亿元.

资产处置情况.省属监管企业共转让产(股)
—６７—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５　



权４４宗,金额６３７亿元;转让资产１８９宗,金额

１８２亿元.各市国资委监管企业共转让企业产

(股)权８宗,金额２０２亿元;转让资产２７宗,金额

０４亿元.

收益分配情况.２０１９年上缴国有资本收益

３０９亿元.

境外资产管理情况.省属监管企业境外投资

设立的公司共７７户,正常经营的６９户,非正常经

营的８户.汇总的资产总额４１８８亿元,负债总额

２８０３亿元.汇总的营业总收入３７８４亿元,利润

总额７３亿元.注册地主要分布在香港、毛里求

斯、新加坡、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国家和地区;行业主

要分布在贸易、金融、建筑等.２０１９年,省属监管

企业境外实际投资完成额３３亿元.各市国资委

暂无境外国有资产.

(二)金融企业

国有金融资本保值增值情况.２０１９年,扣除

增资扩股等客观因素后,省本级国有金融企业平均

保值增值率为１０４３％,市县国有金融企业平均保

值增值率为１０７３％,基本实现了保值增值目标.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国有金融企业营业收入２０１６亿

元、净利润５１９亿元,市县国有金融企业营业收入

１６４６亿元、净利润４６９亿元.

国有资本行业布局情况.银行业金融企业占

比最大.截至２０１９年末,省本级层面,银行业金融

企业资产总额、国有资产分别占５８３％、３５８％;

证券业分别占９％、８８％;保险业分别占０４％、

０３％;担保业分别占１９％、８１％.市县层面,银

行业金融企业资产总额、国有资产分别占９３２％、

２５６％;证券业分别占００１％、０１％;保险业为０;

担保业分别占２４％、２８３％.

收益上缴情况.２０１９年,省财政厅直接履行

出资人职责的金融企业上缴２０１８年度的国有资本

经营收益１３,３５８２万元,国有金融资本收益上缴

比例由１７％提升至２１％.

省域外资产管理情况.截至２０１９年末,全省

国有金融企业投向省域外的资产总额２８６１亿元,

负债总额１７２亿元,形成国有资产１０５４亿元.其

中,境外金融企业资产总额１８８亿元,负债总额

４９亿元,形成国有资产１３９亿元.省域外资产

全部由省本级国有金融企业投资形成,主要集中在

证券、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业态.境外资产全部

分布在香港.

四、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和收益

情况

资产配置情况.２０１９年,全省行政事业单位

新增固定资产(原值)３９５２亿元,主要集中在教育

和卫生行业,其中:房屋构筑物２０８７亿元、通用设

备７９７亿元、专用设备８６７亿元、文物、图书、家

具等其他资产 ２０１ 亿元.全省行政事业单位新

增无形资产(原值)３６６９亿元,主要是单位将国有

划拨土地按照新会计制度入账形成,其中:土地使

用权３５４７亿元、计算机软件９９亿元、非专利技

术等其他资产２３亿元.

资产使用情况.全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主要为自用,２０１９年期末,出租出借的固定资产

(原值)３５２亿元,占固定资产总额的１１％,全省

事业单位对外投资１８９９亿元.

资产处置情况.２０１９年,全省行政事业单位

处置资产(原值)４６５亿元,其中:房屋构筑物１２４

亿元、通用设备２１７亿元、专用设备６１亿元、土

地使用权３６亿元、文物、图书、家具等其他资产

２７亿元.

资产收益情况.２０１９年,全省行政事业单位

２０１９年资产出租出借收入３１亿元,事业单位对

外投资收益０９亿元.全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

置收入在扣除交易费、资产处置相关费用后上缴国

库.从国库入库情况看,２０１９年全省行政事业单

位资产处置收入入库１０８亿元,其中:行政单位处

置收入６５亿元,事业单位处置收入４３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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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情况

一是持续强化生态保护修复.组建省国土空

间生态修复专业委员会,建立全省国土空间生态修

复专家库.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稳步

推进,全省共设置 ６８ 个工程项目,总投资 ８３１

亿元.

二是大力推进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５６个

矿山地质环境专项治理项目主体工程全部完工,１６

个重点复垦区土地复垦项目共复垦面积０５万公

顷.«山西省京津冀周边及汾渭平原废弃露天矿山

生态修复实施方案»编制完成,出台«山西省京津冀

周边和汾渭平原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指导

意见».大力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全省６５家矿山企

业填报全国绿色矿山数据库信息.

三是全面加强林草资源保护.大力实施“两

山”工程,积极创新“八大机制”,完成造林５２１０万

亩,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推进经济林发展条例

立法进程,完成历山自然保护区混沟森林科考行

动,启动天然林保护修复中长期规划,开展２６９处

自然保护地的矢量化落界,成功处置沁源“３１４”

“３２９”森林火灾.稳步发展生态产业,新增干果

特色经济林１０３７万亩,总产量２４３亿公斤,较往

年增产近４亿公斤.依托种苗花卉产业,在 ２０１９

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上荣获４８７个奖项,其中室

内展区和室外展园双获金奖.

六、落实人大审议意见整改情况

针对«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

企业)管理情况专项报告的审议意见»中指出的我

省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组织相关部门认真研

究,逐条对照落实.

一是分类施策,着力提升国有企业科技创新能

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推动企业转型发展,做好

“处僵治困”工作,推动国有企业“三供一业”分离

移交维修改造,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内部

控制,加快推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努力提

高国有资产质量.二是持续发力,优化国有资产布

局,提高国有企业资产证券化率,加快混合所有制

改革,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体制机制改革,加快

国资国企改革.三是理顺职能,加快形成国资监管

一盘棋,夯实国有产权基础管理工作,推进省级经

营性事业单位转企,开展省级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

资产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调研,谋划

国有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完善国有资

产管理体制机制.四是弄清底数,切实加强企业国

有资产数据统计,筑牢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数据基

础,提升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数据质量,探索开展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评估.五是创新思路,深

挖问题根源,突出问题导向,加强数据分析,使报告

更具可读性,切实改进国有资产报告方式.

七、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２０１９年,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在省人大常委

会的监督指导下,我省国有资产管理水平不断提

升.同时,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我省国有资产管

理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

(一)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管理方面

一是在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

上的步伐不够快.对省属国企党建工作多停留在

整体的宏观指导上,“一对一”深度参与不多,还没

有真正实现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

业党组织嵌入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对如何更好地

发挥国有企业党委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上

的研究深度不够、具体实践不多.

二是破解“一煤独大”的结构性、“一股独大”的

体制性、创新能力不足等素质性问题的有效举措不

多.在解决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够突出、资产负债率

依然较高、带息负债依然较多、资产证券化水平低

等突出问题上,办法不多、成效不明显.

三是指导市县国资国企改革的力度还不够.

省级统筹市县国企改革不够,没有形成全省国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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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棋;对重点改革推进力度较大,对一般改革推进

力度不够,“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和厂办大集体改革

是中央部署的重点改革任务,成果比较显著,但是

对市县国企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市县国有资本布局

优化、市县低效无效国有资产出清等涉及市县国企

发展的改革任务,业务指导较少,监督力度也不

够大.

四是国资监管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随着深

化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对“专司监管”有

了清晰的定位,但监管内容、监管制度、监管方式等

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方面

一是尚未建立财政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委托管

理机制,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制度尚需进一步健全.

二是重点金融企业的资本实力仍然不足.山

西证券、中煤保险、山西信托等骨干持牌金融企业

资本实力普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龙头带动效应亟

需提高.

三是国有金融资本结构和布局有待优化.金

融企业国有资产集中在银行业,保险、融资租赁、融

资担保等其他金融业态发展缓慢.

四是全省金融机构风险防控压力仍然较大,防

范化解金融风险任重道远.

(三)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方面

一是体制机制建设仍需健全.现行行政事业

性资产管理制度权威性不足,制度层级不够,难以

形成硬约束;资产共享共用缺乏有效激励机制,资

产管理单位积极性不高,共享共用推行难度较大;

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机制不完善.

二是基础工作方面仍显薄弱.已投入使用在

建工程长期不转固造成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报

表数据不实;资产管理和财务管理脱节造成数据失

真;产权意识不足,资产权属不清;资产数据利用不

足,服务政府决策能力有待提高.

三是国有资产使用效益仍不够高.行政事业

单位资产盘活不足,不动产占用苦乐不均,各单位

办公条件不均衡;医疗设备、大型科研设施与仪器

等科技资源、高校体育场馆共享共用不足.事业单

位对外投资收益率低,投资项目盈利能力不理想.

(四)国有自然资源管理方面

一是促进自然资源高效利用的举措有待完善.

转型发展用地指标紧张,煤层气增储上产难度

增大.

二是自然资源资产权责不明晰、监管保护制度

不健全,中央与地方分级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所

有者职责和委托代理的制度和规定有待探索建立.

三是林业生态产业的发展潜力还有待深入挖

掘.全省２４００万亩宜林荒山,大多立地条件差,造

林难度大、成本高,以干果经济林为主的生态产业

整体效益不高,特别是低质低效的干果经济林还有

待加强管理,特色经济林和森林旅游康养产业刚刚

起步.

八、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资产管理的工作

措施

下一步,我省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将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切实提

升国有资产管理水平,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提供强大支撑.

(一)改进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管理

方面

一是着力加强企业党建.把提升执行力作为

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坚决落实省委国资监管

体制改革的要求,提升决策执行力,推动省属国企

建立跟踪督办落实省委决策部署的机制.把瘦身

健体作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强化人力资源

管理,推动企业各级党委加强对人力资源管理的领

导,实现员工队伍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升水平的

总体目标.把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作为党的能力

建设的重要内容,把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作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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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最主要的内容,构建核心竞争力的评价体系.

把一体推进“三不”机制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

内容,建立企业领导人员任职和公务回避制度,指

导企业加强采购集中管理.

二是着力推动企业内部改革.深入推动企业

对外开放,全力打造内陆地区企业开放的“新高

地”.深入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引好人才、用好

人才、留好人才.深入推动管理提升工作,全面加

强成本控制与核算.深入推动合规经营,完善总法

律顾问制度建设.深入推动“双百行动”,确保试点

企业在关键环节、重点领域取得突破.

三是着力推动市县国企改革.加强对市县国

资国企改革的总体指导,加大对重点任务的持续督

导,联合相关厅局对重点工作进行现场办公、实地

督导,指导各市国资委“一企一策”推动市县国企

改革.

四是着力强化国资监管.突出重点,加强重大

投资、企业经济运行质量、国有资产交易、国有资本

保值增值的监督,同时加强国资运营公司监管.创

新方式,用好大数据平台,抓好经济运行分析,发挥

好内部审计作用.丰富成果,积极开展规划、投资

等工作效果评估和评价,对省属监管企业出具实时

监测分析报告和监督工作报告.强化运用,起到及

时预警、纠偏、问责、整改的作用.

(二)改进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方面

一是探索建立国有金融资本委托管理机制.

省财政厅依法行使出资人权利,履行出资人义务,

集中统一履行省属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结合

我省实际,对目前实际履行省属金融企业国有金融

资本出资人职责的其他部门,暂时委托其管理国有

金融资本,签订委托协议,切实保障出资人权益.

二是继续完善对省属金融企业的绩效考评.

以绩效考核为抓手,组织实施省属国有金融企业各

项管理工作,充分发挥出管理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

用,实现企业经营全链条绩效管理.

三是继续推进国有金融企业改革.完善国有

金融企业董事监事管理,加大授权力度,使企业充

分享有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并承担国有金融资本保

值增值、防控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的主体责

任.推进条件成熟的企业引入战投、增资扩股工

作.与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深入合作,进一步健全我

省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

四是加强党对国有金融机构的领导.充分发

挥党委(党组)的领导作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

持党的建设与国有金融机构改革同步谋划、党的组

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党委(党组)负责人及党务

工作人员同步配备、党建工作同步开展.

(三)改进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方面

一是完善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建设.促进资产

管理与预算管理有机衔接,通过财政核心业务一体

化系统将新增资产配置计划审核关口前移,以存量

控制增量,把好资产“入口”关.探索建立资产共享

共用机制,鼓励资产管理单位通过成本核算确定资

产共享收费标准,形成正向激励机制,推动跨地区

跨部门间资产调剂使用,共享共用.

二是提升资产管理水平.贯彻落实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条例,在保障行政事业单位履行职能需要

的基础上,强化对资产存量和增量的综合管理,注

重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加快进度做好清查

出的闲置资产盘活变现,充分挖掘国有资产增收潜

力,缓解当前财政收支压力,努力实现预算收支

平衡.

三是加强信息系统建设.完善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加快搭建国有资产综合信

息管理平台,做好资产数据分析利用,促进财政工

作提质增效.

(四)改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方面

一是深化自然资源领域改革.深入开展能源

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创新煤层气管理体制机制,促

进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和矿区生态修复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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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部省战略合作,完善部省战略合作机制,

丰富合作内容,扩大合作成果,推动协议事项落实

落地.积极稳妥推进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

一”改革,加大标准地改革力度,坚持“净地出让”,

探索“净矿出让”,持续打造“六最”营商环境.落实

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制定我省实施«土地管理

法»办法.

二是深化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以健

全产权体系、明确产权主体、开展统一调查监测评

价、加快统一确权登记、强化整体保护、促进集约开

发利用、推动生态空间系统修复和合理补偿、健全

监管体系、完善产权法律体系等９项任务为抓手,

到２０２０年底基本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

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提升我省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和保护力度.

三是加强林草资源开发保护.继续坚持绿化

彩化财化同步,保持植绿增绿耐力,提升造林护林

能力,激发国土绿化活力,挖掘林草富民潜力,着力

在实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服务、高标准保护、高效

益发挥上狠下功夫,努力提高森林覆盖.全面加强

林草资源保护管理,积极探索推行林长制,压实各

级地方政府保护林草资源的主体责任,推进建立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依法加强

保护,严守森林和草原生态保护红线.稳步推进生

态产业发展,围绕抓好经济林和森林旅游康养产业

发展,打造建设一批经济林示范管理基地和森林康

养基地建设试点,进一步培育壮大生态经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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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２０１９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武　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山西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山西省人大常委

会报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请予审议.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是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近年来,

我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立足保障行政事业单位履职和事业发展,

全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迈出坚实步伐.

一、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基本情况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

产规模不断壮大,“家底”日渐丰厚,为保障行政事

业单位高效运转履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经

济社会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资产总量与分布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全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总额８,８１８８２亿元,比年初增长２０６４％;负债总

额１,３４２９９亿元,比年初增长４４８％;净资产总

额７,４７５８３亿元,比年初增长２４０９％;资产负债

率１５２３％.

从单位性质看,行政单位资产总额２,５２６４７

亿元,占２８６３％,事业单位资产总额６,２９２３５亿

元,占７１３７％.

从预算管理级次看,省级资产总额３,６８５３９亿

元,占４１７９％,市级及市级以下资产总额５,１３３４３亿

元,占５８２１％.

总体来看,全省行政事业性资产状况持续向

好,资产总量稳步增加,资产分布主要集中在交通

运输、教育、卫生、水利、文化等社会服务领域.

(二)资产构成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全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总额

８,８１８８２亿元,其中:流动资产１,９０９３２亿元,占

２１６５％;固 定 资 产 (净 值)１,８９９５７ 亿 元,占

２１５４％;在建工程１,４８１０８亿元,占１６７９％;长

期投资１８９７５ 亿元,占２１５％;无形资产(净值)

８３１６６ 亿 元,占 ９４３％;公 共 基 础 设 施 净 值

２,１６１９２亿元,占 ２４５２％;其他资产 ３４５５２ 亿

元,占３９２％.

(三)资产配置、使用和处置情况

２０１９年,全省行政事业单位新增固定资产

３９５２１亿元,主要集中在教育和卫生行业,其中:

房屋构筑物２０８７３亿元,通用设备７９７１亿元,专

用设备８６６９亿元,文物、图书、家具等其他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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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亿元.全省行政事业单位新增无形资产

３６６９４亿元,主要是单位将国有划拨土地按照新

会计制度入账形成,其中:土地使用权３５４７０亿

元,计算机软件９９５亿元,非专利技术等其他资产

２２９亿元.

全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主要为自用,２０１９

年期末,出租出借资产３５２０亿元,占固定资产总

额的 １１０％,全 省 事 业 单 位 对 外 投 资 １８９８６

亿元.

２０１９年,全省行政事业单位处置资产４６４７

亿元,其中:房屋构筑物 １２３６ 亿 元,通 用 设 备

２１７３亿元,专用设备６０７亿元,土地使用权３６４

亿元,文物、图书、家具等其他资产２６７亿元.

(四)资产收益情况

２０１９年,全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出租出借收

入３１０亿元,事业单位对外投资收益０８５亿元.

全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收入在扣除交易

费、资产处置相关费用后上缴国库.从国库入库情

况看,２０１９年全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收入入

库１０７６亿元,其中:行政单位处置收入６４５亿

元,事业单位处置收入４３１亿元.

(五)公 共 基 础 设 施 等 行 政 事 业 性 国 有 资 产

情况

根据行业主管部门统计,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全省

国省道公路总里程１２１万公里,全省文物保护单

位总计１３,４０５处,文物藏品数总计１７６万余件

(套),累计开工政府投资公共租赁住房２７万余套.

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工作情况及

成效

近年来,我省始终坚持把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管理作为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手段,以国有资产报告制度为牵引,不断

健全管理体制,强化管理措施,提升管理效能,我省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取得明显成效.

加强资产管理制度建设,构建全周期资产管理

体系.一是抓好顶层设计,以财政部«行政单位国

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和«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暂行办法»为纲,按照“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

管,单位占有、使用”的管理体制,各级财政部门负

责综合管理,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行政事业单

位负责具体管理,相继制定了覆盖资产配置、使用、

处置三大环节的各项管理办法,建立起“产权清晰、

配置科学、使用有效、处置规范、监督公正”的资产

管理新模式.二是细化管理制度,出台«山西省党

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山西省党政机关公务

用车管理办法»«山西省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试行)»,规范全省党政机关办公用房

和公务用车管理;遵循保障履职需要、厉行节约的

原则,制定行政单位通用资产配置标准和办公用房

维修改造标准,并随着经济社会、市场价格变化和

技术进步及时进行修订,提高资产管理的科学性和

规范性.三是补齐管理短板,印发«关于扎实做好

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与资产管理有效结合的通

知»,着力解决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中的突出问

题,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水平.

强化资产管理责任,助力改革政策落地.落实

“放管服效”改革要求,赋予主管部门较大的资产管

理审批权限,简化省属大中专院校和省级公立医院

资产处置审批程序,优化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流

程.深入开展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改革,

处置公车改革取消车辆,２０１９年行政事业单位资

产年报统计数据显示,全省行政事业单位车辆数较

２０１６年减少２３,５９６辆,降幅２２３％.加强党政机

构改革过程中的国有资产管理,确保资产随党政机

构改革及时有序调整到位.支持生产经营性事业

单位转企改制,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改革

出谋划策,提供政策依据、财政方案.规范行业协

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中的资产管理工作,科学界

定资产权属,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

夯实资产管理基础,推动资产管理实现精耕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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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建立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年报和月报制度,

综合反映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及时掌握国有

资产动态情况,发现问题,堵塞漏洞.完善行政事

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构建了“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的网格化平台,２０１９年底系统共生成固定

资产和无形资产卡片１,７７８万余张,形成了全省行

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数据库,实现了资产从入口、

使用到出口的动态化管理.加强事业单位及事业

单位所办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截至２０１９年底,

省级事业单位及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共完成占有登

记１,６５６户,强化了单位国有资产产权意识,明晰

了产权关系.

提升资产管理效能,保障政权运转高效.一是

从严管理新增资产配置,出台«省级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配置管理办法»,以新增资产配置计划审

核结果作为预算编制依据,通过存量控制增量,把

好资产入口关,将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有效结合,

实现行政事业资产规范协调管理.二是挖掘资产

增收潜力,开展省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及所办企业在

并六城区和省外土地、房产清查,摸清不动产“家

底”,统筹谋划闲置不动产盘活工作,积极应对财政

支出压力.三是推进集中办公区建设,落实机关事

务集中统一管理试点工作要求,优化整合省直机关

办公用房,学府办公区一期、综改区政务服务中心

办公区、龙城大街办公区等集中办公区改造完成,

省工信厅、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等省直机

关先后入驻集中办公区,从源头杜绝超标使用办公

用房问题发生.四是推行公务用车联动保障,加快

建设公务用车“全省一张网”(２０１９年底纳入公务

用车平台管理的车辆１０,７７６辆),探索开展全省各

级各类一般公务用车跨地区跨部门调度,提高全省

公务用车使用效率.五是规范资产处置行为,行

政事业单位处置资产纳入山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进场交易,实现资产处置收益最大化,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按照国家环境保护要求流向指定企业.

优化资产配置,促进社会事业健康发展.随着

经济社会发展和财政投入不断向民生领域倾斜,全

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不断丰实,与民生密切相关

的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体育等行业资产持续增

长,服务水平逐步提高,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改善

人民群众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２０１９年

底,公办性质学校各项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推动教

育公平发展和质量不断提升,全省公办性质学校

(不含工读学校)产权校舍建筑面积７,１２７５３万平

方米,较上年增长 ０５８％;教学、科研设备资产

１８０３２亿元,较上年增长６０９％;计算机９７０１万

台,较上年增长１０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

完善,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卫生健

康行业基础设施投入不断加强,全省医疗卫生机构

床位数２１８２万张,较上年增长４７５％;公立医疗

机 构 每 千 人 口 床 位 数 ４４８ 张、病 床 使 用 率

８３９６％.科技资源开放共享逐步推开,建立山西

省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网络服务管理平台,１０２家重

点实验室、１３１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面向社会开放

共享;发放科技创新券,支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开

展研发创新;全省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全年输出技

术合同 ２７９ 项,成交额 １７６ 亿元,较上年增长

８９２５％.文化行业公共服务能力和基层公共文化

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全省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

４９５２万平方米,总流通人次较上年增长２５３１％;

全省文化馆(站)建筑总面积８８６８万平方米,组织

文艺活动场次较上年增长８５３％;全省博物馆数

量１５８个,较上年增长３９５％.体育场馆建设力

度加大,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后,全省体育场馆

数量和质量得到很大提升,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省各

类体育场地９３,７３１个,体育场地面积６,８０２２８万

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１８３平方米.

加强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

理,支撑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管理制度日趋完善,

探索出公路公共基础设施入账核算的“山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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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财政部充分肯定;出台了«全省市县法院收缴

罚没物资移交处置实施办法»,进一步规范罚没物

资移交处置工作.水利基础设施投入持续加大,大

水网工程等重点水利工程陆续竣工,支撑各地区转

型跨越发展用水需求.大量公共租赁住房建成并

分配,约５０万城镇困难群众的住房条件得到有效

改善.全省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为转型改革和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

国有资产报告制度建立以来,我省各级政府和

部门对国有资产管理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行政事

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迈上了新台阶.与此同时,

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全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

理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资产管理的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部分

单位仍然存在“重资金轻资产”、“重购置轻管理”的

传统思想.一些具有行业特色的专用资产管理仍

缺乏制度约束.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资产

产权和事权边界模糊.

二是资产管理基础工作还存在短板和不足.

省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及所办企业不动产清查情况

结果显示,部分省直单位不动产产权不明晰或未登

记、变更不及时,产权意识不强.一些单位违反规

定擅自出租出借和处置国有资产,有的单位存在资

产管理和财务管理脱节,家底不清、账实不符.公

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基础薄弱,价值

计量制度缺失,难以全面准确反映资产价值.

三是资产使用效益还有较大改善空间.行政

事业单位仍然存在不动产占用苦乐不均,办公条件

不均衡的情况.资产管理单位对共享共用积极性

不高,一定程度上存在资产余缺并存、大型设备重

复购置、体育场馆开放利用不足的现象.事业单位

对外投资收益率低.

四、下一步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的思

路与措施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来之不易,是全省人民的

财富.我们将围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

坚持“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进一步完

善资产管理体制,创新管理方式,提高资产配置效

率,管好用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更

好地服务发展、造福人民.

加快完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机制.一

是突出部门资产管理主体责任.明晰部门职责边

界,在“放”和“管”上下功夫,提升部门资产管理意

识,树立“像管理资金一样管理资产”的理念,加强

资产管理内部控制制度建设,落实资产管理责任制

和损失责任追究制度,建立资产管理长效机制.二

是促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有机衔接,依托财政核

心业务一体化系统,前移新增资产配置计划审核关

口,将资产存量作为预算核定的基础,提高预算编

制的科学性.三是探索开展资产管理绩效评价.

按照十九大报告中“全面实施绩效管理”要求,制定

资产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推行实施国有资产管

理绩效考评制度,加强预算资金管理和资产管理的

深度融合,强化考评结果的应用.

着力筑牢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基础.一

是推进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

规范化.明确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

产的范围和统计口径,探索资产计量和列报方法,

合理划分界定公共基础设施产权,建立科学的文物

文化资产评估体系,提高国有资产报告数据的准确

性.二是加强资产产权管理.增强部门产权意识,

以省直单位不动产清查为契机,推进不动产权属登

记,理清产权归属,解决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家底不

清、账实不符等问题.三是加快搭建国有资产综合

信息管理平台.建设可供财政部门、国资监管部

门、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人大监督部门使用

的具有数据收集、汇总、分析、查询、预警功能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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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产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充分发挥国有资产大数

据在国有资产管理中的作用.

全面提升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使用效益.一

是把好资产配置关口.牢固树立过“紧日子”和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思想,坚持“严控增量、调整存

量”的原则,通用设备配置严格执行标准,专用设备

配置充分进行论证,推进资产配置向关键领域和薄

弱环节倾斜.二是加强疫情防控资产管理工作.

疫情防控期间,快速高效统筹配置疫情防控资产;

疫情结束后,做好疫情防控资产管理和处置,确保

处置收益最大化.三是理顺事业单位同所办企业

关系.推动事业单位所办企业脱钩和集中统一监

管,做好资产清查和脱钩划转,妥善解决历史遗留

问题,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监管效率,防范国有资

产流失.四是探索建立资产共享共用机制.鼓励

资产管理单位通过成本核算确定资产共享收费标

准,形成正向激励机制,支持公共文化场馆、体育场

馆、机关卫生间等面向社会开放,大型科研设施与

仪器等科技资源向社会开放共享.鼓励各市县根

据当地实际建立公物仓,对机关闲置、待处置、超标

准配置和临时机构的资产等实行统一管理.推动

资产跨地区跨部门调剂使用,共享共用.

切实增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服务大局能力.

一是加快推进存量资产盘活.在省本级行政事业

单位及所办企业不动产清查基础上,做好长期低效

运转和闲置存量资产的盘活变现,充分挖掘国有资

产增收潜力,缓解当前财政收支压力.二是做好数

据分析利用.深入挖掘分析国有资产统计数据,准

确诊断政府资产管理的堵点和痛点,主动让资产数

据成为政府决策的晴雨表和预警器,当好参谋助

手,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责任重大、征途

如虹.我们将按照本次会议的审议意见,把行政事

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山西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同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结合起来,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凝心聚力、砥砺奋

进,在“紧日子”里下大力气管好用好行政事业性国

有资产,确保“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推动我省各

项事业在新起点上实现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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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

山 西 省 人 大 财 政 经 济 委 员 会

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调研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刘晓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制度,加强国有资

产管理监督,是党中央赋予人大的一项重要职责.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０年监督工作计划安排,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省政府关于

２０１９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听取和审

议省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

情况的专项报告.为做好相关工作,省人大常委会

预算工委组织调研组,赴省财政厅、省直属机关事

务管理局、省教育厅、省文旅厅、省卫健委、省交通

厅、省住建厅、省审计厅、省文物局等部门开展专题

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分工联系副秘书长、省人大常

委会预算工委负责同志、省人大财经委有关负责同

志和部分省人大代表和专家学者参加了调研活动.

现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包括各级各类行政事业

单位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和依法支配的公共基础

设施、保障性住房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行政事

业性国有资产是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政

事业单位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有关决策部署、保

障职能履行、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物质基础.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管理制度不断健全,管理工作不断规范,管理绩效

不断提升,较好保障了行政事业单位有效运转、各

项社会事业快速发展.

截至２０１９年末,全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

额８８１８８２亿元,负债总额１３４２９９亿元.２０１９

年,全省配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７６２１５亿元,出

租出借资产３５２亿元,处置资产４６４７亿元,资产

收益１４７１亿元.

截至２０１９年末,全省公路总里程１４４３万公

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５３１处,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４０６处,珍贵文物藏品７６１２４件(套).累计开

工政府投资公租房２７３７万套.城市建成区绿地

面积４６５４５７公顷,公园绿地面积１５２０３７公顷.

从部分重点行业主管部门提供的数据看,截至

２０１９年末,教育系统办学条件显著提升,普通小

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校

生均 校 舍 面 积 分 别 达 到 ８５７、１４２１、２８２２、

２４８８、２８１７ 平方米,生均运动场地面积 ６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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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９、１１７９、７７７、４４平方米,每百名学生拥有教

育用计算机１３、１５、１９、２７、２４台.卫生健康行业基

础设施不断提档升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每千人床

位数４４８张,病床使用率达到８３９６％.文化旅

游行业公共服务能力和均等化水平显著提高,全省

平均每万人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１４８８平方米、人

均图书藏量０５５册,每万人群众文化基础设施建

筑面积２６５平方米.２０１９年,全省公共图书馆流

通人次２０３０万人次,群众文化机构开展文化活动

５１万次,服务群众１６３０万人次.全省国有旅游

景区８４家,年游客接待量５９１９５３万人次.

表一: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资产负债情况

单位:亿元

年度
资　　产 负　　债 净　资　产

资产总额 增　幅 负债总额 负债率 净资产总额 增　幅

２０１７ ５３５９４６ ７３２％ １１８７３２ ２２１５％ ４,１７２１３ ９０８％
２０１８ ６０８７７９ １３５９％ １１７３２３ １９２７％ ４９１４５５ １７７９％
２０１９ ８８１８８２ ２０６４％ １３４２９９ １５２３％ ７４７５８３ ２４０９％

表二:
按单位性质分类全省情况

单位:亿元

单位性质 机　构　数 资产总值 占　　比

行政单位 ７６２２ ２５２６４７ ２８６３％
事业单位 １７６３８ ６２９２３５ ７１３７％
合　　计 ２５２６０ ８８１８８ １００％

表三:
按管理层级分类全省情况

单位:亿元

管理层级 机构数 资产总值 占　　比

省级 １５９２ ３６８５３９ ４１７９％
市县 ２３６６８ ５１３３４３ ５８２１％
合计 ２５２６０ ８８１８８２ １００％

表四:
按资产价值分类全省情况

单位:亿元

资产构成
全　　省 省　　级 市　　县

资产总额 占比 资产总额 占比 资产总额 占比

流动资产 １９０９３２ ２１６５％ ６６６２５ １８０８％ １２４３０７ ２４２２％
固定资产 １８９９５７ ２１５４％ ６３７１７ １７２９％ １２６２４ ２４５９％
无形资产 ８３１６６ ９４３％ ５４３０２ １４７３％ ２８８６４ ５６２％
长期投资 １８９７４ ２１５％ １７４１ ０４７％ １７２３４ 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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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构成
全　　省 省　　级 市　　县

资产总额 占比 资产总额 占比 资产总额 占比

在建工程 １４８１０８ １６７９％ ２３１１９ ６２７％ １２４９８９ ２４３５％

公　　共
基础设施 ２１６１９２ ２４５１％ １５３２３０ ４１５８％ ６２９６２ １２２７％

其他资产 ３４５５２ ３９３％ ５８０５ １５８％ ２８７４７ ５５９％

合计 ８８１８８２ １００％ ３６８５３９ １００％ ５１３３４３ １００％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基础工作较为

薄弱

部分资产产权不明、底数不清.一是部分在建

工程长期不转固.我省２０１９年行政事业单位资产

总额中在建工程年末占比１６７８％,超过６个月未

转固的在建工程２１９５４亿元.二是部分单位存在

账外资产.省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及所办企业未入

账的土地１３５万亩,价值３２５９亿元,是占用总面

积的３４１５％;未入账的房产２２２４７万平方米,价

值１１３６亿元,是占用总面积的１７５１％.三是部

分单位内控机制不规范.资产登记、变更、注销、盘

点不及时,造成账账、账实不符.四是部分资产无

权属证明.省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及所办企业占用

的不动产中无产权和产权待界定的土地５７４８４８

亩、房产８４２０１万平方米,分别是占用总面积的

１４５８％和６６２７％.　

会计统计、资产报表等工作亟待完善.一是新

的政府会计制度实施后,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

性国有资产纳入财务核算范围,但会计核算却一直

缺乏相应的规范.如:我省作为文物大省,很多文

物资产没有统一计价口径,文物资产价值不能准确

反映.二是根据新的政府会计准则,统一管理下的

不动产应当由占有使用的单位作为会计确认主体,

但是集中办公在这种核算模式下操作层面存在一

定难度.三是信息化建设滞后.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无法提供优化国有资产配置布

局、充分发挥国有资产效能等方面的有效数据支

撑.全口径国有资产信息共享平台尚未建成,各资

产管理部门间无法实现数据互联互通.

部分历史遗留问题难以解决.一是涉及机构

改革整体资产划转的个别单位没有及时完成资产

清查、划转工作.账务合并不规范,固定资产没有

按时完成调拨合并.二是固定资产方面,部分单位

资产因历史原因存在产权纠纷或权属争议.部分

单位十多年前的房改房和已拆除房屋仍然反映在

账面上,既不申请处置也不予以核销.三是一些道

路、桥梁、公园等公共基础设施类资产,因建设历时

长,精准清查和统计难度较大.

(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制度需要进一

步健全

管理职责不够清晰.一是行政单位办公用房、

公务用车等资产由机关事务管理部门管理,其他行

政事业单位资产由财政部门管理,职能存在交叉,

难以形成监管合力.二是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

业性资产涉及的管理部门和利益主体众多,产权和

事权边界模糊,资产管理难度较大.三是部分单位

资产管理和财务管理分属后勤部门和财务部门,资

产管理和财务管理各自为政,相互脱节.同时,调

研中多数单位反映,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人员

配备不足,特别是基层单位大多没有专门的机构和

管理人员,管理较为粗放.

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衔接不够.“重资金、轻

资产”“重购置、轻管理”等现象普遍存在.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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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管理与预算的“流量”管理分割,体现在一些

部门部分国有资产处置和出租出借收入未按规定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或纳入预算,脱离监管.在

编制年度预算时,同步申报资产配置预算,但主要

针对大额设备和重要资产.在预算执行阶段,年中

追加预算涉及资产购置事项时,也未细化资产购置

内容,管理精细化程度不够.

管理评价机制尚未建立.行政事业性国有资

产的管理评价不够全面,评价指标体系也不够系

统.从价值角度看,缺乏成本效益等经济型评价指

标,导致一些地方和单位不同程度存在资产配置只

讲需求、不讲成本,资产使用不讲勤俭节约、造成闲

置浪费,资产处置只看最低年限,不顾实际状况、报

废可用资产等现象.另外,现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

产管理制度层级较低,制度刚性约束不够,评价奖

惩问责更少,导致资产管理中的违规问题时有

发生.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益需要进

一步提高

资产流失、价值低估现象普遍存在.一是资产

出租出借和处置不履行审批手续.省本级４９个行

政事业单位未经审批,自行出租处置土地、房屋

２７１万平米和车辆、设备等资产２２９８７２万元.

部分单位出租房屋不对租金进行评估,不公开招

标,不按合同约定收取租金.二是划拨的土地使用

权价值严重低估.行政事业单位对划拨土地使用

权不得不入账或按名义价值１元入账,调研中发现

部分单位将土地使用权价值填写为１元至几十元

等严重低于价值的金额上报.三是资产盘点和报

废处置不及时.一些单位往来款项长期挂账不及

时清理,长期挂账难以收回,清理存在困难.有的

单位报废资产长期不处置,同时还在购置新资产,

导致账面形成资产超标准配置.

资产配置效率不高.一是流动资产占比较高.

我省２０１９年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总额中流动资产年

末占比２１６４％,虽然较年初２４２５％有所下降,但

是占比仍然较高,盘活存量资产仍有一定空间.二

是出租出借与租用借用现象并存.省本级１２个单

位闲置房产面积５３１万平方米,２１个单位出租房

产面积７９６万平方米,３５个单位租用房产面积

７９４万平方米.三是特定资产调剂使用、共享共

用缺乏有效机制.医疗、科研等大型设备利用不

足、体育场馆面向社会开放较少.

资产对外投资收益率低.２０１９年,我省事业

单位对外投资收益率仅为０４４％,对外投资收益

率低于银行短期存款利率,盈利能力不理想.部分

事业单位和所办企业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事企

不分,企业所得收益都用来弥补经费不足.部分事

业单位对外投资项目经营不善出现亏损,投资无

收益.

三、相关建议

(一)大力夯实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和报

告基础

全面清查摸清资产底数.采取强有力措施,以

产权登记为基础,推动各部门、单位全面清查,开展

全面审计,彻底摸清国有资产家底.对清查摸底发

现的土地和房产产权不清、无法办理产权证书等问

题,应专门研究解决.在此基础上,对存在的账账

不符、账卡不符、账实不符等问题,组织全面整改.

完善资产报表体系.做好新旧会计制度的衔

接,尽快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储备土地、文物等资产

的确认、计量、会计核算等相关制度,同时,做好资

产实物统计台账工作.进一步充实完善国有资产

报表的实物量数据,提高数据的分析利用水平.针

对集中统一监管后出现的集中办公区资产核算障

碍,尽快研究出台相关核算制度,明确会计确认主

体.按照全面完整反映国有资产配置、使用、处置

和效益等基本情况的要求,积极推进全口径国有资

产信息共享平台建设.

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在建工程”项目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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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后要及时办理决算并转为固定资产.妥善解决

资产特别是房产地产权属不清等问题,深入研究,

划清责任,分类处理.对多种原因形成的资产呆坏

账,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依法依规的原则,加

大清理处置工作力度.指导做好机构改革后资产

划转、清查和管理工作,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完整.

(二)加快完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机制

理顺管理机构职责.调整优化财政部门和机

关事务管理部门职能,解决在房屋、车辆管理等方

面的工作交叉问题.健全完善公共基础设施等资

产管理体制,明确管理主体责任,防止出现监管“缺

位”或“错位”现象.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机构队伍建

设,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引入第三方社会

服务机构参与具体工作,提升管理效率.

建立资产管理长效机制.加强对国有资产管

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做到机构落实、人员落实、责任

落实.加强资产管理内控机制建设,规范资产配

置、使用、处置、收益全生命周期管理,严格按照法

定程序、法定标准,配置、处置、出租出借相关资产.

财政部门要加强日常监管抽查力度,确保资产上报

情况真实可靠.

探索建立资产管理评价指标体系.按照党中

央关于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要求,制定资产管理评

价指标,加强预算资金管理和资产管理的深度融

合.强化考评结果的运用,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

资产配置预算的重要参考依据,应同步纳入领导干

部考核体系.建立问责机制,对各种违法、违纪损

害国有资产权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行为要严肃

处理,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保值增值.

(三)切实提高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使用绩效

建立健全资产调剂使用、共享共用机制.鼓励

资产管理单位通过成本核算确定资产共享收费标

准,形成正向激励机制,支持公共文化、体育、公共

基础设施等向社会免费开放,大型科研设施与仪器

等科技资源向社会开放共享.鼓励主管部门在部

门内部开展资产调剂使用,同时,借鉴其他省份“公

务仓”管理先进经验,推动跨地区跨部门间资产调

剂使用、共享共用.

推进存量资产盘活.在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行政事

业单位及所办企业不动产清查结果基础上,加快进

度做好清查出的闲置资产盘活变现,充分挖掘国有

资产增收潜力,缓解当前财政收支压力,努力实现

预算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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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综合报告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专项报告的初步审议意见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０年监督工作计划,为服

务好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９

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以下简称«综合

报告»)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度行政事业性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称«专项报

告»)工作,财经委根据中央和省委关于建立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报告制度的有关意见要求,于８月２７日召

开会议,听取了省政府财政、自然资源、国资部门汇

报.前期,预算工委牵头组织同财经委对行政事业性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进行了调研,做了大量基础工作.

在听取报告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财经委对两个报告

进行了初步审议.现将审议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评价

财政等相关部门按照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克服

国有资产种类繁多、监管职能分散、数据基础薄弱

等困难,科学汇总梳理,着力分析研究,做了大量艰

苦细致的工作,形成了«综合报告»和«专项报告».

两个报告在报告范围、报告内容上基本符合中央和

省委«意见»要求.«综合报告»体现了“全口径、全

覆盖”的要求,较全面地报告了各类国有资产的基

本情况,反映了国企改革、国资监管等情况,指出了

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明确了下一步工

作思路.«专项报告»突出重点,针对性强,反映了

全省和省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基本情况,包括

总量与分布、资产构成、资产配置、使用、处置、收益

等情况,反映了国资国企相关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服

务改革、促进发展等情况,并梳理了当前行政事业

性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下一步

工作思路和改进的措施.情况反映比较全面,问题

查找比较准确,工作打算比较符合实际.

财经委认为,省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是一项常态化制度化的工作,经过省

政府有关部门和财经委、预算工委连续三年的共同

努力,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在摸清家底和促进保值

增值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存在不少差距,

如国有企业发展不平衡、结构不优、经营规模小;国

有金融资产管理机制未完全理顺,发展规划、功能

定位、结构布局仍有待调整优化,整体实力不强;国

有自然资源资产确权登记任务重,资产分类计价难

度大,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矛盾突出;行政事业性

国有资产管理意识不够强,普遍存在“重资金、轻资

产”、“重购置、轻管理”等现象,同时,在体制机制、

基础工作、规范管理等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需要

引起高度重视,着力加以解决.

二、对«综合报告»的意见

(一)进一步理顺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一是稳步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改革,

转换经营机制,激发企业内生动力.二是以管资本

为纽带,健全产权登记转让、财务管理制度和绩效

评价体制等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优化股权结

构,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决策执行监督机

—２９—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５　



制,加强企业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三是

积极构建全面覆盖、分工明确、协同配合、约束有力

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监管体系.理顺公共基础

设施、保障性住房、储备土地、市政设施的资产管理

体制,落实部门主体责任.规范资产会计核算,精

确统计价值量,确保资产数据全面、准确.四是加

快建立统一的自然资源分类体系.建立能够反映

我省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和区位条件、用途管制、资

源差异等因素的资产核算体制,积极探索编制国有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五是健全国有资产监督体

系.完善纪检监察、审计、内控、风控等相互协同的

监督体系,形成监督合力,提升监督效能,切实防止

国有资产流失.

(二)进一步提高国有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

一是以深化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为牵引,提升国有资本

专业化市场化法治化运营水平,高效发挥国有资本

“进退流转保”功能作用,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提

高国有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二是建立健全全流程、

全覆盖的国有金融企业基础管理体系,优化行业布

局、地域布局、分布结构和股权结构,以金融资源和金

融工具为依托,主动服务实体经济.三是进一步深化

自然资源“放管服效”改革,切实做好各类自然资源使

用的一体化系统性服务保障工作,发挥自然资源的管

控引导作用,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制定生态保

护修复规划,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三)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基础工作.一是

加快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信息共享平台和数据库建

设,制定统一规范的报告编制指引、表格填报内容及

说明,统一报告口径和范围,保证统计数据的科学性

和准确性.二是加大国有资产全面清查力度,分阶

段、分类别、分行业逐步清产核资,准确掌握全省情

况,保证统计数据完整、真实、可靠、可核查,夯实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基础.三是规范报告的基本内容.

国有资产专项报告要注重呼应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和

监督重点.完善报告框架结构,丰富报表体系,加强

数据分析,以数据服人,靠数据说话,形成文字报告

与数据报表相辅相成的报告体系.

三、对«专项报告»的意见

(一)着力完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机制.一是健全完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制

度,明晰财政部门与机关事务管理局的管理职能,

突出部门资产管理主体责任,实现管理责任与管理

手段、管理工具相匹配.二是按照预算管理与资产

管理相结合、财务管理与实物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努力实现配置有标准、使用有规则、处置有审批、效

益有评价的管理目标.三是加强对资产配置、管理

和使用的绩效监督考核,督促各部门履行好主体责

任,把资产管理提升到与资金管理同等重要的位

置,建立健全资产管理内控机制,提升管理效能.

(二)着力夯实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基础.

一是彻底清查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加强产权管理,

完善资产统计制度,明确责任主体,坚决杜绝家底

不清、账实不符等问题发生.二是完善基础工作,

督促指导行政事业单位进一步完善财务会计核算、

资产盘点、资产清查等工作,完善资产管理数据基

础.三是积极推进资产管理信息化建设,加快搭建

国有资产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加强对交通运输、水

利水电、文化文物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统计核

算,逐步实现国有资产分析功能、预警功能、审计的

合规性审查功能及相关数据分析功能等.

(三)着力提升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使用效益.

一是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要求,针对不同行业特点研究制

定专用资产配置标准,进一步提高资产配置的科学

性与合理性.二是研究建立健全部门间资产尤其

是大型设备的共用共享机制,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完善资产调剂利用机制,盘活存量资产,缓解收支

矛盾.坚决防止和纠正既有资产长期闲置,又另行

租用同类资产的现象.三是做好机构改革、事业单

位分类改革等重大改革中涉及的资产处置工作,防

止国有资产流失.

以上意见,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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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检察院

关于全省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杨景海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本次会议安排,我代表省人民检察院将全

省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情况报告

如下,请予审议.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改革

部署.自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６日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来,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

贯彻党中央、省委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决策部署,

勇挑重担、主动作为,扎实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落实.２０１９年１－１２月,全省检察机关适用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办理案件１２０７７件１５８２８人,分别占

同期刑事案件总数、犯罪嫌疑人人数的 ４２％ 和

３５６１％.２０２０ 年 １ 至 ８ 月,适 用 率 分 别 为

８４３４％和７４７１％,比去年同期提高了４０个百分

点,受到高检院充分肯定.

一、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在党委领导、人大监

督、政府支持下凝聚制度执行合力

全省三级检察院普遍通过报告工作、出台文

件、召开联席会议等多种形式,积极争取当地党委、

人大、政府的领导和支持.省委依法治省委员会将

“全面实行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２０２０

年工作要点,由省委政法委牵头负责,其他政法单

位共同参与、合力推进.省委政法工作会议将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作为重点任务,要求将该项工作

的落实情况作为全省推动平安山西、法治山西建设

的参考指标.在省委政法委的领导下,省检察院牵

头制定«全省政法机关协同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适用意见»,联合其他政法机关协调一致推动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实施.省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专题

调研,各级人大代表积极献言献策,共商共议,推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实形成广泛共识.全省各级

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积极保障工作经费,司法行政机

关根据工作需求配备值班律师,为落实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提供重要保障.

二、将讲政治与讲法治相融合,在服务大局中

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优势

(一)积极服务打赢“三大攻坚战”.不断加大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经济犯罪、金融犯罪、破坏环

境资源犯罪和扶贫领域犯罪等案件中的适用,追求

案件“三个效果”有机统一,为服务打好“三大攻坚

战”提供优质高效的法治产品、检察产品.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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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至２０２０年８月,全省检察机关共适用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办理涉及三大攻坚战案件３１２件.

如,我们加大林地资源生态保护力度,对涉及林地

资源损毁案件,在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依法

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同时,加大释法说理力度,将开

展补植复绿等生态修复、治理义务写入认罪认罚具

结书,依法督促涉案企业履行赔偿义务,及时修复

了林业生态,取得了多赢的效果.

(二)更加注重化解社会矛盾.坚持把落实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最大程度消除和减少社会对

抗、祛除戾气.办案中认真听取被害人及其代理人

意见,切实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弥合社

会裂痕,促进实现源头治理.２０１９年１月至２０２０

年８月,全省检察机关依法对自愿认罪认罚的不批

捕１５６３人;不起诉３０５８人,占不起诉总人数的

５１９８％;提出从宽量刑建议的１８８５７人,法院判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占８９４６％,其中适用缓刑

的７７９３人,占判决人数的３６９７％.

(三)采取有力措施保市场主体.服务保障“六

稳”、“六保”是全省检察机关的重大政治任务.我

们将保市场主体作为工作重心,以落实政法４０条

和检察３０条为主线,在全省检察机关部署开展服

务企业复工复产“十个一”专项活动,在办理涉民营

企业案件中全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能不捕的

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坚决依法提出

缓刑建议,将制度执行力转化为企业生命力.２０１９

年１月至２０２０年８月,全省检察机关在适用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办理涉民企案件中,依法不批捕 ８５

人,不起诉１１７人,起诉后经检察机关建议法院判

处缓刑９５人.如,长治屯留区检察院办理的李某

某重大责任事故案,李某某系该区某禽业公司实际

负责人,该企业是当地经济转型发展为数不多的特

色企业,政府、社会高度关注.在办案中,屯留区院

积极服务大局,用准把好司法政策标准,强化少捕

慎诉司法理念,针对李某某案发后主动投案、积极

赔偿,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且无犯罪前科,系初

犯、偶犯,并自愿认罪认罚等情节,依法对其作出不

起诉决定,保证了该企业及员工正常生产经营,为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三、紧盯案件质效,打出“组合拳”确保制度规

范有序推进

(一)加强组织领导,凝聚内部合力.省检察院

成立由检察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将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落实作为“一把手”工程,连续两年将该项工作

列为年度十大标志性工作之一.建立“月通报”制

度,实时全面掌握全省情况.制定督导方案,建立

检察长约谈制度,层层传导压力,及时解决工作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从

２０１９ 年 年 初 的 １３９％ 提 升 到 当 年 １２ 月 份

的８４５６％.

(二)坚持从点到面、应用尽用.坚持试点引

领,从小切口切入,坚持重点院、重点案件先行一

步,探索经验.坚持“大刑检”工作格局,及时推广

成熟经验做法,持续加大黑恶犯罪案件、重罪案件、

职务犯罪案件、涉众型犯罪案件的适用力度,以“适

用为原则,不适用为例外”.２０１９年以来,普通犯

罪适用率为７０％,经济犯罪适用率为６１７０％,职

务犯 罪 适 用 率 为 ５６８７％,黑 恶 犯 罪 适 用 率 为

４４７１％,重大犯罪适用率为３８２％.

(三)强化制度建设,确保运行顺畅.一是加强

诉前宣传.建立入所宣讲制度,实现看守所制度宣

传１００％全覆盖,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

选择权.二是加强审前沟通.选取晋城市检察机

关作为试点,明确要求检察官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

前,与法官进行充分沟通,目前该市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适用率为８４４９％,确定刑量刑建议提出率

７８５２％,法院采纳率９９０９％,成效明显.三是加

强外部协作.全省市县两级检察机关与当地法院、

公安机关签订认罪认罚具体实施办法２１个;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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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政机关签订值班律师工作规定５２个,推动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规范运行.四是强化内部管理.

制定«山西省检察机关捕诉环节办案质效监督管理

办法(试行)»,防止权力滥用,确保检察人员公正履

职、廉洁司法,让党委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四)加强智慧检务建设,破解办案难题.疫情

期间,看守所出于防控需要实行全封闭管理,认罪

认罚工作面临重大挑战.检察机关迎难而上,多措

并举化解难题.春节期间起草疫情防控期间办理

刑事案件的规范性文件,节后第一时间征求相关单

位意见,一天之内完成会签.在省公安厅大力支持

下,对全省６４家看守所进行设备调试,做好硬件准

备工作.１５天完成远程视频提讯系统软件研发、

应用,实现全省范围内网上预约、网上审核.与省

公安厅联合召开全省远程提讯系统使用培训会,联

合其他政法机关出台关于远程视频工作的专门规

定,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平稳推进.在保证羁押

场所疫情防控安全的情况下,全省检察机关通过

“三远一网”实现了对刑事诉讼活动的“重启”,在检

察技术助力执法办案上蹚出一条新路来.我省的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适用率也从２月份的５７４５％

迅速上升至３月份的７６８８％,此后一直保持在

７４％以上.

一年多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取得了良好成

效,与此同时,作为一项新制度,我们在落实过程中

也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检察机关牵头落实制

度的协调能力还有待提升.因政法各机关认罪认

罚从宽工作的着力点、侧重点不同,在共同推进过

程中还需要加强沟通.二是部分检察官主导责任

意识还需进一步加强.检察官提出相对精准的量

刑建议,是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应有之义.但

实践中检察人员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重明显

偏低,与制度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三是相关配套制

度还需进一步健全.如,值班律师制度落实不到

位,一方面值班律师资源短缺,个别县没有１名执

业律师,无法保证日常办案需求;另一方面全省各

地值班律师补助标准不统一,部分地区没有按规定

列入财政预算;刑罚执行过程中关于余刑在三个月

以上的一律要送监狱执行的规定,以致一些犯罪嫌

疑人为“留所服刑”而选择技术性上诉等.

下一步,全省检察机关将以此次向省人大常委

会报告工作为契机,切实增强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适用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坚持问题

导向,推动该项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为蹚

出山西转型发展新路、迈进全国第一方阵贡献更多

山西检察智慧和力量.一要提高政治站位,更加主

动高效服务大局.持续抓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

深入贯彻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委、省

人大常委会的新部署新要求,坚持从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认真抓好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的落实.二要加强请示汇报,实现更高层

面引领推动格局.坚持及时向党委、人大汇报工

作,进一步细化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配套制

度,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伟大征

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三要全面扛起主导责任,持续

提升案件办理质效.坚持“两提高、一降低”的目

标,围绕确定刑量刑建议、律师权益保障等实践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调查研究,联合其他政法机关

合力推动解决,确保制度全面推进,行稳致远.四

要进一步强化业务建设,全面提升检察队伍履职素

能.通过广泛开展结对子、观摩庭、典型案例评选

等多种方式,全面提高检察人员办理认罪认罚案件

能力水平.自觉主动接受人大和社会监督,以求极

致的态度追求办案质效,确保认罪认罚案件办理工

作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落实好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离不开各级党委的坚强领导,

离不开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更离不开在座

各位的有力监督,借此机会提两点建议:一是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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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常委会适时制定出台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高质量发展的决定,进一步完善细化相关配套制

度执行机制,为更好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供

更具操作性和强制力的规范指引.二是建议全省

各级人大常委会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检察机关落

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经常开展对政法机关落

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的专项视察调研和执法

检查,帮助解决制度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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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关于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情况的调研报告

　　为深入了解全省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情况,协助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好省检察院

«关于全省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

报告»,６月至８月,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赴省检察

院、太原、阳泉、晋中、晋城就制度落实情况进行调

研,听取了检察院以及法院、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

关于制度适用情况的汇报,与基层人大代表、律师、

案件当事人进行座谈交流,实地查看办案场所.８

月,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显明

率队来晋调研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情况,监

察和司法委员会一同进行了调研.现将调研情况

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着力推动落实

省检察院高度重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

作,坚持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高度,全力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落地落实.一

是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省检察院成立了检

察长任组长的领导组,深入实地开展调研指导和监

督检查,建立“月通报月总结”和检察长约谈制度,

形成“一把手”亲自抓的工作格局,确保将各项要求

落到实处.二是加强制度建设.认真落实中央决

策部署,制定实施细则,细化操作规程,强化配套保

障,为制度适用建立良好基础.三是省检察院持续

加强对下级检察院的业务指导,培育干警牢固树立

新时代刑事司法理念,通过多种方式对制度适用进

行督导,提升全省各级检察机关案件办理水平和

能力.

(二)履行主导责任,提升办案质效

全省检察机关自觉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充分

发挥主导作用,切实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效

实施.一是严格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标准,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为指引,对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从

宽、从简、从快处理.二是强化权利保障,坚持证据

裁判,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和其

他诉讼权利.三是完善权利告知程序,确保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充分知悉法律后果、获得法律帮助、自

愿认罪认罚.２０２０年,全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

用率、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比率、量刑建

议法院采纳率均稳步上升.

(三)加强部门配合,完善协作机制

一是构建司法机关协调配合机制.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涉及审判、检察、公安、司法行政等单位,

加强协调配合十分重要.省检察院着力构建协作

工作机制,«全省政法机关协同推进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适用意见»已完成起草,拟于近期下发执行.

各地也积极探索与审判机关、公安机关协同办案机

制,为部门协同配合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加强沟通

协商.办案检察官主动与侦查人员、法官沟通协

商,就证据标准、量刑幅度、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提

前沟通,进一步统一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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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尺度.三是强化值班律师保障.积极争取党委

和政府支持,将值班律师补贴纳入法律援助经费开

支范围,推动解决值班律师经费保障问题,形成贯

彻实施工作合力.

(四)加大培训力度,提升业务素质

全省检察机关将业务能力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通过学习先进经验、开展业务培训、邀请法官授课、

召开联席会议等方式,不断提升检察官落实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能力.省检察院持续加大培训力度,组

织全省培训练兵,进行经验交流和理论学习.部分

地市组织检察官赴试点地区、先进省份学习交流,

不断提升检察官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充分扩展

“智慧检务”应用范围,发挥“三远一网”在疫情期间

作用,组织举办远程视频提讯系统软件使用学习培

训班,提高检察官运用信息化手段办案能力.

二、存在问题

(一)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认识有待进一步

提升

一是检察官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释法说理、

权利告知等做得不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理解得不够充分.二是部分法官认

为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侵犯了法官的自

由裁量权,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相悖.

三是刑诉法规定适用速裁程序案件的审理期限为

１０－１５日,一些法官因担心审理超期等原因,不愿

适用速裁程序.

(二)相关配套制度需要进一步健全

一是沟通协商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一些检察

官听取律师意见、控辩双方就认罪认罚量刑协商还

不够充分;一些量刑建议与法官沟通不够,导致法

检两院对精准量刑有分歧.二是量刑规范化依据

有待统一.长期以来全国法院系统有统一适用的

量刑规范化指导意见和实施细则,而检察系统则没

有相关规定.三是部分案件在一审中检察机关提

出量刑建议被法院采纳,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认

罪认罚后又反悔提出上诉,为了不违背“上诉不加

刑”原则,检察机关被动提出抗诉,这一情况是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需要面对的制度困扰.

(三)精准量刑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一是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比例较低.

２０１９年全省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仅占全

部 量 刑 建 议 的 ３２７％,２０２０ 年 １－８ 月 为

５３９５％,比例偏低.二是由于检察官量刑经验积

累不足等原因,导致量刑建议精准性不高.三是量

刑建议所涉罪名不均衡.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量

刑指导意见只对２３种常见犯罪的规范量刑进行了

明确,导致对此之外其他罪名提出精准量刑建议

较少.

(四)值班律师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是律师资源分布不均.有的县只有１－２名

执业律师,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认罪认罚案件量和

值班量.二是实践中值班律师多为执业年限较短、

工作经验较少的年轻律师,能力水平有待提升.三

是法律援助经费不足以支撑值班律师补助支出.

全省值班律师补助约为２００－５００元/天,与律师代

理案件费用差距较大,导致律师参与积极性不高.

三、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修改后刑诉法规定的刑

事诉讼制度,对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动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标

是一致的,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深刻理解

中央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准确

把握正确方向、目标任务和具体标准,切实增强责

任感、使命感,敢于担当,攻坚克难,推动制度全面

落实.要通过多种渠道,采用多种形式,加大政策

解读和宣传力度,加深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对制度

的认识,提高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适用比例和服判

息诉率,进一步加强业务培训和典型案件宣传,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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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制度落实的良好司法环境.

(二)健全精准量刑相关制度

要从国家层面统筹推进制度建设,建立统一的

量刑规范化标准,建议“两高”适时出台规范统一的

量刑指导意见,逐步扩大量刑规范化适用罪名和刑

罚种类范围.省检察院、省法院要结合实际制定实

施细则,进一步细化量刑标准,统一量刑尺度.检

察机关要健全量刑建议分析评判机制,定期对认罪

认罚从宽案件中量刑建议及采纳情况进行分析研

判,尤其是对量刑建议未被采纳的案件重点剖析,

认真总结经验,提高能力水平.

(三)完善值班律师工作机制

将值班律师补贴纳入法律援助业务经费开支

范围、合理确定补贴标准,建立政府购买值班律师

服务机制,切实加强值班律师经费保障,提高值班

律师工作积极性.合理调配律师资源,法律援助机

构应当根据法律帮助需求,安排经验丰富、执业能

力强的律师担任值班律师.要统筹调配省内、市内

律师资源,探索现场值班和电话、网络值班相结合

方式,解决基层律师资源短缺问题.

(四)加强相关部门协作配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涉及侦查、批捕、起诉、审判

等各个诉讼环节,需要公检法司等多个部门共同参

与.全省检察机关在发挥自身主导作用的同时,要

加强与法院、公安、司法行政部门的协调配合,形成

工作合力.要建立完善法检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

通过案例研讨、联席会议等形式加强业务交流,进

一步统一量刑标准,提高量刑建议的精准性和采纳

率.检察机关要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调对接,提前

介入案件办理工作,提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

率.司法行政部门要完善社会调查评估工作,缩短

调查时间,提升评估效率,在法定时限内完成调查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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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公安机关

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副省长、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公安厅厅长　刘新云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林武省长委托,我代表省人民政府报告全省

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情况,请予审议.

近年来,全省公安机关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公安执法的

一系列重要指示,牢记公平正义是执法司法工作的

生命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坚持

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持续发力推进执法规范化建

设,蹚出了一条以大数据为牵引,推动执法工作质

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新路,实现了“换道

领跑”,走在了全国前列,执法质效和执法公信力显

著提升.２０１８年以来,因执法不规范被检察机关

监督立案撤案、不捕不诉、追捕追诉、退回补侦、纠

正违法的案件和被人民法院判决无罪的案件持续

减少,特别是今年１－８月,检察机关监督“五项指

标”全部实现下降,同比分别下降５％、５２０８％、

５７６６％、５７％、６０％,立案侦办的刑事案件无一起

被判决无罪.上半年,人民群众安全感达９７７９,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达９４６,均创历史新高.

一、创新驱动、强制入轨,运用大数据、区块链

推动执法权力规范运行.坚持把信息化作为提升

执法规范化的重要法宝,运用山西公安大数据,建

设应用执法全流程智能管理平台,将所有执法环

节、执法场所、执法要素全部纳入平台监督管理,实

现了所有案件平台流转、执法全流程记录留痕,执

法风险即时预警,执法问题自动研判,执法办案智

能辅助,构建了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执法全流程

闭环管理体系.去年平台运行以来,全省１５４３万

起刑事案件和３７２４万起行政案件全部在平台流

转,执法视音频１００％上传平台,涉案财物１００％集

中管理,４G执法记录仪１００％配备应用,平台发出

各类预警提醒７５２万次,有力提升了执法质效.创

新应用区块链技术建设公检法司联盟链,实现了公

检法司数据实时共享、业务网上协同、互相监督制

约,是全国首家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执法司法全流

程闭环管理的省份.今年４月上线运行以来,６４

万起刑事案件实时上链推送,主动接受检察机关、

法院、律师监督,３９万件检法文书、２０９万条监狱

执行数据推回公安机关,倒逼公安执法更加规范.

二、深化执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健全完善制

度机制,堵塞产生执法问题的漏洞短板.一是推动

重点领域地方立法.在省人大常委会大力支持下,

在全国率先完成省级辅警立法,并出台１１项配套

制度,实现了辅警管理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修

订出台«山西省禁毒条例»,为新形势下打击毒品违

法犯罪提供了有力保障.二是建立刑事案件“四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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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案件“两统一”机制.实行刑事案件统一

入口、统一审核、统一出口、统一监督管理和行政案

件统一入口、统一审核,法制部门从案件“入口”到

“出口”全过程审核监督,重大敏感案件和易出问题

案件提级审核,有力提升了办案质量.三是统一

“公检法一体化”证据标准指引.省公安厅牵头,联

合省高院、省检察院制定了公安机关管辖的全部

３７６个罪名的证据标准,解决了公检法证据标准不

一导致退侦退捕、判决无罪等问题.四是完善执法

全流程操作规范.制定执法全流程“十个规范”,出

台«山西省公安机关执法禁令»«监管场所“十个必

须”、“十个严禁”»等禁止性规范,细化了操作要求,

明确了执法底线.五是建立行政案件快办机制.

出台«山西省公安机关行政案件快速办理规范»,简

化办案程序、提高取证效率,行政案件快办率达

８００５％,既方便了群众,也给民警减轻了负担.

三、大力推进执法场所智能化改造,全力打造

安全、规范的执法环境.全省公安机关３７１个执法

办案管理中心和２９２个涉案财物管理中心全部完

成智能化改造,并对接执法全流程智能管理平台,

实现了嫌疑人轨迹实时定位、执法违规自动提醒、

执法办案智能辅助、执法视音频自动上传、涉案财

物集中智能化管理,原非智能化的所队办案区全部

关停,刑事、行政案件全部集中在智能化执法办案

中心办理,有效杜绝了执法安全问题的发生.今年

以来,未发生涉案人员在办案场所脱逃、非正常死

亡案件.大力推进监管场所集约整合,由２３７个整

合到９４个,并全部完成智慧监管建设,监管安全指

数大幅提升,未发生一起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脱

逃事故.

四、大力推行“一网通办”“一门通办”“就近

办”,为企业群众提供优质便捷服务.用大数据破

解群众企业办事难题,建设上线山西公安审批服务

“一网通办”平台,公安机关面向群众和企业的３７７

项审批服务事项全部实现网上办理,其中,５４％的

事项不见面审批,４０％的事项只见一次.目前,平

台已注册２２１０万人、企业９６７３万余家,办理各项

业务８３０４万余件.在全省１３２５个派出所全面启

动“一门通办”服务,１７项交管业务、５项出入境业

务下放派出所办理,实现“只进一个门、办结所有

事”,启动半年来,为群众办理业务达３３０万余件.

在全国率先推出居民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和护

照一个工作日办理,实现了“当日申领、当日制证、

当日寄出”.创新推出交通违法学习教育平台,驾

驶人通过网上答题考试销减交通违法记分,参考人

数达６２２万人次.

五、持续加强执法培训,着力提升民警执法能

力.部署开展为期三年的全警实战大练兵,围绕

“五个能力”全面加强培训.加强执法理念教育,组

织开展警示教育１７次,以案为鉴,树牢底线思维.

强力推进民警学法,每周举办法律夜校、法治大讲

堂,今年以来共举办１６期,参训民警２６万人次.

建设网上学法平台,每日学法、每周考试,民警日均

参考率达７６９％,合格率达９８５％.鼓励全警参

加执法资格考试,去年,参加高级执法资格考试民

警达２２４０３人,全国排第一,通过３０６人,全国排第

四.开展大数据应用培训５３期,培训民警８７万

人次.

六、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维护政

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坚持不懈推进执法

规范化建设,为依法打击违法犯罪提供强力支撑,

有力维护了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社会治

安持续向好,刑事、治安案件连年下降.今年以来,

刑事案件同比下降２６％,八类严重刑事案件同比

下降２４４％,命案同比下降１１９５％,多发性盗窃

案件同比下降３３５％,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同比下

降２２４９％,治安案件同比下降２９３％,道路交通

事故亡人数较去年减少４６６人,下降２０６％,重特

大事故“零发生”.一是全力排查化解经济金融风

险.依托大数据侦破各类经济案件２６５５起,挽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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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９亿元,稳妥处置“晋商贷”等重大经济案件,推

动３５家 P２P 网贷平台顺利清退,并保持“零聚

集”.二是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共打掉黑

恶势力１６１９个,其中黑社会性质组织１９４个,恶势

力犯罪集团４９４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１３６５１起,

侦办涉黑案件数全国第四,查获涉案资产４０６亿

元,全国第二.累计破获文物犯罪案件１４５６起,追

缴文物４５６１５件,占全国战果８０％以上,稳居全国

第一,２０１８年５月以来,盗掘古墓葬案件保持“零

发生”.三是严厉打击影响群众安全感的违法犯

罪.今年以来,运用大数据破案追逃,侦破现行命

案１５４起,侦破命案积案２０４起,破案目标完成率

全国第一;开展“打盗抢、破小案”专项会战,破案

７５３１起,破跨省、市案件１２７串１１１２起;依托立体

化打防网络电信诈骗平台,抓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嫌疑人同比上升１９４％,止付、冻结资金是去年同

期的４１３倍和３４８倍,劝阻成功率达９９９８％;

深入推进打击食药环犯罪“昆仑行动”,打掉犯罪团

伙１３７个,捣毁生产窝点１３２处,涉案金额４４亿

元,战果全国第五.

虽然全省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成效明显,

但距离总书记要求和人民群众期待还存在差距,还

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全省公安机关将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和视察山西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牢牢把握“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

路和要求,聚焦法治公安目标,持续深化执法规范

化建设,推动全省公安执法工作再创新佳绩,在全

国争创一流、走在前列.一是坚持以政治建警为引

领.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扎

实开展“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强

化理想信念教育,确保公安队伍绝对忠诚、绝对纯

洁、绝对可靠.二是坚持以大数据为牵引.深入推

进执法全流程智能管理平台和公检法司联盟链建

设应用,不断做精、做细、做强执法司法大监督、大

循环监督管理体系.三是坚持以推进执法监督管

理机制改革为抓手.健全完善“１７＋８”执法监督管

理制度机制,构建更加严密、运行高效的执法监督

管理体系.四是坚持以队伍建设为根本.深化全

警实战大练兵,实现民警执法能力的全方位提升.

积极争取支持,加强执法综合保障,适应新形势执

法任务需要.五是坚持以完善立法为重点.建议

省人大常委会加快推进«山西省网络安全保护条

例»«山西省安全技术防范条例»等法规的修订工

作.同时,建议加强基层民警执法现状调研,推动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中单独规定袭警罪,在保护

民警执法权益、加强执法综合保障方面给予大力

支持.

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全省公安机关执法

规范化建设工作情况报告,充分体现了省人大常委

会对公安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必将有力推

动全省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长远发展.全省公安

机关将按照此次会议审议意见,持续深化执法规范

化建设,建设更高水平法治公安,为履行新时代公

安机关使命任务,维护全省安全稳定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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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关于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

情况的调研报告

　　深化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对于全面建设

法治公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

有重要意义.为协助常委会组成人员切实审议好

«关于全省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

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悦娥带队,监察和司法

委员会组织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代表赴省

公安厅、太原市和忻州市进行实地调研.调研组深

入基层派出所,实地考察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执法

全流程智能管理平台、涉案财物管理中心等部门,

听取工作情况汇报,与基层人大代表、公安执法干

警、干部群众进行座谈,力求全面客观掌握执法规

范化工作情况.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全省公安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牢把握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积极履行新时代

公安机关职责任务,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

见»,持续推进执法队伍专业化、执法行为标准化、

执法管理系统化、执法流程信息化各项工作,执法

水平和执法公信力明显提升.

(一)加强执法规范化制度体系建设,推进执法

制度规范化机制不断健全

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执法规范化制度体系建设,

结合实际及时研究出台制度性、基础性、机制性的

措施和政策,积极构建科学完备的执法制度体系,

保障各项执法活动有据可依.围绕执法全流程智

能管理平台应用,制定接处警、案件审核、办案中

心、涉案财物管理中心、案件证据指引、物证检验鉴

定、侦查情报支撑、监所管理、案件公开及告知、证

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等“十个规范”,完善了

覆盖执法全流程的制度体系.出台«山西省公安机

关执法禁令»,针对执法全流程中容易出现问题的

环节,明确应当做什么,严禁做什么,以令的形式把

规范要求作为执法纪律,推动广大民警严格遵守,

不得违反.出台«４G 执法记录仪佩戴令»,要求全

省各级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在执法执勤、服务群众中

必须佩戴使用４G执法记录仪,未按要求佩戴使用

记录仪的,将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和民警的执法责

任.制定«山西省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有关问题

的规定»«山西省公安机关１１０接处警工作手册»

«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规

定»等一系列制度,进一步夯实规范执法的基础,促

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针对易出问题的执法

活动,忻州市公安分局将办理行政案件中常用法律

文书汇编成«执法小手册»,下发一线办案民警,规

范执法程序,提升执法水平.

(二)强化执法全流程智能管理平台应用,提升

公安工作信息化水平

一是在在山西公安大数据支撑下,全省公安机

关建设应用执法全流程智能管理平台,把指挥中

心、案管中心、办案中心、涉案财物管理中心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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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四中心一场所”整体联动,集成到平台中管理

监督,打破各执法信息系统数据壁垒,打造集执法

办案、监督管理、服务保障于一体的执法办案新机

制,实现了从接处警、立案及审查起诉、办案中心办

案、涉案财物管理、情报支撑研判、监管场所羁押直

至嫌疑人执行刑罚等执法全流程“六个环节”的实

时化、精细化、闭环式管理监督.二是创新应用区

块链,将公安执法司法“小流程”闭环深度推进,形

成了公检法司“大流程”闭环,实现了公检法司之间

数据实时共享、业务高效协同、监督制约同步到位.

我省是全国首家运用区块链技术打通公检法司全

流程、实现执法司法全闭环管理的省份.三是坚持

用大数据思维破解群众办事难题,建设山西公安审

批服务“一网通办”平台,全省１３２５个派出所都可

以办理治安管理、交管和出入境业务,群众到公安

机关办事,可以不分警种、不分区域、一次办成、全

省通办,做到“只进一个门、办结所有事”.在此基

础上,在全国率先推出居民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

当天受理、当天制证、当天寄出服务.开通交通违

法学习教育平台,驾驶人可通过网上答题销减本人

交通违法记分.

(三)完善执法监督管理体系,提升执法办案

水平

一是强化刑事案件法制部门统一审核、统一出

口工作,规范刑事诉讼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

诉、审查取证合法性等环节的执法行为,出台«山西

省公安机关刑事案件“四统一”行政案件“两统一”

工作规定»,建立了刑事案件统一入口、统一审核、

统一监督管理、统一出口“四统一”和行政案件统一

入口、统一审核“两统一”机制,实现了从案件“入

口”到“出口”,法制部门全程审核监督,提升了办案

质量.二是全面推动受立案制度改革,有力解决有

案不立、立案不查等问题.出台«山西省公安机关

受案立案工作规定»,全省１１个市公安局全部成立

案管机构,开展受立案监督工作.三是规范日常监

督.案件审核考评标准嵌入平台实现“一案一审一

考评”,对接“２０６”系统实现了证据瑕疵、证据链条

自动检验和案件一键网上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

监督情况、法院判决情况进入平台,对执法质效进

行分析研判,并与单位和民警执法档案相挂钩,案

件进展情况通过平台自动推送报案人、受害人、控

告人手机,深化执法公开,保障群众知情权和监

督权.

(四)注重执法能力培训,提高公安队伍执法素

养和水平

一是强化法治理念.各级公安机关坚持全警

培训与分类培训、岗位培训与晋级晋职晋衔培训相

结合,强化民警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突出法治

思维养成,增强广大民警程序意识、证据意识、人权

保障意识,引导民警坚定法治信仰,增强法治观念,

转变执法理念,端正执法思想,不断提高广大民警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二是提高依法执法门槛.鼓励广大民警参加全国

公安执法资格考试,对高级执法资格考试的报名、

备考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求各市分管法制局领导

和法制民警必须报考,并将报名、备考情况纳入对

各市综合考评.明确未取得基本级执法资格的民

警不得从事执法活动,取得高级执法资格的同等条

件下优先晋职晋级.三是加强实战培训.通过钉

钉平台网上学习,组织执法讲堂强化业务能力培

训,邀请法官、检察官、律师、高校学者、相关专家及

公安业务骨干为全省民警授课.培训课程坚持紧

贴实战,按需授课,有效提升了民警法律素养及业

务能力.

二、问题和困难

(一)执法理念还需进一步转变.少数民警坚

持执法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法理念还未完全树

立,对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义还未完全认识到位,

一方面存在担心出错、不敢执法、害怕负责的问题,

另一方面存在不注意执法方式,出现粗暴执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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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执法的问题.

(二)执法信息化建设发展不够平衡.目前公

安信息化建设不够平衡,各地发展有差异;信息化

工作在前瞻性统筹规划、信息资源整合共享、情报

信息深度研判应用等方面还需要加强.部门警种

间信息共享共用水平还需提高;一些民警对大数

据、视频分析等科技手段运用不熟练.

(三)执法队伍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有些民

警对法律法规学习得不够,理解得不透,执法能力

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

处理新情况、新问题能力还需提升,学习提升的主

动性和自觉性还不强.

(四)执法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公安机关执

法任务繁重,民警长期高负荷运转、工作和精神压

力大等身心健康问题不容忽视.与先进省份相比,

我省执法办案场所和办案区建设在设施配备、服务

保障、实战应用和运行机制方面还有提升空间.

三、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全省各级公安机

关要站在全局性、战略性的高度,充分认识执法规

范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深刻认识深化公安执法规

范化建设,直接关系国家法律的有效实施,事关社

会大局稳定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宪法法律权

威和社会公平正义,事关政府法治形象和执法公信

力,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公

安机关要主动适应执法环境的新变化、执法工作的

新要求、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切实履行好党和人民

赋予的职责使命,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推动执

法规范化建设的全面发展.

(二)进一步加强信息化建设.继续推动将大

数据、人工智能的技术成果运用到公安工作全方面

各领域,完善省区市公安机关统一应用的执法办案

信息系统,推动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的数据信息共

享共建平台建设,应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持续

完善执法全流程智能管理平台和公检法司联盟链

应用,构建执法“大监督、大循环、大流程”格局,深

入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

(三)进一步提升执法队伍素质.深入开展法

治教育和廉政警示教育,注重执法理念和执法规范

习惯的养成教育.深化执法资格等级考试制度,加

强对领导干部遵法守法学法用法和依法决策情况

的考核监督.实行法律要求与实战应用相结合的

执法培训模式,加强执法能力培训.强化一线执法

民警现场处置、调查取证等方面的模拟训练,建设

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公

安队伍.

(四)进一步强化执法保障.建立健全民警执

法权益保护机制.重视和支持公安基层基础建设,

加快执法办案场所的升级改造,按标准配齐办案所

需设备,保障工作需要.要着力解决基层警力不足

的问题,科学用警,提高基层民警待遇,做到警力和

保障向基层倾斜.要用好新型网络媒体,持续深入

开展公安法治宣传,增进群众对公安执法工作的理

解、支持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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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命名单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主任会议的提名

任命:

张文栋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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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孙洪山院长的

提名

任命:

陈明华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

员、审判员.

另依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研究的意见、孙洪山

院长的提名

免去:

张建康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

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王永励、史永胜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职务;

滑颖奇、郭宁的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判员

职务.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对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孙洪山

提名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孙洪山院长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次会议任命陈明华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委员、审判员;同时免去张建康的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王

永励、史永胜的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滑颖

奇、郭宁的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判员职务.人

事代表工委对以上拟任免人员的任职条件和免职

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

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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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依据省人民检察院党组研究的意见、杨景

海检察长的提名

任命:

焦军丽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免去:

袁玉成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对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提名

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杨景海检察长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次会议任命焦军丽为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路运

输分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同时免去袁玉

成的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人事代表工委对

以上拟任免人员的任职条件和免职情况进行了审

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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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山西省

人民政府２０１８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

和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管理情况

专项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省

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

合报告»和«关于２０１８年度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

融企业)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审议认为,省政府

高度重视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我省国有资产规模不

断扩大,资产布局有序调整,资产管理逐步规范.

同时,常委会组成人员就如何做好国有资产管理工

作提出了一些意见建议,汇总如下:

一是进一步提高国有资产的质量.努力解决

体制、管理、技术、人才等方面的问题,提升国有企

业科技创新能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重视企

业重组效益,推进企业转型发展,大力开展“处僵治

困”和“三供一业”分离移交.

二是加快国资国企改革.优化国有资本布局,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国有企业资产证券化率,

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体制机制改革.

三是进一步解决国有资产底数不清问题.整

合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努力实现国有资产全口径、

全覆盖.改进报告方式,以表格的方式列出数据,

加强数据的横向、纵向比较,全面、如实反映国有资

产的发展变化情况.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８年度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企业

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管理情况

专项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省财政

厅、省国资委«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国有资

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企业国有资

产(不含金融企业)管理情况专项报

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

的函

３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

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

合报告和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

业)管理情况专项报告审议意见研究

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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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

企业)管理情况专项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１９〕９５号

省政府办公厅: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省

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

合报告»和«关于２０１８年度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

融企业)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３１次主任会议研究通过了«山西省人大常

委会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

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管理情况专项报告

的审议意见».现将该«审议意见»交省政府研究处

理,并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０日前将研究处理情况报省

人大常委会.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４日

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报省财政厅、省国资委«关于２０１８年度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企业国有资产

(不含金融企业)管理情况专项报告的

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晋政办函〔２０２０〕３２号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综合报告和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管理情

况专项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晋人办函﹝２０１９

﹞９５号)收悉.省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省财政厅、

省国资委认真研究处理«审议意见»中提出的意见

建议.经省政府领导同意,现报上研究处理情况报

告.感谢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和支持.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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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财政厅　山西省国资委

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企业国有资产

(不含金融企业)管理情况专项报告的

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省政府办公厅: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省

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

合报告»和«关于２０１８年度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

融企业)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提出了审议意见.

省财政厅和省国资委按照省政府要求,认真研究审

议意见和分组审议发言,逐条对照落实.同时,主

动对接省自然资源厅,落实国有自然资源有关审议

意见.现将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分类施策,努力提高国有资产质量

针对审议意见和部分委员提出的“努力解决体

制、管理、技术、人才等方面的问题,提高国有企业

科技创新能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重视企业

重组效益,推进企业转型发展,大力开展‘处僵治

困’和‘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加强机关企事业单位

内部控制和内部审计,提高资产管理效益”“自然资

源国有资产要着眼于集约节约、生态保护”等要求,

我们根据各类资产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推动我

省各类国有资产质量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一)提升国有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一是不断优化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省国资

委与省科技厅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省属企业创新发

展的若干措施»(晋国资规划〔２０１９〕４９号),提出八

个方面二十五条促进省属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发展、

激发科研队伍活力的具体措施.出台«山西省省属

企业科技创新投入在经营业绩考评中视同利润操

作指引(试行)»,推进省属企业科技创新、转型发

展,加大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对科技创新的引导作

用.二是持续加强创新基础能力建设.截至２０１９

年末,省属企业研发投入资金累计达到１８３亿元,

较同期增长１６．３亿元.现拥有国家级各类创新平

台１９个,其中:国家级重点实验室３个,国家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１个.省级主要创新平台８６个,

其中:省级重点实验室１５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１０个.三是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组织开展

２０１９年省属企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２人获

省十大创新创业人物、４个团队获十大创业创新团

队、３户企业获最具竞争力企业、２项产品获最具市

场投资价值产品称号.组织参加２０１９年山西省科

技工作者双创大赛,云时代政务云项目获特等奖.

组织参加中央企业熠星创新创意大赛,省国资委获

优秀组织奖,推荐的太钢集团宽幅软态不锈钢精密

箔材(手撕钢)获二等奖,是央企获奖之外全国仅有

的三个地方国资委获奖的项目之一,受到了国务委

员王勇的关注和肯定.

(二)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一是健全风险防控机制.组织召开全省国企

系统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会议,成立省国资委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领导小组,印发«省国资委坚决打

好防范化解省属国企重大风险攻坚战行动方案».

编制«２０１９年度省属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汇总分析

报告»,加快推进全面风险管理工作制度化、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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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立健全信息搜集、研判、上报机制和重大风

险预警制度.二是加强债券风险管控.对省属企

业２０１９年到期需要兑付的债券进行台账管理,逐

月对债券履约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对企业大额债

券,提前１５天做好预警评估,发挥资金池作用.三

是积极推动市场化债转股.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末,

共有８户省属企业与６家金融机构签订债转股协

议或达成债转股意向,累计金额１４８９．２５亿元,落

地资金３０９．７５亿元,其中２０１９年新签约及落地

２８亿元.四是加强融资风险隐患排查.将省属企

业融资风险隐患排查工作纳入定期风险管理报告

体系.截至目前,未发生 PPP、股权质押、托管业

务、产业基金等表外负债融资风险事件.

(三)推动企业转型发展

一是加快推进转型项目建设.２０１９年,２３户

省属企业转型建设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０７５．

８９亿元,同比上升２．４３％,超额完成年初１０００亿

元的目标任务,已开工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共４４４

个.非煤产业增加值持续增长,累计完成１１７６．６

亿元,占比４３．９％,较上年同期提高０．５个百分

点.其中:新兴产业增加值１４８．２亿元,同比增长

２３．５％.二是加强投资管控.围绕培育企业核心

竞争力,推动企业转型发展,先后对同煤集团、晋能

集团的培育业务作出调整,组织确定三户改制科研

院所主辅业.对８户企业的９个投资项目出具审

核意见.同煤集团、能投集团、晋能集团部分拟投

资项目不再实施,有效化解投资不确定性风险.三

是推动国企煤电联营.阳煤集团西上庄电厂、寿阳

博奇煤电联营项目、晋煤集团赵庄鑫光电厂项目和

安峪热电项目等一批煤电联营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四)做好“处僵治困”工作

省国资委将省属企业处置“僵尸企业”工作确

定为我省２０１９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点任务之

一,并列入省属企业考核指标.２０１９年３、４月份,

省国资委会同处置“僵尸企业”领导组成员单位人

社厅、财政厅、医保局组成联合调研小组,对任务较

重的１１家省属企业进行调研,帮助企业发现、解决

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对有处置任务的１５家集团公

司逐一督导,利用１３７１０工作平台,对各相关企业

进行督办.组织召开省属企业处置“僵尸企业”工

作培训会,邀请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市场监管局、省

税务局对企业依法退出、市场主体注销、税务处置

相关流程进行讲解,进一步提高企业人员实操水

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４日,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印

发«关于加快推进省属“僵尸企业”处置工作的通

知»(晋政办发〔２０１９〕８５号),进一步明确总体要

求、处置方式和标准、推进措施及部门责任等.同

时,省财政厅制定出台了«省属“僵尸企业”处置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加强省属国有企业处置“僵尸企

业”专项资金管理.

(五)推动国有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维修

改造

据省国资委统计,“三供一业”涉及国有企业职

工家属区１４０万户,占全国总任务的十分之一,也

是国家重点督办的十大省份之首.省国资委聚焦

难点,加强政策指导和资金筹措,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

月３１日,全省１１个市全部完成省属企业和驻晋央

企“三供一业”管理服务职能的分离移交任务,总体

移交率达１００％.国务院国资委于２０１８年印发两

期«国有企业改革动态»,在全国范围内表扬宣传山

西省取得的巨大成绩.在此基础上,２０１９年重点

指导市县政府推进维修改造工作.截至２０２０年２

月底,全省维修改造平均进度４８．６７％,财政补助

资金到位率７７．３６％,资金支出率６６．９４％.另外,

针对过渡阶段部分单位、小区管理服务交接不及

时、过渡不完善的现象,省分离办已从２０１８年开始

要求各市相关部门进行专项督导检查,加快落实各

项政策及规定,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同时

要求各市、各接收单位对前期开展的各项工作进行

回头看,确保管理服务职能接得住、运行好.

(六)加强审计整改工作

省国资委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下达整改督办

—３１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５　



通知,要求有关企业立即整改,按时报告整改结果.

一是明确要求企业“一把手”负责整改落实,细化措

施,对违法违规的问题和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二

是建立问题台账,实施动态管理,持续跟踪直到问

题销号.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将整改情况纳入年度

审计计划,对审计整改情况进行跟踪审计,确保整

改到位,防止屡审屡犯.

(七)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内部控制

省财政厅通过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

告编制工作,强化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有效实施,推

进我省行政事业单位建立健全科学高效的资产管

理制约监督体系,要求各行政事业单位严格落实资

产管理责任,建立健全资产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对

资产的日常管理和定期清查盘点,确保各类资产得

到有效使用,将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政府采购管

理相结合,充分发挥资产效能,优化资源配置,不断

提高资产管理效益.

(八)加快推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省自然资源厅今年年初启动了国有资产资源

管理节约集约、生态保护相关工作.一是严格保护

耕地,积极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导向,围绕转变资源利用方式、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巩固深化自然资源领域改革,推进管理

机制体制创新,积极推动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和高

效利用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模

式.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健全耕

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和支持政策.制定全省差别

化的耕地开垦费标准,持续完善以耕地数量为基

础、粮食产能为核心的耕地占补平衡政策机制.加

强增减挂钩项目管理,持续推进贫困县增减挂钩节

余指标易地交易工作.积极开展清理“批而未用”

土地专项行动,扎实做好节约集约用地考核、城市

用地整体评价和开发区用地专项评价.二是强化

生态保护修复,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自觉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节约优先、保护

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定走好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创新矿山

生态修复机制,督促采矿企业落实环境治理主体责

任.全面启动我省列入黄河流域生态治理范围内

的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修

复工程.推进山西省京津冀周边和汾渭平原重点

城市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开展汾河中上游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积极配合“两山七河

一流域”生态保护修复,促进自然资源全要素节约

集约.

二、持续发力,加快国资国企改革

针对审议意见中提出的“优化国有资本布局,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国有企业资产证券化率,

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体制机制改革”的要求,我们着力推动国资布局调

整,提速混改进程,提升国资国企改革综合成效.

(一)优化国有资本布局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研究制定全省国有资本

布局监测指标体系;组织企业编制«２０１９年国有企

业高质量转型发展行动计划»,在此基础上,出台

«２０１９年省属企业高质量转型发展行动计划»;组

织７户省属煤炭企业编制«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规

划»,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进一步拓展思路,修订

完善.二是积极推进重点领域深度重组.完成民

爆集团重组和燃气集团省内重组工作.组织阳煤

集团与全球知名煤机企业开展深度对接,与中煤科

工举行座谈,推进我省煤机产业重组落地落实.围

绕提升大数据、文旅、物流等相关领域发展,开展资

产摸底,制定专业化重组整合方案.三是主动化解

过剩产能.组织完成２０１９年度煤矿关闭退出实施

方案初审和省级联合验收工作.５户省属煤炭企

业关闭退出１２座煤矿,减量置换１座,共退出产能

１５５０万吨.四是清理整顿停缓建项目.通过摸底

调查,分类制定处置办法.

(二)提高国有企业资产证券化率

一是建立健全制度.印发«关于加强省属企业

资本运营工作的指导意见»,各省属企业按照“一企

—４１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５　



一方案”原则,科学制定资本运营工作方案;建立健

全省属企业金融业务月报、上市(挂牌)工作月报等

相关制度.二是加强考核管理.将资产证券化率

纳入省属企业年度和任期经营目标责任考核体系,

倒逼省属企业进一步深化产融结合,积极对接资本

市场,用好上市平台.三是督导省属国有上市公司

积极开展资本运作.大地公司通过与香港联交所

创业板上市企业智城控股进行合作成功境外上市,

实现省属企业境外上市“零的突破”;积极推进汾酒

集团整体上市,实现了省属企业整体上市“零的突

破”;山西焦化公开发行８３８７．９４万股,募集重大资

产重组配套资金６．４亿元;太钢不锈继续推进收购

山东临沂鑫海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控股权相关事宜;

山煤国际、阳煤化工、太化股份、山西汾酒、潞安环

能、西山煤电等上市公司积极开展并购重组;支持

国新能源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引入战略投资

者.四是加快推进上市挂牌后备资源培育.晋能

集团旗下晋能清洁能源科技股份公司正在证监局

IPO辅导备案,国际能源旗下格盟国际能源有限公

司、中条山集团旗下北方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积

极推进IPO工作.

(三)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

一是积极完善混改配套机制.出台«省属企业

混合所有制改革操作指引»;制定«关于省属企业功

能界定和分类的指导意见»;印发«山西省国有控股

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二是

强力推动具备条件的省属国企在集团层面开展混

改.汾酒集团主业注入上市公司;建投集团引进央

企战投取得实质性进展,签署«股权合作框架协

议»;云时代与三大电信运营商和建行的股改合作

框架方案,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太重、文

旅、大地等三户企业首次被列入全国混改企业试点

名单.三是多种方式推动子分公司混改.二级以

下公司的混改率进一步提升,新批复公司的混改企

业占比高达８７％.通过厦洽会、进博会等７场省

内外大型路演推介,１４个项目成功签约,８个项目

完成交易,成交金额达１４．５亿元.四是稳步推进

员工持股试点.７户申请企业中,已正式批复潞安

集团精蜡化学品公司、国际能源普丽环境工程股份

公司、同煤集团朔州煤电怀仁宏腾陶瓷建材开发公

司等３户企业开展试点,并纳入国务院国资委１８２

户试点企业名单.目前潞安集团精蜡化学品公司

已完成员工出资入股,国际能源普丽环境工程股份

公司正在履行备案程序.

(四)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体制机制改革

一是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出台

«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

«山西省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进一步推进职能转变

实施方案»等系列制度规定,从完善制度体系层面

确保实现以管资本为主的职能转变.二是完善国

资监管法规制度体系.起草了«省属企业主要负责

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推动

法治建设“一把手”工程;起草了«关于省属国有企

业穿透式监管的实施意见»,已提交省政府审议;研

究完善«山西省国有企业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办

法»,已进入立法程序;深入推动省属企业总法律顾

问制度建设,１５户省属企业配备了总法律顾问,１３

户企业在章程中明确总法律顾问为董事会聘任的

高级管理人员.三是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完善权责清单,印发了«山西省国资委改革国有资

本授权经营体制实施方案»«山西省国资委权力和

责任清单(试行)»«山西省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

(２０１９年版)».

三、理顺职能,不断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机制

针对审议意见中提出的“整合国有资产管理职

能”的要求,我们积极谋划、深入调研,助推国有资

产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健全.

(一)不断完善国有企业资产监管体制机制

一是统筹推进,加快形成国资监管一盘棋.印

发«关于贯彻构建国资监管大格局的实施方案»,推

动形成国资监管合力.二是夯实国有产权基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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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２０１９年,开发完成产权管理综合信息系

统中的产权登记功能模块,实现了产权登记网上办

公.结合产权登记功能模块的上线使用,下发«关

于在省属企业开展产权登记信息重新录入和审核

工作的通知»,组织各监管企业开展了产权登记重

新录入和审核工作.截至目前,省国资委监管的

２８户企业,除生物院、信息院、建科集团(筹备中)

和煤炭设计研究院等４户刚划入的事业单位转企

改制企业外,其余２４户企业的一级企业层面已全

部完成重新录入和审核工作,监管企业的各级子企

业已完成１９７４户的重新录入和审核工作.组织开

展全省２０１９年度国家出资企业产权登记数据汇总

分析工作.三是积极推进省级经营性事业单位转

企工作.山西省信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３户科研院转企后由原主管省直部门划转至省国

资委,成为直接监管企业.原隶属于省能源局的煤

炭工业太原设计研究院正式完成转企改制,成立了

煤炭工业太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并划转省

国资委直接监管.

(二)推动理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机制

一是开展省级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调研.

２０１９年,省财政厅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联合印发的«推进中央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经营性

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试点实施意见»(中办发

〔２０１８〕４４号)精神,对省本级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

资产进行了调研,为理顺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体

制,推进我省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

管奠定了基础.二是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管理体制调研.对我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

理及其体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剖析,对改革

的方向路径进行探讨,为深化改革提供决策参考.

(三)积 极 谋 划 国 有 自 然 资 源 管 理 体 制 机 制

改革

一是创新土地管理制度.２０１９年,省自然资

源厅强化了节约集约用地考核评价,完善了建设用

地“增存挂钩”机制,开展了清理“批而未用”土地专

项行动,节约集约用地机制不断创新.深入开展了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工作,土地征收试点稳

步推进.二是加快矿产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坚持

煤炭“减”“优”“绿”发展,深化煤层气改革助力能源

革命试点,完善煤层气勘查开采退出机制,实施了

煤层气“三合一”方案评审改革.三是开展自然资

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２０２０年,省自然资源厅将

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明确自然资源资产

产权主体、开展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评价、加快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

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集约开发利用、推动自然生态空

间系统修复和合理补偿、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监管体

系和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法律体系等九方面任

务为抓手,到年底基本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

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

制度,全面提升我省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和保护

力度.

四、弄清底数,着力夯实报告数据基础

针对审议意见中提出的“整合国有资产管理职

能”“进一步解决国有资产底数不清问题”的要求,

我们持续强化国有资产管理基础工作,积极探索自

然资源价值评估,努力实现国有资产全口径、全

覆盖.

(一)切实加强企业国有资产数据统计

国有资产统计涵盖全省国有企业,省国资委切

实加强工作组织,层层落实工作责任,明确职责分

工,做好横向沟通和纵向协调,统筹安排各市国有

资产监管机构和省直有关部门,基本实现全级次报

送,努力构建覆盖全面、层级完整的统计工作体系.

２０１８年末纳入统计范围的全省国有及国有控

股企业６２１０户,资产总额３．７７万亿.其中:省国

资委监管企业３４７１户(一级企业２４户,二级企业

６１５户,三级企业１４０７户,四级企业１１７６户,五级

企业２３４户,六级企业１５户),资产总额２．９５万

亿;省级非国资委监管企业３０２户,资产总额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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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市县国有企业２４３７户,资产总额０．７９万亿.

据财务快报统计,２０１９年末,山西省属监管企

业资产总额３１,７１３．２亿元,在全国省级国资监管

机构排第６位;所有者权益８９３２．１亿元,排第６

位;营业总收入１３,８５８．９亿元,排第４位;利润总

额３２４．０亿元,排第９位;资产负债率７３．９％,排

第２４位.省属监管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国省级

监管机构的排名稳步提升.

省属监管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情况表

单位:亿元、％

年
度

资产总额 所有者权益 营业总收入 利润总额 资产负债率(％)

金额 排名 金额 排名 金额 排名 金额 排名 比率 排名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７３６４ ５ ４,１６５７２ ８ １３,９０８４５ ２ －４５３７ ２７ ７９４５ ２９

２０１６ ２１,３８９５７ ６ ４,３７８８７ ９ １１,７９００４ ３ １９８５ ２２ ７９５３ ２８

２０１７ ２４,０６７８３ ６ ５,４２５５５ ９ １２,４４３０６ ３ １９８０１ １３ ７７４６ ２７

２０１８ ２９,５５１５０ ６ ７,１６０８１ ７ １３,５１９３９ ３ ３０７２４ １０ ７５７７ ２６

２０１９ ３１,７１３２３ ６ ８,２８９７９ ６ １３,８５８９３ ４ ３２３９７ ９ ７３８６ ２４

　　(二)不断筑牢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数据基础

一是在金融企业国有资产２０１７年度专项报告

和２０１８年度综合报告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和不足,

加强对省属金融企业、各市财政局负责国资报告的

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工作质量.二是推进建设山

西省金融企业监管信息系统升级实施项目,加强金

融企业国有资产的数据审核和大数据分析.

(三)着力提升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数据质量

一是建立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月报制度.

我省从２０１９年１月起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行政事业

性国有资产月报制度,动态了解国有资产变动情

况,及时发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堵塞管理漏洞,提

升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水平.二是做好行

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与资产管理有效结合.２０１９

年,省财政厅印发«山西省财政厅关于扎实做好行

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与资产管理有效结合的通

知»,着力解决行政事业单位划拨使用的土地不入

账、已出售的房改房资产未调减、盘亏资产不核销、

在建工程长期不转固、货币资金余额过大等财务会

计与资产管理分离的问题,确保实现账账相符、账

实相符.三是加强信息系统建设.充分运用行政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在系统中增加了

资产盘点功能,结合新的政府会计制度,增加了资

产折旧信息,同时在资产年报系统中设置了核实性

公示,确保数据真实准确.

(四)探索开展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评估

今年国家将部署开展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

清查工作,研究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评估与核算

的规则和标准体系,逐步实现由实物量报告向“实

物量＋价值量”报告发展.我省将根据国家安排,

探索开展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评估,在利用已有

各类专项调查(清查)中资源权属、数量、质量、用

途、分布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补充调查价格、使用

权、收益等情况,评估资产经济价值,基本掌握土

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等６类全民所有自然

资源资产情况,为后续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报告提供

重要支撑.

五、创新思路,切实改进国有资产报告方式

针对审议意见中“改进报告方式,以表格的方

式列出数据,加强数据的横向、纵向比较,全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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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反映国有资产的发展变化情况”的要求,我们不

断查找国有资产报告工作中的短板不足,改进报告

编报的方式方法,提高国有资产报告编写质量.

为做好２０１９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

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省财政

厅从体制机制建设、基础工作、服务中心工作、信息

化建设等方面对目前国有资产报告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认真总结分析,并向财政部报送了国有资产报

告工作的改进建议.同时,积极参加财政部召开的

国有资产报告工作座谈会,与兄弟省市交流学习,

不断拓展工作思路.在２０１９年度国有资产报告工

作中,我们将着力从三个方面改进报告方式:一是

深挖问题根源,突出问题导向.下一步的国有资产

管理中将下大力气查找问题,深入剖析产生原因,

研究改进举措,所提建议将更加细化、实化、深化,

同时加大相关内容在报告中的篇幅占比,切实提高

国有资产使用效益和人大监督实效.二是增加名

词解释,使报告更加通俗易懂.在报告编写中将尽

量使用更易理解的术语,避免使用缩略语,在使用

生僻的专业术语时,将在首次提到时用简单的措辞

进行解释,便于审议.三是加强数据分析,使报告

更具可读性.国有资产报告中包含大量的数据,在

今后的报告编写中将通过增加图表的方式展示资

产负债等重点数据的当年情况及近年来的发展变

化趋势,使报告的数据一目了然,清晰直观.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３日

附件３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

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

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管理情况专项

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６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１９年９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了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关于２０１８年度企业国有

资产(不含金融企业)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会后

形成了审议意见,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同

意,将审议意见转省政府研究处理.２０２０年４月,

省政府办公厅向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转报了省财

政厅、省国资委«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综合报告和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管理情

况专项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郭海刚秘书长批转预算工委办理.

预算工委经过认真研究,认为省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高度重视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

进行及时认真的办理,逐条对照落实,分类施策,围

绕提高国有资产质量、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完善国

有资产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采取的措施务实有效,

为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和治理体系建设,使国有资产

更好发挥效益、造福人民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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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关于全省

转型综改工作重点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推动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情况的报告»

的审议意见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７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４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八次会议听取了省发改委副主任赵友亭受省政府

委托所作的«关于全省转型综改工作重点是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推动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情况的报

告»,并进行了认真审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建设国家级资源型经济

转型综合改革试验区,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

予山西的重大使命.全国两会前夕,总书记到山西

考察,勉励我们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

来.我省产业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转型综改工

作成效明显.特别是今年一季度,克服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我省６项主要经济指标好于全国平均水

平.报告总结了我省近年来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综改、生态治理、脱贫攻坚和

改善环境状况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当前工作

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了下一步工作思路和

举措.

针对转型综改工作中存在的经济发展结构性

矛盾尚未解决、实体经济发展滞后、人才吸引力不

足等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组成人员提出以下

建议:

一、坚持项目为王,持续抓好转型项目建设.

把项目作为转型硬抓手、硬指标,全面落实企业投

资项目承诺制.抓好１４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培

育,发挥重点工程引领示范带动作用,推进新兴制

造业项目升级和传统制造业技术改造项目齐头并

进,进一步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找差距补短板,

提升制造业占比,提高制造业含金量,实现制造到

智造的转变,推动制造业整体升级、高质量发展.

二、推动人才强省,增强人才吸引和培育能力.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在激

活人才机制上下大功夫,立足本省实际研究制定人

才引进计划,有重点有目标地引进各类专业人才.

改善吸引人才的软环境,完善人才引进后的保障制

度,鼓励优秀人才全面参与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从

“政策留人”到“事业留人”.增加教育科研方面的

投入,提升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能力.

三、深化能源革命,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促进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注重煤成气区块稳产

增产.提升清洁电力发展水平,推进煤电基地向清

洁电力外送基地转型.全面推进煤炭领域改革创

新,以煤炭生产关系变革牵引煤炭生产力变革,促

进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形成多点支撑、多元互

补、多级承载、清洁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谱写山西

能源革命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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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关于全省转型综改工作重点是促进

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能源革命综合改

革试点情况的报告»审议意见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省发改

委«‹关于全省转型综改工作重点是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源革命综合

改革试点情况的报告›审议意见»研

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３关于«关于全省转型综改工作重点是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能源革命综

合改革试点情况的报告»审议意见研

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关于全省转型综改工作

重点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能源革命

综合改革试点情况的报告»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２０〕１４号

省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４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八次会议听取了省发改委副主任赵友亭受省政府

委托所作的«关于全省转型综改工作重点是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推动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情况的报

告»,并进行了分组审议.对该报告的审议意见经

６月１７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讨论通过,现交

省政府研究处理.请将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送省

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征求意见后,于９月３日前报

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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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报省发改委«‹关于全省转型综改工作

重点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源革命

综合改革试点情况的报告›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晋政办函〔２０２０〕７９号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关于全省转型综改工作重点是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情况

的报告»审议意见›的函»(晋人办函〔２０２０〕１４号)

收悉.省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省发改委会同省教育

厅、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能源局,认真研究处理

«审议意见»中提出的建议.经省政府领导同意,现

报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感谢对政府工作的监督

和支持.

２０２０年８月３１日

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全省转型综改工作重点是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推动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情况

的报告›审议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省人民政府:

按照省政府对«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

于交办‹关于全省转型综改工作重点是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推动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情况的报

告›审议意见的函»(晋人办函〔２０２０〕１４号)的批

示要求,省发改委会同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工

信厅、省人社厅、省能源局等部门对«审议意见»

进行认真研究,提出贯彻落实建议.现将办理情

况报告如下:

一、在“坚持项目为王,持续抓好转型项目建

设”方面

(一)围绕“六新”抓项目.落实省委十一届十

次全会精神,加快编制“六新”领域“十四五”专项规

划,全力在“六新”突破上布新局、开新篇.聚焦１４

大标志性引领性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加快推进工业

转型升级项目“百千”工程,在合成生物、信创、半导

体、大数据、新材料、通用航空等领域开展补充式、

填空式攻关,滚动抓好签约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

—１２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５　



批“三个一批”项目建设,强化省市县三级调度,久

久为功培育壮大新动能.

(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按照“一主三副六市

域中心”空间布局,抓住国家加快战略性、网络型基

础设施建设的机遇,加快实施一批“铁、公、机、岸、

港、网”项目,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质升级.

贯彻落实大县城战略,加快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

项工作举措,加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深

入开展“两下两进两拆”专项整治,实施城市设计与

特色塑造、居住环境改善、智慧城市建设工程,以城

镇化引领带动补短板扩内需.发挥重大工程牵引

作用,确保太原地铁二号线、太焦高铁、大水网骨干

工程等重大项目建成投运,力争集大原、雄忻、太原

机场三期改扩建等项目年内开工.

(三)强化项目要素保障.坚持以一流环境吸

引投资、储能蓄势,拓展深化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

改革,全面推进“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证照分离

改革,努力实现全省投资项目审批管理“一网通

办”.运用市场化方法推进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九通一平”,建设１０００万平方米以上标准厂

房,实现熟地等项目、厂房等企业.积极争取国家

专项债券额度,用好省内产业基金、技改资金,搭建

银企合作平台,放宽民间资本准入,强化重点项目

资金支持.

(四)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制定全省招商引资

中远期规划,策划推出一批重大招商引资项目.改

革招商工作体制,实施全产业链招商,建立省级重

大招商引资项目激励机制,推动项目落地见效.发

挥开发区主战场主阵地主引擎作用,组织实施产业

龙头促进引进计划,加快推动区内标杆项目建设.

加强常态化入企服务,建立重大项目服务专班,协

调解决项目推进难题.

二、在“推动人才强省,增强人才吸引和培育能

力”方面

(一)加快完善人才发展机制.认真落实我省

«建设人才强省优化创新生态的若干措施»,改革优

化省级重大人才计划,完善人才分类评价考核制

度,采用“项目＋人才”模式,“一事一议”“一人一

策”精准支持高层次人才及团队.推进国有企业市

场化薪酬制度改革,赋予高校、科研院所、公立医院

等事业单位自主制定用人计划、自主开展人才招聘

等权限,加快形成自主设岗、按岗聘用的制度运行

机制.

(二)加强创新人才培育.设立全省创新团队

专项,实施“卓越人才培养计划”,组织申报国家级

产教融合城市试点,积极参与国家级产学合作协同

育人项目,强化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聚焦转型发展

重点产业,持续发布鼓励增设专业目录,支持高校

加强专业教学改革,适度扩大相关专业人才培养规

模.加快建设智创城创新生态体系,推动创新企

业、研发平台、中介组织集中入驻,在创新创业一线

识别培育锻炼人才.

(三)积极推进招才引智.聚焦“１１１”“１３３１”

“１３６”三大创新工程,编制«山西省急需紧缺人才年

度目录»,建立完善项目引才数据库和１４个重点产

业集群科研人才数据库,精准对接引进各领域科

研、创业领军人才.加大“柔性用才、项目引才”力

度,加强高端人才合作交流,联合开展科研项目.

积极争取布局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大科研装备装置

引才,依托院士工作站、技术创新中心、科技成果产

业化基地等重点平台聚才,积极打造一流人才

高地.

(四)提升人才服务水平.组建人才服务专门

机构,建立人才服务联盟,为人才提供全方位服务.

对高层次引进人才随迁配偶实行计划安置,帮助解

决随迁子女就学问题,加大人才公寓、人才周转房

建设力度,妥善解决高层次人才住房问题,解决后

顾之忧留住人才.深化人才领域“一网通办”改革,

梳理完善人才领域行政服务事项目录,明确人才管

理服务权力责任清单,提升人才服务信息化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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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五)打造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立“全劳动

周期、全工种门类”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完成全省适

龄劳动力技能持证“建档立卡”工作,探索开展“培

训就业一体化”试点,大力提高从业人口持证率.

广泛开展职业技能竞赛,强化取证持证改革,实行

“培训合格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改革完善技

能人才评价制度.

三、在“深化能源革命,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水

平”方面

(一)推进煤炭清洁高效深度利用.坚定不移

化解煤炭过剩产能,有序推进减量置换和减量重

组,倒逼安全无保障、灾害严重、竞争力弱的产能加

快退出,提高煤炭先进产能占比.实施“５G＋”智

能矿山示范工程,推进煤矿智能化改造和绿色开采

技术试点示范,加快新建煤矿井下矸石智能分选系

统试点项目建设,提升全省煤炭智能绿色开采水

平.积极开展煤炭分质分级梯级利用,加快实施碳

基新材料项目示范,推动煤炭由传统燃料向新型材

料转化.

(二)推动煤成气增储上产.落实«煤成气增储

上产行动计划(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加大重点区块勘探

开发力度,推进已有煤层气开发区块、致密气区块

稳产增产,推动已出让区块尽快形成产能.深化煤

层气勘查开采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实现煤与煤层气

共采,深入开展“三气”综合开发试点,完善管网互

联互通,统筹省内气源调配和储气调峰,加大煤成

气省内消纳利用,促进煤成气全产业链发展.科学

合理推进煤矿瓦斯综合利用,推动煤矿瓦斯利用率

稳步提升.

(三)促进新能源可持续发展.积极推动风电

光伏平价、竞价项目健康发展,按照“基地＋电站＋

分散式”发展路径,有序开发晋中南丘陵和山区低

风速资源.加快推进垣曲、浑源抽水蓄能电站建

设,鼓励引导地热能开发利用和生物质能发展,布

局完善“新能源＋储能”设施,加大制氢、储氢、氢燃

料电池等技术研发,推动能源供给由单一向多元、

由黑色向绿色转变.

(四)提升能源绿色消费水平.深入实施能耗

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开展煤炭消费减量和替代

工作,稳步实现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开展重点用

能单位“百千万”行动,加强重点领域、重点行业节

能降耗工作.研究支持风电清洁供暖项目电价机

制等相关政策,积极构建符合我省实际的风电供暖

投资运营模式,加快农村清洁供暖改造项目建设,

推进绿色交通绿色建筑行动计划,提升能源利用

效率.

(五)加快能源科技创新步伐.落实全省科学

技术大会精神,编制我省能源革命科技创新规划,

设立能源科技创新专项资金,支持能源革命科技重

大专项、中试和平台基地建设.加快推进全省能源

领域４６个省级科技重大专项,积极开展关键技术

和重大装备攻关.依托太原国家创新型城市等平

台,谋划储备一批能源领域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积

极申报能源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基地.

(六)深化能源领域改革开放.研究制定发挥

煤电资源优势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相关政

策,形成电价成本优势“虹吸效应”,打造战略性新

兴产业招商竞争新优势.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加

快电力现货市场建设,探索增送电量输配电费用降

低灵活定价方式.完善电网主网架结构,实施煤电

机组灵活性改造,扩大电力外送.办好太原能源低

碳发展论坛,打造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化开放创新

平台.

—３２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５　



附件３

关于«关于全省转型综改工作重点

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能源革命综合改革

试点情况的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

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５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４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八次会议听取了省发改委副主任赵友亭受省政府

委托所作的«关于全省转型综改工作重点是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推动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情况的报

告»,并进行了分组审议.会后财经委对常委会组

成人员提出的审议意见进行了归纳梳理,形成了

«关于全省转型综改工作重点是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推动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情况的报告的审议

意见»交省政府研究处理９月４日财经委收到省政

府办公厅转报的省发改委关于审议意见研究处理

情况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研究.财经委认为,省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的审议意见,进行及时认真的办理,研究处理情况

的报告围绕审议意见中提出问题,分析准确重点突

出,对策具体切实可行.下一步,财经委将进一步

强对我省转型工作的支持、监督力度,为我省在转

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贡献人大智慧和

力量.

建议将省政府的研究办理情况报告和财经委

的研究意见一并印发常委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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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议程

　　一、审议«山西省标准化条例(草案)»

二、审议«山西省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草案)»

三、审议«山西省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条例

(草案)»

四、审议«山西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草案)»

五、审议«山西省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促进条

例(草案)»

六、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山西省网络空间治理条例(草案)»的议案

七、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山西省政务数据管理应用条例(草案)»的议案

八、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城乡建设环

境保护工作委员会更名为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的议案(书

面)

九、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一

枚印章管审批条例(草案)»的议案

十、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知

识产权保护条例(草案)»的议案

十一、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

家庭暴力预防和处置办法(草案)»的议案

十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关于延期

开展全省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

的议案

十三、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废止«山西省重点工业污染监督条例»的决定(草

案)

十四、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修改«山西省公民献血条例»等六部地方性法规

的决定(草案)

十五、审议和批准«太原市城市绿化条例»

十六、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

的报告

十七、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公安机关执法

规范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

十八、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调动科研人员

积极性、释放科技创新活力情况的报告

十九、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国有资

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书面)

二十、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度行政事

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

二十一、审议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全省检察机关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

二十二、人事任免及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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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纪要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７日在省城太原举行.

本次常委会会议共有二十二项议程.

９月２７日上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他就本次会议的议程

(草案)作了说明后,通过了会议议程.会议听取了

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蔡汾

湘作的关于«山西省标准化条例(草案)»审议结果

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赵建平作的

关于«山西省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草案)»审议结果

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成斌作的

关于«山西省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条例(草案)»

修改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

杨临生作的关于«山西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草

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

卫工委副主任张汉琦作的关于«山西省县域医疗卫

生一体化改革促进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

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主任李栋梁作

的关于废止«山西省重点工业污染监督条例»的决

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

任门世宾作的关于修改«山西省公民献血条例»等

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民

政厅厅长薛维栋作的关于延期开展全省村民委员

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的说明;听取

了省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杨临生作的关于延期

开展全省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

的议案的审议意见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副

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蔡汾湘作的关于«山

西省网络空间治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

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孙剑纲作的关于«山西省

政务数据管理应用条例(草案)»的说明.

全体会议后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山西省标准

化条例(草案)»及其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山西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重点工

业污染监督条例»的决定(草案)及其说明;审议山

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公

民献血条例»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及其

说明;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山

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

工作委员会更名为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的决定(草案)(书

面).

９月２７日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山西省

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草案)»及其审议结果的报告;

审议«山西省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条例(草案)»

及其修改情况的报告;审议«山西省慈善事业促进

条例(草案)»及其修改情况的报告;审议关于延期

开展全省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

的议案及其说明和审议意见的报告及决定草案;审

议«太原市城市绿化条例»及其审议结果的报告和

批准决定草案(书面).

９月２８日上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李悦娥主持.会议听取了省政府副

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刘新云作的关于全省公安机关

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郭迎光作的关于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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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

的报告;听取了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作的关

于全省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

告;听取了省科技厅厅长张新伟作的关于全省调动

科研人员积极性、释放科技创新活力情况的报告;

听取了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副局长李和林作的

关于«山西省一枚印章管审批条例(草案)»的说明;

听取了省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李渊作的关于«山

西省一枚印章管审批条例(草案)»审议意见的报

告;听取了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张九萍作的关于

«山西省知识产权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

省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张华龙作的关于«山西省知

识产权保护条例(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听取了

省妇联主席、省政府妇儿工委副主任黄丽作的关于

«山西省家庭暴力预防和处置办法(草案)»的说明;

听取了省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梁若皓作的关于

«山西省家庭暴力预防和处置办法(草案)»审议意

见的报告;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武涛作的关于

２０１９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

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副主任刘晓东作

的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９月２８日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省人大

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态

修复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民政

府关于全省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情况的

报告;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调动科研人员积极

性、释放科技创新活力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民政

府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

(书面);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度行政事业

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审议省人民检察

院关于全省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

的报告.

９月２９日上午,举行联组会议.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卫小春主持.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

副主任委员、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蔡汾湘作的

«山西省标准化条例(草案)»审议意见和修改情况

的汇报并审议了该条例(草案);听取了省人大法制

委主任委员赵建平作的«山西省机关运行保障条例

(草案)»审议意见和修改情况的汇报并审议了该条

例(草案);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省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蔡汾湘作的关于修改«山西省

公民献血条例»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审

议意见和修改情况的报告并审议了该条例(草案);

审议关于废止«山西省重点工业污染监督条例»的

决定(草案).

联组会议后举行专题讲座,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高卫东主持.省卫健委副主任张波主讲«县域医

疗卫生一体化改革情况汇报».

９月２９日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人事任

免议案;审议«山西省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促进条

例(草案)»及«山西省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促

进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审议«山西省网络

空间治理条例(草案)»及其说明;审议«山西省政务

数据管理应用条例(草案)»及其说明.

９月３０日上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山西省

一枚印章管审批条例(草案)»及其说明和审议意见

的报告;审议«山西省知识产权保护条例(草案)»及

其说明和审议意见的报告;审议«山西省家庭暴力

预防和处置办法(草案)»及其说明和审议意见的

报告.

分组会议后,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山西省

标准化条例»«山西省机关运行保障条例»«山西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重点工

业污染监督条例›的决定»«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公民献血条例›等六部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城乡建

设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更名为山西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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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延期开展全

省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决

定»;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太原市城市绿化条例»

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楼阳生向通过任命的省人

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

文栋颁发任命书.

在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的宪法宣誓仪

式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新任命的同

志进行了宪法宣誓.

本次常委会应出席组成人员６２人,实出席５８

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楼阳生,副主任郭迎光、卫小

春、李悦娥、高卫东、岳普煜、李俊明,秘书长郭海

刚,委员于亚军、王卫星、王安庞、王继伟、王联辉、

王斌全、卢晓中、卢捷、白秀平、白德恭、冯改朵、成

锡锋、乔光明、刘本旺、刘志宏、刘美、汤俊权、李仁

和、李凤岐、李亚明、李栋梁、李俊林、李效玲、李福

明、杨志刚、吴玉程、张华龙、张李锁、张高宏、张葆、

张锦、陈继光、陈跃钢、武华太、赵向东、赵建平、郝

权、秦作栋、袁进、贾向东、高新文、郭玉福、郭新民、

黄卫东、梁若皓、梁俊明、董岩、韩怡卓、蔡汾湘、熊

继军出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王利波、王宏、闫喜春、郭金

刚请假未出席会议.

列席本次常委会会议的有:省政府副省长刘新

云、吴伟、卢东亮;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王鹏;省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孙洪山;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

海;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各机构有关负责同志,

部分省直部门负责同志,有关新闻单位负责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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